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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為水利署所屬機關辦理隧道工程設計階段施工風險評估作業參考需

要，特編訂此範例。本章說明本範例之適用範圍與使用方式。 

編訂依據 

本範例係依據北區水資源局提供之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1等

相關資料編定。文中之工程設計圖說均引至該報告。 

文中有關施工風險評估方式及使用之表單格式，係參照勞動部職業安

全署 107 年 1 月 22 日公告之「營造工程施工風險評估技術指引及解說手

冊」，以及水利署 108 年委託研究計畫「水利工程施工安全風險評估參考

作業手冊」。 

適用範圍 

本範例所揭示之內容適用於隧道工程設計階段施工風險評估。 

使用方式 

本範例以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為例，說明設計階段施工風險評估之實

施方式及評估成果之運用等相關作業內容。 

惟個案工程仍存有相當之差異性，本署及所屬單位相關單位人員引用

時，應依各該工程工址環境狀況及工程內容修正。 

另應依各該工程之特性詳予評估檢討，以發掘潛在之危害項目，詳實

辨識風險可能之作用狀況，據以研擬適當之風險對策，強化工程設計之本

質安全。 

                                                 
 
1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104.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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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工程概述 

1.1 計畫緣起 

石門水庫為具有灌溉、發電給水防洪及觀光等多目標水利設施，對桃

園地區農業生產、工業發展、人民生活品質提升及水旱災害防治等方面均

有重大貢獻。惟自民國 53 年竣工營運迄今，歷經數場極端颱洪事件後，

淤積嚴重。依據民國 104 年庫區淤積測量成果，庫區淤積測量成果，水庫

總容量已從原設計 3.09 億立方 M 減少為 2.08 億立方 M，使得穩定供水及

防洪操作之風險提高，加強石門水庫防淤及排洪能力已刻不容緩，亟待處

理。 

經濟部水利署(以下簡稱水利署)依據「石門水庫及其集區整治特別條

例」辦理「石門水庫及其集區整計畫區整治計畫」，已完成水庫清淤 115

萬立方 M、沉澱池清運 145 萬立方 M 之目標量。並於之目標量，並於民

國 101 年完成電廠防淤一期改善工程(發電鋼管改為排砂專用)。惟由於現

地條件等客觀因素，排砂設施容量及清淤能地條件等客觀因素，均有其限

度，致使水庫整體防淤能力仍顯不足，須再增設水庫防淤施以為因應。 

民國97年經濟部水利署規劃試驗所(以下簡稱水規所)開始辦理石門水

庫上游主河道分洪防淤工程初步規劃，評估較為可行始辦理石門水庫上游

主河道分洪防淤工程初步規劃，評估較為可行的隧道方案包括： 

(1)中游導淤：自溪口導至 10 號沉澱池之 A 案； 

(2)庫區排淤：自大溪坪(阿姆坪)排放至 10 號沉澱池之 D 案及；及 

(3)自大灣坪排放至後池之 C 案， 

均能增加石門水庫防淤及防洪能力。 

民國 99 年水利署為延續上述庫區防淤防洪策略，由水規所及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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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北水局)分別辦理大灣坪隧道(C 案)及阿姆

坪隧道(D 案)之可行性規劃工作。擬進行兩方案比較，選擇優先方案繼續

推動實施。大灣坪及阿姆防淤隧道位置，如圖 1-1。 

兩方案完成可行性規劃成果後，於民國 100 年 10 月 21 日召開會議，

決議採隧道(C 案，維持原水力排砂目的)及阿姆坪隧道(修正 D 案，目的由

水力排砂修正為運砂及抽砂通道)作為規劃設計組合(100年 10月 28日經濟

部水利署經水源字第 10015187740 號函)，並開始辦理「石門水庫防淤隧道

工程計畫」。 

 
圖 1-1 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平面位置圖2 

1.2 工程概要 

1. 工程名稱：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2. 主辦機關：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3. 設計、施工諮詢單位：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4. 監造單位：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5. 工程地點：桃園縣大溪鎮 

6. 工程金額：新台幣 00,000,000 整 

7. 工程期限： XXX 年 XX 月 XX 日完工 

                                                 
 
2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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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工程配置 

本工程主要於石門水庫阿姆坪河階地設置進水口(約位於庫區河道第

19 斷面處)，並朝西北方向以直線佈設防淤隧道穿越溪洲山，出水口則位

於省道台 4 線 35K 附近下方，其後利用既有 10、11 及 12 號沉澱池設置沖

淤池一座，並延伸至大漢溪，於匯入溪岸兩側設置堤防保護。本工程位置

如圖 1-2。 

 
圖 1-2 阿姆坪隧道整體平面圖3 

1.4 工程內容 

本工程主要內容涵蓋進水口與通達道路、防淤隧道與橫坑、出水口與

沖淤池、土石堆置場、淤泥貯留設施及其他附屬設施、大漢溪堤防等。本

工程主要構造及長度如表 1-1 所示。 
                                                 
 
3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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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阿姆坪隧道工程主要內容 

工程項目 里程 長度(M) 
進水口 0K-090.00~0K-010.00 80.00
防淤隧道 0K-010.00~3K+692.20 3,702.00
出水口 3K+692.20~3K+775.20 83.00
沖淤池 3K+775.20~4K+396.50 621.30

小計 4486.30
橫坑 A0K+003.00~A0K+309.56 306.56

總計 4792.86

1.4.1 進水口 

進水口段全長 80M，於進水口處布置 3 座弧形閘門，閘門開孔為

3@6.50M(W)×5.30M(H)，閘門底檻高程為 235M，排水路縱坡於弧形閘門

下游端採 10%設計。進水口座落於阿姆坪台地邊坡，因此於進水口至水庫

深槽需設計引水渠道導引洪水，引水渠道長度約 200M，渠道底部高程由

236 漸變至 235M。 

1.4.2 防淤隧道 

隧道進口里程為 0K-010，隧道出口里程為 3K+692.2，隧道全長為

3,685.3M。隧道斷面為馬蹄形，寬 8M，高 9M。隧道施作 60CM 厚度之二

次襯砌；上方以設置格板，以作為維修廊道；隔板下裝設 4 支管徑 30 公

分之輸泥管，以鍍鋅托架支撐於隧道壁上。 

隧道除用以配合豪大雨時作為排淤通道外，於枯旱、水庫低水位期

間，隧道提供兼清淤之車輛通行。 

1.4.3 橫坑 

本工程於進水口旁施作長度 306.56M、隧道寬度 8M，高 7M 之橫坑，

於隧道里程 0K+244.74 與防淤隧道銜接。 

橫坑於施工時可作為隧道開挖之通路，完工後作為防淤隧道維護通



15 

道、輸泥管廊道，及清淤車輛之通道。 

1.4.4 出水口及沖淤池 

(一)出水口明渠-全長 83.0M，渠道寬度 8M，渠道坡度為 4.22%，於里

程 3k+775.2 位置處銜接沖淤池。 

(二)沖淤池-全長 621.30M，位於 3k+775.2~3K+982.83 段寬度由 8M 漸

變為 62M，係由 3 道寬度各 20M 之矩形流槽及 2 道厚度 1M 之中

隔牆組成。 

(三)沖淤池側牆牆頂高程為 121M，底板高程由 111M 漸變至 105M，

底板坡度為 1%，沖淤池三槽槽寬 20M，深度由 10M 漸變至 16M，

沖淤池出口將布置三門弧型閘門。 

(四)沖淤池頂部設有維修走道共 8 座，每座間隔 50M，走道寬 2M，並

於走道兩側設置高壓沖洗噴頭作為輔助沖淤設備。 

(五)沖淤池設計鋪砂高程為 114.5M，設計水位高程為 116.0M，沖淤池

鋪砂量至少為 20 M3。 

1.4.5 淤泥貯留設施 

為提高水庫淤泥去化能力、水力沖淤效能並提升淤泥利用附加價值，

規劃於沖淤池旁設置「淤泥貯留設施」，利用該設施將水庫淤泥進行「可

沖淤土石」及「不可沖淤土石」簡易分選。 

(一)淤泥貯留設施場區佔地 9,000 M2，位於防淤隧道出水口左側，場

區包含淤泥分選設備區、砂石堆置區、廠區道路、淤泥排放設備、

緩衝槽、停車場、地磅管制區、洗車台、控制室、儲水槽等。 

(二)設有兩條獨立通往聯外道路，寬度皆為 8M。 

(三)依據每年平均清淤目標 64 M3，並依據淤泥粒徑分布比例，設置淤

泥分選設備分別為振動篩、洗砂機及泥砂分離機。 

(四)依據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規定，於淤泥貯留設施廠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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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設置 10M 緩衝綠帶。 

1.4.6 新設通達道路 

本工程考量營運期間日常維護車輛之進出安全性，於進水口及橫坑區

域新設通達道路，總長約 476M，與既有環湖公路相連，此道路亦作為施

工期間進水口及橫坑工區之施工道路。 

1.5 工程基本資料表 

本工程基本資料表，如表 1-2。 

表 1-2 阿姆坪隧道工程基本資料 

工程名稱 阿姆坪隧道工程 
基地位置 桃園市大溪區 

工程相關單位 地址 代表人 電話 Email 
主辦機關 經濟部北區水資

源局 

桃園市龍潭區佳安里佳

安路 2號 

江 OO   

設計單位      

監造單位      

施工廠商 ---     

工程需求 
(依工程實施階段

之需求填寫) 

構造型式 倒 D型隧道 

規模(主要尺寸、面
積、容積等) 

防淤隧道：3,685M，橫坑：307M 

進水口、出水口、沖淤池 

用途 水庫底泥清除 

其他  

基地環境 

地形 水庫、山岳(隧道最大覆蓋高度約為 300M) 

地質 砂岩、砂頁岩互層偶夾頁岩，通過新店斷層，可能遭遇煤層、廢

棄礦坑等 

交通 NA 

氣象、海象 NA 

鄰近建築或構造物 NA 

地下管線及埋設物 NA 

施工限制 NA 

相關研究 NA 

其他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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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工程設計階段施工風險評估及成果運用 

2.1 施工風險評估實施依據 

工程設計階段施工風險評估係依據：政府採購法、職業安全衛生法等

相關法規辦理。分別說明如下。 

2.1.1 工程設計階段應辦理施工風險評估及管理相關規定 

我國現行有關工程規劃設計階段實施風險評估及相關考量分別於：政

府採購法、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加強公共工程職業

安全衛生管理作業要點等法規中訂定。(參照表 2-1) 

表 2-1 工程設計階段辦理施工風險評估及管理相關規定 

法規名稱 條目 內容摘要 備註

政府採購

法

108.5.22 

第 70-1

條 

機關辦理工程規劃、設計，應依工程規模及特性，

分析潛在施工危險，編製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之安全衛生圖說及規範，並量化編列安全衛生費

用。 

機關辦理工程採購，應將前項設計成果納入招標

文件，並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須依職業安全衛生

法規，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實施安全衛

生管理及訓練，使勞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以確

保施工安全。 

 

職業安全

衛生法

108.5.15 

第 5 條 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應於設計、製造、輸入或

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致力防止此等物件

於使用或工程施工時，發生職業災害。 

 

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

辦法

105.2.19 

第 12-4

條 

第十二條之二第一項之事業單位(第一類事業勞

工人數在二百人以上者)，將營繕工程之規劃、設

計、施工及監造等交付承攬或委託者，其契約內

容應有防止職業災害之具體規範，並列為履約要

件。 

 

加強公共

工程職業

十三、 機關於工程規劃、設計時，應要求規劃、設計單

位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規劃及提供下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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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

管理作業

要點

103.12.30 

納入施工招 

標文件及契約，據以執行： 

(一) 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二) 安全衛生圖說。 

(三) 施工安全衛生規範。 

(四) 安全衛生經費明細表。 

四、 機關規定之其他安全衛生規劃、設計資料。機關

辦理工程採購時，應專項編列安全衛生經費，並

列入招標文件及契約，據以執行。 

前項經費應依工程規模及性質，審酌工程之潛在

危險，配合災害防止對策，擬訂計量、計價規定，

並依據工程需求覈實編列。 

 

 

2.1.2 施工風險評估及管理之實施規範 

施工風險評估及風險管理之實施方式，依據國際標準組織頒定之

ISO31000、CNS31000、勞動部發布之風險評估技術指引、營造工程施工

風險評估技術指引等。參照表 2-2。 

表 2-2 施工風險評估及風險管理相關標準、指引 

標準、指引名稱 發布單位及日期 適用範圍 備註 

ISO31000-2018 Risk 

management -- 

Guidelines 

國際標準組織

(2018.2) 

各行業  

CNS31000-2012 風險管理

－原則與指導綱要 

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民國 101.8) 

各行業 依 ISO31000-2009

制定 

風險評估技術指引 勞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民國

104.12.4) 

各行業  

營造工程施工風險評估技

術指引 

勞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民國

107.1.15) 

營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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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程設計階段施工風險評估之實施 

依據 ISO31000、ISO45001、ISO Guide73 等國際標準及我國職業安全

衛生法規體系之規定辦理工程設計階段施工風險評估。相關事項分析如

下。 

2.2.1 風險評估及管理範圍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第 31 條規定：「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

畫，包括下列事項：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識、評估及控制。」 

依此規定及施工管理實務，營造工程施工風險評估及管理應以「工作

環境及工程作業內容」為範圍，並應評估該兩者間交互之影響。 

2.2.2 風險評估及管理之實施程序 

一、 ISO31000：2018 

風險管理之實施程序（Risk Management Process）分為（參照圖 2-1）： 

1. 界定管理範圍、內容、引用之標準(Scope，Context，Criteria) 

2. 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依序辦理下列 3 步驟： 

(1) 風險辨識(Risk Identification)－辨識風險（危害）來源 

(2) 風險分析(Risk Analysis)－就所辦釋出之風險（危害）項目分析

其作用過程 

(3) 風險評量(Risk Evaluation)-評量風險發生之可能性及嚴重度，以

估量風險值，律定風險等級，以篩選出不可接受之風險 

3. 風險對策(Risk Treatment)-經風險評估發掘不可接受之風險，擬定處

理對策，並予以追蹤管制  

4. 實施紀錄及成果報告(Recording&Reporting)  

另應建立「溝通與諮詢」、「監督與審查」等機制，以確保風險管理得

以有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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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ISO31000：2018 風險管理實施流程 

二、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 

第 8 條第二項規定：「本法第五條第二項所稱風險評估，指辨識、分

析及評量風險之程序。」 

2.3 工程設計階段施工風險評估實施程序 

本工程於設計階段辦理施工風險評估及相關考量之實施程序如下： 

一、準備作業 

1. 組成設計階段施工風險評估小組 

2. 法規、相關案例資料蒐集分析 

3. 工程功能需求分析 

4. 基地環境現況調查 

二、工址現況及功能需求潛在危害辨識 

三、設計方案研擬及評選 

四、設計成果施工風險評估 

五、設計階段施工風險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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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設計階段施工風險評估成果之運用 

本計畫經評估出之不可接受風險，研擬風險對策，其類型及優先順序

如下： 

1. 修改設計-修正設計方案之內容，以提高安全性。 

2. 安全工法-無法以修正設計處理者，應指定採用安全性較高之施工方

法、機具設備等。 

3. 訂定施工安全衛生規範、繪製安全衛生設施圖說、編列安全衛生經

費、考量合理工期 

(1) 施工規範-訂定施工安全衛生規範，規定工程實施方式，提升作

業安全。 

(2) 施工安全衛生設施圖說-依設計、工法、規範之需求繪製施工過

程所需之假設工程、安全衛生設施參考設計圖說，以為施工之

重要參考。 

(3) 施工安全衛生經費-合理估列工程所需之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及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等項目、施作內容、數量及單價，彙整為該

工程執行職業安全衛生所需之預算，編製標單，列入招標文件。 

(4) 合理工期-依合理可行實施工程需要，分析及編列所需之工期，

列入契約文件。 

上列對策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70-1 條第二項及「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作業要點」第 13 點規定，逐一轉換為設計圖說、規範、預算、

工期、投標廠商資格規定、契約書(含契約本文及相關規範、條款等)等施

工招標文件，並將設計階段施工風險評估所得之風險資訊，傳遞至施工階

段。 

本工程設計階段施工風險評估及成果運用之實施流程，如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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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功能需求分析 工址現況調查

危害辨識
Keywords:
作業/環境

Guidewords:
危害/法規

安全資訊收集彙整
(法規、災害案例)

設計方案研擬

設計成果
風險評估

修正設計/安全對策

審查確認

設計成果定稿

設
計

輸
入

設
計

輸
出

風險資訊1
(設計安全
注意事項)

方案評選
風險資訊2
(優選方案安
全注意事項)

風險資訊3
(設計成果
安全資訊)

設計完成
(採購契約文件、工程圖說及維護手冊初稿)

設計開始
(依據設計工作執行計畫書)

設計成果初稿

風險對策研擬

預擬施工計畫

工程圖說
設計圖
施工安全規範

安全衛生設施參考圖

採購契約文件
契約書
相關規範
標單/預算/工期
投標廠商資格規定
其他

維護手冊(初稿)

 
圖 2-2 工程設計階段施工風險評估及成果運用流程4 

                                                 
 

4 摘自 107.1.15 職業安全衛生署公布之「營造工程施工風險評估技術指引」 



23 

 第三章 工程設計階段施工風險評估準備作業 

為辦理本工程設計階段施工風險評估，設計單位組成「施工風險評估

小組」，分別就：工址現況調查、工程功能需求分析，以掌握潛在危害因

素。 

3.1 施工風險評估小組之組成  

基本設計廠商由本計畫主持人召集相關人員組成施工風險評估小

組，相關成員及職責，如 

圖 3-1 及表 3-1。 

依本工程屬性，由設計部門主管指定土木工程設計主辦及協辦人員、

機械設計(自動閘門等)人員分別辦理現況調查、工程設計、繪圖、規範編

定、預算編列等作業，另指派後續擬擔任監造工作之人員、職業安全衛生

人員等組成風險評估小組，辦理工程設計及設計階段施工風險評估作業。 

 
圖 3-1 工程設計階段施工風險評估小組 



24 

表 3-1 工程設計階段施工風險評估小組成員及職責 

職稱 姓名 職責 備註

召集人(計畫主管) AOO 綜理設計成果安全評估事宜。  

規劃工程師 BOO 基地現況調查及施工規劃等。  

地質及地工設計工程師 
C00 地質分析及隧道、洞口邊坡、基礎工程等

設計 

 

水利工設計人員 D00 進水口、出水口及隧道之水流分析設計等  

結構工程師  隧道、進水口、出水口等結構設計  

電氣、機械工程師 F00 電力設施及排泥設施、水門等機械設計  

施工規範及預算編列人員 G00 施工規劃、規範編撰、預算編列等。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HOO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說明，風險評估方法及

程序控管。 

 

3.2 工址現況調查分析 

因應本工程設計需要，實施工址環境現況調查。成果摘要如下。 

3.2.1 地形 

依據本工程基本設計報告5及北水局 107 年 10 月核定本工程統包商提

送之補充地質調查(含試驗)及地形測量成果報告(第一版/核定版)，摘要如

下6。 

本隧道工程位於石門水庫北側，在地形分區上屬於西部麓山帶前緣之

加裏山山脈及桃園台地(林朝棨，1957)，坡度介於 20°~40°，主要山稜線

自白石山(標高 625m)向西南西方向延伸，經頭寮山(標高 493m)、溪洲山(標

高 577m)至石門大壩漸次降低。本工程計畫隧道起自石門水庫庫區中段北

側之大溪坪地區，該處為一河階台地，標高約在 230~250m 間；自二層坪

一帶進入山區，經龍珠灣附近穿越頭寮山、溪洲山一線之山脊，至石門新

村附近省道台四線下邊坡出洞後，通往舊溪洲一帶之沉澱池，該處標高約

                                                 
 
5 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P2-47 
6 本工程補充地質調查(含試驗)及地形測量成果報告(第一版/核定版)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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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10~120m 間。 

3.2.2 地質 

依據基本設計報告，本工程沿線地質構造摘要如下。 

一、進、出水口 

進水口位於一平坦之階地上，基盤為桂竹林層，相關水工結構物皆座

落於岩盤上，洞口邊坡為順向坡，唯層理不發達，形成平面破壞之可能性

低；出水口位於台 4 線省道下方，地層屬卓蘭層，岩體呈未膠結之鬆砂狀

態，洞口為逆向坡，有地下水問題，洞口開挖需注意邊坡穩定，避免影響

台 4 線交通，沖淤池通過#10 及#11 沉澱池，結構物基礎高程會略高於岩

盤面。 

二、隧道一般地質 

隧道全長約 3,685 M，最大覆蓋約為 300 M，里程 0k-010~0k+170 通

過桂竹林層，岩性主要為砂岩及砂岩夾頁岩；里程 0k+170~1k+020 通過南

莊層，岩性主要為砂岩及砂頁岩互層，風化鏽染深度達 50-90 M，膠結變

差，夾有 2 層凝灰岩為地下水流通道及受壓含水層；里程 1k+020~1k+800 

通過南港層，岩性包括砂岩偶夾頁岩及砂頁岩互層，岩體大致完整膠結良

好，砂岩有受壓水層；里程 1k+800~2k+080 通過石底層，岩性主要為砂岩

偶夾頁岩，岩石膠結良好大致完整，本層煤於隧道高程附近遭新店斷層截

切， 有可能遭遇煤層、廢棄煤坑及有害性氣體； 里程 2k+080~2k+200 通

過新店斷層，隧道通過斷層剪裂帶長度約為 60 M，擾動帶寬度可能達 120 

M；里程 2k+200~3k+675 通過卓蘭層，岩性主要為砂岩偶夾頁岩，岩質軟

弱。 

三、隧道特殊地質 

本計畫隧道通過新店斷層擾動帶（ 里程 2k+080~2k+200，長度 120 M）

為高度擠壓潛能性地盤、輕度湧水性地盤、有可能含有害性氣體地盤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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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斷層破碎帶地盤，佔隧道長度 3.3%，另通過 4 處可能含水層（里程

0k+820~0k+870 、1k+300~1k+410 、1k+600~1k+780 、3k+380~3k+675，

總長度 635 M）及新店斷層為輕度湧水性地盤，佔隧道長度 20.5%，通過

卓蘭層（里程 2k+170~3k+500，長度 1,300 M）為輕度至高度擠壓潛能性

地盤，佔隧道長度 36.1%，為主要之地質風險。 

四、隧道工程地質 

本計畫隧道通過南港層及石底層為 A 岩類，通過南莊層、桂竹林層及

卓蘭層為 B 岩類，經統計 II 類岩體佔 1.44 %，III 類岩體佔 49.25 %，IV 

類岩體佔 40.62%，V 類岩體佔 5.44%，VI 類岩體佔 3.26%地質風險處理

於基本設計已有相應之對策，可經由後續細設階段及施工中繼續進行地質

調查，提供隧道設計研擬因應對策之參考資料，進一步降低隧道施工之地

質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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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阿姆坪隧道路線地質平面圖7 

                                                 
 
7 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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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阿姆坪隧道路線工程地質剖面圖8

                                                 
 
8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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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工程功能需求分析 

阿姆坪隧道於平時作為水庫土石清淤輸送通道，由佈設於隧道上方之

抽泥(砂)管輸送至隧道出口沖淤池堆置，於颱洪期間利用該通道排洪水量

將沖淤池內可沖淤料排放至下游河道。不可沖淤料經依粒徑篩選後再行標

售利用。 

3.4 法規彙整分析 

為辦理本工程設計階段施工風險評估，彙整現行有關工程設計階段施

工風險評估法規如表 3-2。 

表 3-2 本工程設計階段施工風險評估相關法規 

法規名稱 條次 規定大要 備註 
政府採購法

108.5.22 
70-1 機關辦理工程規劃、設計，應依工程規模及特

性，分析潛在施工危險，編製符合職業安全衛生

法規之安全衛生圖說及規範，並量化編列安全衛

生費用。 

 

職業安全衛

生法 
5 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應於設計、施工規劃階段

實施風險評估，致力防止工程施工時，發生職業

災害。 

 

職業安全衛

生法施行細

則 

8 本法第五條第二項所稱風險評估，指辨識、分析

及評量風險之程序。 
 

有關施工風險評估作業內容及使用之表單，參照「水利工程施工風險

評估參考作業手冊」辦理。 

3.5 相關工程災害案例分析 

經搜尋職業安全衛生署自民國 83~105 年營造業重大職災實錄中與隧

道工程作業相關之案例計 51 例，摘要如表 3-3，詳細內容如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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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隧道工程施工災害案例 

分項工程 作業內容 災害類型 致災要因 災害狀況 年度 

準備作業 

測量 被撞 隧道內卡車撞擊 從事隧道中心樁測量作業被撞 1死 90 

爆材搬運 爆炸 搬運過程碰撞 從車上搬卸電雷管及硝甘炸藥發生爆炸致 2死 2傷 83 

起重吊掛 衝撞 吊掛環片衝撞 地面固定式起重機操作錯誤致遭吊掛之環片衝撞致 1死 99 

洞口 

邊坡開挖 崩塌 地層崩塌 洞口邊坡開挖作業因邊坡岩石崩塌被壓致 1死 95 

岩釘打設 墜落 安全索無制止器 從事岩釘施打作業發生墜落 1死 89 

模板組立 崩塌 崩塌岩石壓傷 明隧道邊坡作業遭崩塌岩石壓傷致 1死 90 

設備操作 物體飛落 遭落石擊中頭部 至洞口欲開啟空壓機遭落石擊中致 1死 93-51965 

清碴 墜落 鏟土機高處滑落 洞口便道鏟土機作業滑落碰撞致 1死 91 

隧道開挖 

裝藥結線 崩塌 浮石崩塌 鑽孔埋藥及電氣雷管結線作業被飛落岩石重壓致死 87-036968 

裝藥 崩塌 頂拱岩石崩落 開挖面裝藥作業，因頂拱岩石崩落被壓埋 1死 1重傷 87-022306 

裝藥 崩塌 落磐擊中 於鑽堡吊籃內裝藥過程遭開挖面落磐擊中致死 95 

修挖 崩塌 岩盤崩落 開挖面從事修改作業時岩石崩落被壓致死 86 

修挖 爆炸 撞擊未爆藥爆炸 破碎機修挖觸擊未爆炸藥發生爆炸 1死 1輕傷 83-159458 

出碴 

裝碴 崩塌 浮石崩落 駕駛鏟土機發生落盤被壓致死 83-108789 

倒碴 墜落、滾落 地面承載力不足

翻覆 

棄碴裝載機滾落棄碴坑致死 87-052297 

倒碴 墜落、滾落 鏟土機翻覆 鏟土機棄碴作業不慎自開口處翻落致死 88-51630 

出碴 爆炸 啟動鏟裝機引爆

可燃氣體 

從事隧道出碴作業發生爆炸致 2死 96 



31 

支撐 

噴漿 崩塌 隧道上方土石崩

塌 

噴漿工作時因土方突然陷落被壓埋致死 87-0233551 

鋼線網 崩塌 土石崩塌 鋼絲網補強作業因土石崩落被砸致死 90 

噴凝土敲

除 

物體飛落 敲除噴凝土崩落 敲除噴凝土塊作業發生遭噴凝土塊砸斃 90 

岩栓切除 墜落、滾落 自工作檯下來時

跌倒 

岩栓切除工作業完成於工作台側邊下來時，墜落在送水管後再

跌倒地上災害 

87-045186 

環片安裝 衝撞 軌道車輛衝撞 環片卸放作業誤操作致遭軌道車輛撞夾於平台車與螺旋輸送機

間致死 

0930042252 

環片裝卸 跌倒 隧道內搬運作業

跌倒 

搬運作業發生跌倒致死 97 

特殊處理 

作業環境

測定 

爆炸 可燃氣體爆炸 進入頭水隧道開挖面偵測可燃性氣體發生爆炸 2死 86-019781 

開挖面崩

塌處理 

崩塌 隧道抽心落磐 開挖面抽心封堵擋牆施築，因 2次抽心崩塌被掩沒致死 90 

壓氣作業 其他(潛水

夫症) 

減壓時間不足 壓氣施工作業發生集體減壓症 86 

清土 被撞 手推車撞擊 隧道挖掘瞬間大量湧水衝移手推車撞擊人員致死 101 

清淤 溺斃 跌入水中 隧道內清淤作業跌倒溺斃 96 

二次襯砌 

鋼筋組立 崩塌 頂拱落磐 地下廠房襯砌鋼筋組立作業被頂拱落石擊中致 1死 1傷 87-054564 

施工架組

立 

墜落、溺斃 墜落隧道水溝溺

斃 

施工架搭設作業墜落致死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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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模組立 感電 岩壁修挖石塊擊

斷電纜線經鋼

筋、鋼模船擺置作

業人員 

鋼模上作業時因斷裂電源線電流經鋼模引起感電致死 88 

鋼筋組立 感電 施工架上投射燈

漏電 

投射燈漏電致襯砌鋼筋組立作業人員感電致死 94 

清潔維護 跌倒 行走中跌倒 隧道壁清潔作業發生跌倒致死 96 

機電作業 

施工用電 感電 誤觸台電接地纜

線 

隧道用電纜線維修誤爬台電供電電桿致感電 1死 86 

施工用電 被撞 遭後退之挖土機

撞倒輾壓 

隧道內電氣開關箱新設作業作業發生被撞致 105 

施工設備

維護 

感電 抽水泵短路 隧道內水溝中碰觸沉水泵浦感電致 1死 86 

施工設備

維護 

感電 台車充電誤觸配

電盤 

台車充電操作電源開關感電致死 92 

機電設施

安裝 

墜落 爬上施工架護欄

致摔落 

裝設隧道上方電纜線架設工作不慎由護欄上墜落地面致死 87-016225 

機電設施

安裝 

被夾 高空工作車操作

不當 

高空工作車操作不當致被夾於操作台與橫梁間致 1死 97 

豎井作業 

開挖 墜落 於工作平台爬梯

墜落 

豎井施工鑽堡檢修作業墜落致 1死 92 

拆除 被夾 臨時掘進假組立 潛盾隧道臨時掘進環片拆除作業被夾 1死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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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片拆除被撞 

機械作業 

車輛維修 被夾 車斗抬起檢修過

程突然掉落 

搬運物料勞工遭車斗重壓 1死 92 

潛盾機維

修 

被夾、被捲 蓋板拆卸過程突

然推落 

潛盾機後蓋鈑拆卸作業發生被捲致 1死 100 

噴漿機維

修 

其他交通

事故 

隧道內車輛撞擊 噴漿機保養維修作業被通過之吊卡車撞擊致死 102 

機械檢修 被撞 挖土機翻覆挖斗

撞擊旁邊作業人

員 

挖土機檢修後行駛過程翻覆挖斗撞擊旁邊作業人員致 1死 102 

TBM 軌道

車輛操作 

被夾 機車頭撞擊 解開機車頭與台車間連結器被機車頭側板夾死 86 

車輛行駛 被撞 倒車作業撞擊 駕駛卡車載滿噴漿料在倒車時壓擊勞工致死 87-025280 

裝載機作

業 

被夾、被捲 作業機械滑落 脫困前導坑開挖裝載機不慎滑落坑底被 TBM 壓傷致 1死 88-19771 

車輛倒車 被夾 預拌車下滑 預拌車倒車下滑至勞工被夾於洩槽與壓送機間 1死 0940041645 

倒碴作業 墜落 車輛翻覆 棄碴作業發生運碴車翻覆墜落致 1死 102 

車輛行駛 其他交通

事故 

壓路機撞擊 隧道內車輛通行遭倒車作業中壓路機撞擊致 1死 101 

註：案例資料引自職業安全衛生署 83~105 年營造業重大職業災害實錄(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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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工址環境現況及工程功能需求潛在危害辨識 

依本工程工址環境現況及工程功能需求檢討、分析，發掘潛在之危

害，以提供後續發展設計之重要參考。危害辨識成果如表 3-4。 

表 3-4 工址現況及工程功能需求潛在危害辨識 

工程名稱：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承辦部門：OO 工程顧問公司 日期： 

類別 
風險辨識

(潛在危害來源) 
風險對策 對策處置人員 備註

工程需求 

(設置進水

口、鑽設排

淤隧道、出

口設置沖淤

池) 

工址現況 

(於庫區設

置進水口、

隧道沿線地

質多處破碎

帶部分地帶

含可燃氣

體) 

鄰水作業 

1. 鄰水作業區域設置阻

絕設施及救生設備 

2. 水上作業船機等設置

適當之安全設施 

3. 鄰近水域作業人員穿

戴救生衣等防護具 

進水口設計人

員 
 

坡地作業 

1. 作業區域設置安全母

索，人員確實穿戴安

全帶 

2. 操作人員注意機具穩

定性 

地工設計人員  

邊坡坍滑 

1. 施工前詳實調查 

2. 設置適當之邊坡穩定

設施 

3. 作業時指派專人監視

地工設計人員  

圍堰崩坍 

1. 依現場狀況設置適當

之圍堰設計 

2. 規範打樁作業安全 

3. 規範定期巡檢維護 

假設工程設計

人員 
 

模板支撐崩

塌 

1. 規範應依預期載重妥

予設計模板支撐，並

置備設施圖說，並建

立按圖施工機制 

2. 規範應訂定混凝土澆

置計畫 

結構設計人員  

隧道施工 

1. 妥適之地質調查、分

析，據以設計開挖斷

面、支撐設計 

地工設計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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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挖面出露岩體紀

錄、評級及計測機制

3. 規範應即時因應地層

狀況調整開挖、支撐

設施 

4. 規範緊急應變機制 

隧道支撐 

1. 依開挖地層狀況妥適

設計支撐類型(組合) 
2. 詳實規範噴凝土、岩

栓、鋼支保等支撐設施

之材質、施工要求等，

以確保支撐效果 
3. 妥適設計管冪、先撐鋼

管、灌漿等地層固結、

止水設施 
4. 規範支撐設施之調整

機制 

地工設計人員  

地層崩塌 

1. 妥適之地層探查，以

掌握地層構造狀況 

2. 設置並運作地層及支

撐設施監測設施 

3. 規範隧道開挖後及時

清除浮石 

地工設計人員  

隧道湧水 

1. 妥適之地層探查，以

掌握地層含水狀況 

2. 預先設置導水、排水

設施 

3. 必要之灌漿等地層固

結設施 

地工設計人員  

氣體災害 

1. 規範施工前應妥適之

地層探查，以掌握可

燃氣體狀況 

2. 規範足量之通風設施

3. 規範持續監測隧道工

作場所氣體狀況 

4. 必要之灌漿等封堵設

施 

地工設計人員  

火災爆炸 

規範下列事項： 

1. 妥慎管控可燃物質 

2. 爆藥、雷管確實隔離

存放 

3. 爆藥裝填、結線等作

業確實使用絕緣工具

地工設計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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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爆作業管制 

隧道內機具

車輛災害 

規範下列事項： 

1. 車輛系營建機具確實

設置倒車及轉向警報

系統、行車視野輔助

系統等安全裝置 

2. 設置人車分道設施 

3. 適當之照明 

地工設計人員  

評估人員：BOO 核准：AOO 

說明： 

1. 工程需求依個案工程設計功能需求填寫。 

2. 「對策處置人員」指依據風險辨識結果研擬設計方案之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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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設計成果摘要說明 

經設計人員研擬設計方案，逐一繪製成設計圖，再據以計算工程數

量。本工程基本設計成果摘要說明如下。 

4.1 工程內容 

本工程里程自 0K-100 至 4K+388.85 全長約 4,500M，平面布設如圖 

4-1，縱斷面如圖 4-2。 

主要工程內容，如表 4-1。 

 
圖 4-1 阿姆坪隧道平面圖9

                                                 
 
9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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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阿姆坪隧道工程縱斷面圖10 

                                                 
 
10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5 



39 

表 4-1 阿姆坪隧道主要工程內容 

工程項目 設計諸元 內容 備註 

進水口段 

水路長度 80M  

構造形式 鐘型結構物，流水面淨寬 23.5~8M  

弧型閘門 閘門開孔 3@6.5M(W)X5.3M(H)  

隧道段 

長度 標準段(地下開挖)3,685M 

明挖覆蓋段 11.7M 

 

斷面 8M(W)X9M(H)馬蹄形  

坡度 2.863%~10.0%  

抽泥鋼管 於隧道頂拱設置 4支管徑 300MM 支鋼管  

維修廊道 與排砂渠道以混凝土版區隔  

橫坑 長度約 310M 

5.5M(W)X5.5M(H)馬蹄形隧道斷面 

施工及維

修通路 

洞口邊坡 

進水口邊

坡 

打設直徑 1.5M，長 27M 排樁，開挖後，塔設

長 15M，間距 3MX3M 之 30 公噸預力地錨 

 

橫坑邊坡 以 1:0.5(垂直:水平)整坡，坡面以自由型格

梁護坡保護，並打設長 6 M、間距 2M×2M 之

岩栓 

 

出水口邊

坡 

以 1:0.5(垂直:水平)分階整坡，坡面以 RC 

格梁護坡保護，並打設長 15 M、間距 3×3M

之 30 公噸預力地錨 

 

出水口段 

出水口段 長度 100M  

寬度 8M 漸變至 20M  

坡度 分流板上層仰拱 EL.116.10 M，以坡度 2.863 

% 轉變為 10 % 至出水口末端 EL.110.38 M  

 

構造 鋼筋混凝土  

沖淤池段 

長度 613.55M  

寬度 沖淤池由深槽、兩側灘地及兩側側向沖淤渠

道組成，總寬度 121 M 

 

深槽寬度 20 M，深 1.8 M，全段縱坡為 0.88 

%，渠底高程由 EL.110.38 M 漸變至 EL.105 M

兩側灘地坡度 10% 

 

側向沖淤渠道寬度 5 M  

閘門 渠道末端設置 2扇弧型閘門  

淤泥貯留

設施 

 淤泥貯留設備場區佔地 9,000 M2，位於隧道

出水口左側，包含堆置區、停車場、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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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區及地磅管制區等，主要淤泥貯留設施

包含振篩機、洗砂機及泥砂分離機，並配置

若干長度之輸送帶泥砂分離機。 

堤防 

長度 538.47M，分 A段 187.84M，B 段 400M 大漢溪 

前坡 設置 2階異形塊  

後坡 土石方回填  

4.2 進水口設計 

進水口之水路長度 80M，採鐘型設計之結構物，流水面淨寬 23.5~8M。

流入口設置弧型閘門， 閘門開孔 3@6.5M(W)X5.3M(H)。 

進水口平面、縱斷面，如圖 4-3；結構布置平面如圖 4-4，剖面如圖 4-5、

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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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阿姆坪隧道進水口段平縱斷面圖11

                                                 
 
11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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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進水口平面圖12 

 
圖 4-5 進水口剖面圖 1/213 

                                                 
 
12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8 
13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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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進水口剖面圖 2/214 

4.3 隧道設計 

4.3.1 防淤隧道 

防淤隧道分別由標準段(地下開挖) 隧道 3,685.3M 及明挖覆蓋段

11.7M 組成。 

預定分別自橫坑及出水口開挖進洞。 

洞口段(約 50M)預定以破碎機開挖，之後，採鑽炸法施工。 

隧道支撐-以鋼纖維噴凝土、岩栓、桁型鋼支保組合成一次支撐系統，

之後再施作 60CM 厚之高爐石混凝土二次襯砌。 

明挖覆蓋隧道採分階開挖，襯砌模板組立後進行混凝土澆置，以完成

隧道管體，再回填土壓實覆蓋之。 

標準段隧道斷面，如圖 4-25；開挖及支撐設計，如表 4-4。 
                                                 
 
14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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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標準段隧道斷面15 

表 4-2 隧道開挖及支撐類型16 
支撐
等級 

II III IV V 
(含交叉段)

VI 
(新店斷層) 

洞口段 
(出水口段)

開挖
程序 

台階工法 台階工法 台階工法 台階或側
導坑開挖 

台階或側
導坑開挖 

台階或側
導坑開挖

輪進
長度 

1.5~2.0m 1.5~2.0m 1.5~2.0m 1.0~1.5m 0.8~1.2m 1.0~1.5m

鋼纖
維噴
凝土 

C&W：10cm C&W：15 cm
 

C&W：20 cm
I：15 cm 
(視需要)

C&W：20 cm
I：20 cm 
(視需要)

C&W：25 cm 
I：25 cm 
(視需要) 

C&W：20 cm
I：20 cm 
(視需要)

岩栓 C&W：25mm
Φ預力灌
漿岩栓
L=4@2.0m
(環向)×
1.5m~2.0
m 

C&W：25mm
Φ非預力
灌漿岩栓
L=4@2.0m
(環向)×
1.5m~2.0
m 

C&W：25mm
Φ非預力
灌漿岩栓
L=4@2.0m
(環向)×
1.5m~2.0
m 

C&W：25mm
Φ非預力
灌漿岩栓
L=6@1.5m
(環向)×
1.0m~1.5
m 

C&W：25mm
Φ非預力
灌漿岩栓
L=6@1.2m
(環向)×
0.8m~1.2
m

C&W：25mm
Φ非預力
灌漿岩栓
L=6@1.5m
(環向)×
1.0m~1.5
m 

鋼支
保 

－ C&W：
G100@1.5
~2.0m 

C&W：
G125@1.5
~2.0m 

C&W：
G150@1.0
~1.5m 

C&W：
G200@0.8
~1.0m 

C&W：
G150@1.0
~1.5m 

開挖
面支
撐 

－ － 封面噴凝
土 5cm(視
需要)

封面噴凝
土 5cm(視
需要)

封面噴凝
土 5cm(視
需要)

封面噴凝
土 5cm(視
需要) 

先撐
保護 

－ － C：32mmΦ
先撐鋼棒
(視需要) 

C：32mmΦ
先撐鋼棒
或１00mmΦ
管冪鋼管 

C：100mmΦ 
管冪鋼管 

C：100mmΦ
管冪鋼管 

地盤
改良 

－ － － 改良厚度
t≧3m(視
需要) 

改良厚度
t≧3m(視
需要) 

 

4.3.2 橫坑 

位於進水口南側，長度 310M，寬度 5.5M，以連接至防淤隧道，作為

                                                 
 
15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16 
16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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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施工通路。完工後作為輸泥管及維護廊道。 

一 、橫坑施工方式-洞口段 50M 採破碎機開挖，其餘採鑽炸工法開挖。 

二 、橫坑支撐-比照防淤隧道採用鋼纖維噴凝土、岩栓、桁型鋼支保，

配合必要之封面噴凝土、先撐鋼棒、管冪、地盤改良等特殊地段

之處理措施。開挖完成後，施作 40CM 之二次襯砌。 

 

圖 4-8 橫坑平縱斷面17 

                                                 
 
17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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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橫坑標準斷面18 

 

圖 4-10 橫坑與隧道銜接段配置19 

表 4-3 橫坑支撐形式20 
支撐等級 一般段 交叉段 洞口段 

開挖程序 台階工法 台階或側導坑開
挖 

台階或側導坑開
挖 

輪進長度 1.5~2.0m 1.0~1.5m 1.0~1.5m 
鋼纖維噴凝土 C&W：15cm C&W：20cm 

I：20cm(視需要)
C&W：20cm 
I：20cm(視需要)

岩栓 C&W：25mmΦ 
預力灌漿岩栓 
L=4@2.0m(環向)×
1.5m~2.0m 

C&W：25mmΦ 
非預力灌漿岩栓 
L=4@1.5m(環向)×
1.0m~1.5m 

C&W：25mmΦ 
非預力灌漿岩栓 
L=4@1.5m(環向)×
1.0m~1.5m 

鋼支保 C&W：G100 
@1.5m~2.0m 

C&W：G125 
@1.0m~1.5m 

C&W：G125 
@1.0m~1.5m 

開挖面支撐  封面噴凝土 5cm 
(視需要) 

封面噴凝土 5cm 
(視需要) 

先撐保護  C：32mmΦ 先撐鋼
棒 

C：100mmΦ 管冪
鋼管 

地盤改良  改良厚度 t≧3m 
(視需要) 

 

                                                 
 
18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25 
19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25 
20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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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洞口邊坡 

一、 進水口邊坡-進水口邊坡保護，先打設直徑 1.5M、長 27M 排樁後，

開挖進水口，並打設長 15M、間距 3MX3M 之 30 公噸預力地錨。 

 
圖 4-11 進水口邊坡保護剖面圖21 

二、 橫坑邊坡-以 1:0.5(垂直:水平)整坡，坡面以自由型格梁護坡保

護，並打設長 6 M、間距 2M×2M 之岩栓。 

 
圖 4-12 橫坑邊坡保護剖面圖22 

三、 出水口邊坡-以 1:0.5(垂直:水平)分階整坡，坡面以 RC 格梁護坡

保護，並打設長 15 M、間距 3×3M 之 30 公噸預力地錨。 
                                                 
 
21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28 
22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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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橫坑邊坡保護剖面圖23 

4.4 出水口段及沖淤池設計 

出水口及沖淤池段之設計平縱斷面如圖 4-14~圖 4-19。 

4.4.1 出水口段 

於隧道出口處設置分流板，上層流向沖淤池，下層流向兩側側向沖淤

渠道，藉由兩側分段側向溢流之方式，流入兩側灘地，將灘地上之淤泥藉

由側向沖刷流入深槽中。 

分流板上層仰拱 EL.116.10M，沖淤池深槽寬度由 8M 經過 100M 後漸

變為寬 20M之渠道，以坡度 2.863%轉變為 10 %至出水口末端EL.110.38M。 

分流板下層仰拱高程 114.00 M，由中隔牆將下層渠道分為兩道，在隧

道末段後 20.83 M 處往兩側分流，側向沖淤渠道於出水口段末端(Sta. 

3k+775.3)高程 111.137 M，坡度 2.839%，渠道淨寬 5 M。 

4.4.2 沖淤池段 

一、 深槽 

深槽寬度 20 公尺，深 1.8 公尺，全段 613.55 公尺縱坡為

                                                 
 
23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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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 %，順接至深槽末端 EL.105 公尺。渠道末端佈置兩扇弧形

閘門。 

二、 灘地 

出水口末端(Sta.3K+775.3)之斷面為底寬 20 公尺，高 1.8

公尺之渠道，200 公尺後(3K+975.3)斷面發展為深槽底寬 20 公

尺，高 1.8 公尺兩側灘地坡度 10 %，兩側寬度各為 44.5 公尺

之複式斷面，加上深槽寬 20 公尺及兩側側向沖淤渠道各 6 公

尺(含分隔牆)，故沖淤池全寬為 121 公尺。灘地採由沖淤池

Sta.3k+397.50 以下兩側以 10 % 的坡度往深槽斜降，

Sta.3k+397.50 以上則配合沖淤池上邊坡EL.114.88 公尺而往深

槽斜降，以利灘地淤泥的沖淤，Sta.3k+775.30 上游沖淤池外牆

配合現地高程設定，外牆高由 EL.124 公尺漸變至 EL.120.5 公

尺，Sta.3k+775.30~Sta.4044.225 段沖淤池兩側外牆高維持

EL.120.50 公尺，Sta.4044.225 下游段沖淤池兩側外牆高調整為

EL.119.50。考量減少閘門佈置降低工程經費及集中出水口流速

兩側灘地未端亦採擋土牆設計，頂部高程 EL.119.50 公尺。 

三、 側向沖淤渠道 

側向沖淤渠道底部高程 EL.113.00 公尺，以坡度 0.1617 %

順接至側向沖淤渠道末端(Sta. 4k+388.85)EL.112.00 公尺，兩側

沖淤渠道全長 719.28 公尺，Sta.3K+775.3 以下設置 7 道不同

堰頂高程的溢流堰，藉由閘門操作阻斷沖淤渠道內水的流量溢

流入沖淤池內，達到側向沖刷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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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阿姆坪隧道出水口及沖淤池段平縱斷面圖24 

                                                 
 
24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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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阿姆坪隧道出水口及沖淤池段平縱斷面詳圖25 

                                                 
 
25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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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阿姆坪隧道出水口及沖淤池段橫斷面圖(1/4)26 

                                                 
 
26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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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阿姆坪隧道出水口及沖淤池段橫斷面圖(2/4)27 

                                                 
 
27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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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阿姆坪隧道出水口及沖淤池段橫斷面圖(3/4)28 

                                                 
 
28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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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阿姆坪隧道出水口及沖淤池段橫斷面圖(4/4) 

29

                                                 
 
29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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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堤防 

出口段設置土堤 538.47M，分 A 段 187.84M，B 段 400M。堤防前坡

設置 2 階異形塊，以防止掏刷，後坡工作土石方回填。 

 
圖 4-20 大漢溪堤防示意圖30 

 
圖 4-21 大漢溪堤防標準斷面圖31 

                                                 
 
30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55 
31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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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新設聯外道路 

本工程於進水口與橫坑間新設 1 條長 506M，路寬 6M，設雙車道之聯

外道路，以銜接既有之環湖公路，再銜接至台 7 線(復興路)。 

該新設之聯外道路於施工期間供作施工道路。 

新設之聯外道路位置及平縱斷面圖，如圖 4-22、圖 4-23。 

 
圖 4-22 新設聯外道路位置32 

 
圖 4-23 新設聯外道路平面、縱斷面33 

                                                 
 
32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77 
33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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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施工規劃構想 

因應工址環境現況，設計階段規劃之施工方案概要如下列說明。 

4.7.1 進水口施工規劃 

一、 工區布置 

(一) 施工便道-進水口圍堰位於水庫庫區阿姆坪台地施作，由施工橫

坑聯絡道路以填土方式構築進入進水口工區。 

(二) 進水口圍堰-圍堰以土堤為主要擋土擋水結構，並於堤心打設

L=13 M 之單排鋼版樁保護土堤並加強阻水能力。施工圍堰頂

部高程 EL.245 M，圍堰為一ㄇ字型構造，頂部寬度為 4M。 

進水口圍堰平面圖及剖面圖分別如圖 4-24。  

 
圖 4-24 阿姆坪隧道進水口圍堰平剖面圖34 

二、 圍堰施工方法 

(一) 鋼板樁打設-原則以振動打樁機打設，如遇岩盤需先引孔後再植

                                                 
 
34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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樁。實際工法應由施工廠商自行評估選用。 

(二) 圍堰施工-以土堤填築方式。 

(三) 引水渠道開挖工法-於水庫高水位期間，以機械抓斗開挖，遇岩

盤時應採油壓抓斗施工；低水位時，直接以挖土機開挖。 

三、 施工順序 

(一) 施工區域-於施工橫坑聯絡道路完成後，以填土方式構築進入進

水口工區。 

(二) 土堤圍堰構築-於圍堰預定位置，構築由現況地表(EL.237M)至

進水口圍堰預定高程(EL.244 M)之土堤圍堰，圍堰回填坡比 1：

2 (V：H)。 

(三) 圍堰鋼板樁打設-打樁施工機具經圍堰頂部進行打設。 

(四) 進水口開挖-以抽水機抽水配合必要之止水灌漿，將圍堰內部積

水抽除，再行開挖。 

(五) 進水口結構施工-先施打兩側排樁(樁徑 1.5M)，再施作結構體，

兩側土方平台填築。 

(六) 圍堰及鋼板樁拆除。 

進水口平面、縱斷面，如圖 4-3；結構平面布置如圖 4-4，剖面如圖 

4-5、圖 4-6。 

4.7.2 隧道段施工 

防淤隧道規劃以 2 施工面開挖。分別自進水口北側開設施工橫坑及自

出水口施工。 

隧道施工方式分為： 

 標準段(地下開挖)隧道 3,685.3M 

 明挖覆蓋段 11.7M 

一、 標準段(地下開挖)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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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開挖方式-鑽炸法 

(二) 支撐方式-以鋼纖維噴凝土、岩栓、桁型鋼支保組合成一次支撐

系統，之後再施作 60CM 厚之高爐石混凝土二次襯砌。 

二、 明挖覆蓋隧道 

(一) 開挖-採分階開挖 

(二) 結構體施工-隧道襯砌模板組立、混凝土澆置 

(三) 回填覆蓋-填土壓實作業 

標準段隧道斷面如圖 4-25，開挖及支撐設計如表 4-4。 

 
圖 4-25 標準段隧道斷面35 

表 4-4 隧道開挖及支撐類型36 
支撐
等級 

II III IV V 
(含交叉段)

VI 
(新店斷層) 

洞口段 
(出水口段)

開挖
程序 

台階工法 台階工法 台階工法 台階或側
導坑開挖 

台階或側
導坑開挖 

台階或側
導坑開挖

輪進
長度 

1.5~2.0m 1.5~2.0m 1.5~2.0m 1.0~1.5m 0.8~1.2m 1.0~1.5m

鋼纖
維噴
凝土 

C&W：10cm C&W：15 cm
 

C&W：20 cm
I：15 cm 
(視需要)

C&W：20 cm
I：20 cm 
(視需要)

C&W：25 cm 
I：25 cm 
(視需要) 

C&W：20 cm
I：20 cm 
(視需要)

岩栓 C&W：25mm
Φ預力灌
漿岩栓
L=4@2.0m
(環向)×

C&W：25mm
Φ非預力
灌漿岩栓
L=4@2.0m
(環向)×

C&W：25mm
Φ非預力
灌漿岩栓
L=4@2.0m
(環向)×

C&W：25mm
Φ非預力
灌漿岩栓
L=6@1.5m
(環向)×

C&W：25mm
Φ非預力
灌漿岩栓
L=6@1.2m
(環向)×

C&W：25mm
Φ非預力
灌漿岩栓
L=6@1.5m
(環向)×

                                                 
 
35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16 
36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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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2.0
m 

1.5m~2.0
m 

1.5m~2.0
m 

1.0m~1.5
m 

0.8m~1.2
m

1.0m~1.5
m 

鋼支
保 

－ C&W：
G100@1.5
~2.0m 

C&W：
G125@1.5
~2.0m 

C&W：
G150@1.0
~1.5m 

C&W：
G200@0.8
~1.0m 

C&W：
G150@1.0
~1.5m 

開挖
面支
撐 

－ － 封面噴凝
土 5cm(視
需要)

封面噴凝
土 5cm(視
需要)

封面噴凝
土 5cm(視
需要)

封面噴凝
土 5cm(視
需要) 

先撐
保護 

－ － C：32mmΦ
先撐鋼棒
(視需要) 

C：32mmΦ
先撐鋼棒
或１00mmΦ
管冪鋼管 

C：100mmΦ 
管冪鋼管 

C：100mmΦ
管冪鋼管 

地盤
改良 

－ － － 改良厚度
t≧3m(視
需要) 

改良厚度
t≧3m(視
需要) 

 

三、 橫坑 

位於進水口南側，長度 310M，寬度 5.5M，以連接至防淤隧

道，作為隧道施工通路。完工後作為輸泥管及維護廊道。 

(一) 橫坑施工方式-洞口段 50M 採破碎機開挖，其餘採鑽炸工

法開挖。 

(二) 橫坑支撐-比照防淤隧道採用鋼纖維噴凝土、岩栓、桁型

鋼支保，配合必要之封面噴凝土、先撐鋼棒、管冪、

地盤改良等特殊地段之處理措施。開挖完成後，施作

40CM 之二次襯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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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 橫坑平縱斷面37 

 
圖 4-27 橫坑標準斷面38 

                                                 
 
37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24 
38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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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 橫坑與隧道銜接段配置39 

表 4-5 橫坑支撐形式40 
支撐等級 一般段 交叉段 洞口段 

開挖程序 台階工法 台階或側導坑開
挖 

台階或側導坑開
挖 

輪進長度 1.5~2.0m 1.0~1.5m 1.0~1.5m 
鋼纖維噴凝土 C&W：15cm C&W：20cm 

I：20cm(視需要)
C&W：20cm 
I：20cm(視需要)

岩栓 C&W：25mmΦ 
預力灌漿岩栓 
L=4@2.0m(環向)×
1.5m~2.0m 

C&W：25mmΦ 
非預力灌漿岩栓 
L=4@1.5m(環向)×
1.0m~1.5m 

C&W：25mmΦ 
非預力灌漿岩栓 
L=4@1.5m(環向)×
1.0m~1.5m 

鋼支保 C&W：G100 
@1.5m~2.0m 

C&W：G125 
@1.0m~1.5m 

C&W：G125 
@1.0m~1.5m 

開挖面支撐  封面噴凝土 5cm 
(視需要) 

封面噴凝土 5cm 
(視需要) 

先撐保護  C：32mmΦ 先撐鋼
棒 

C：100mmΦ 管冪
鋼管 

地盤改良  改良厚度 t≧3m 
(視需要) 

 

4.7.3 出水口及沖淤池段施工 

出水口及沖淤池段位於石門水庫 10 號及 11 號沈澱池，規劃採取明

挖怯水方式施作。 

施工前須設置施工便道銜接既有道路，以便施工車輛通行。 

一、 施工便道-銜接至台 4 線省道。 

二、 地層開挖及回填-為避免原沉澱池底部淤泥壓密沉陷，需開挖至

岩盤面，再以隧道碴料回填，搭配混凝土澆置以填充孔隙，強

                                                 
 
39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25 
40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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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基礎之承載力。 

三、 出水口結構-配合底部回填，施作結構物。 

四、 出水口回填-出水口結構完成後，於其兩側進行土方回填。 

五、 新建道路-於堤頂新建道路作為出水口閘門維護使用，並進行出

水口端牆內側之土方回填。 

4.7.4 洞口邊坡 

四、 進水口邊坡-進水口邊坡保護，先打設直徑 1.5M、長 27M 排樁後，

開挖進水口，並打設長 15M、間距 3X3 之 30 公噸預力地錨。 

 
圖 4-29 進水口邊坡保護剖面圖41 

 

五、 橫坑邊坡-以 1:0.5(垂直:水平)整坡，坡面以自由型格梁護坡保

護，並打設長 6 M、間距 2×2M 之岩栓。 

                                                 
 
41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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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0 橫坑邊坡保護剖面圖42 

六、 出水口邊坡-以 1:0.5(垂直:水平)分階整坡，坡面以 RC 格梁護坡

保護，並打設長 15 M、間距 3×3M 之 30 公噸預力地錨。 

 
圖 4-31 橫坑邊坡保護剖面圖43 

4.7.5 堤防工程 

於出水段匯入大漢溪河岸施作堤防 2 段。 

以隧道開挖之碴料填築土石堤，堤前坡外側吊放 2 排異形塊保護基

腳，堤後坡以隧道碴料填平。 

                                                 
 
42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29 
43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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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施工作業內容及實施流程，如圖 4-32。 

 
圖 4-32 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施工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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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設計成果施工風險評估 

就設計完成之各分項工程，逐一進行施工風險評估。 

5.1 準備作業及假設工程 

施工前準備作業應包括：施工計畫研擬、機具材料進場、施工道路施

築、施工場地整備、爆材庫設置及管理、空間防護等。 

防淤隧道預定自出水口及進水口旁之橫坑分別施工。因此，假設工程

中之施工場地整備及施工道路施築主要係因應隧道工程、進水口、出水口

及沖淤池、大漢溪堤防等工程作業需要設置。 

準備作業及假設工程作業拆解如表 5-1；其施工風險評估，如表 5-2。 

表 5-1 準備作業及假設工程作業拆解表 

分項工程：準備作業 

第一階作業 第二階作業 
作業內容(方法、程序、機具設備、工具、材料、安全

設施、防護具等) 

計畫研擬 

資料蒐集及

工址調查 
現場勘查、測繪、資料蒐集彙整分析 

施工計畫研

擬 

施工方案研擬、計畫文件製作 

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文件製作、送審 

機具材料進

場 

機具進場 機具裝載、運輸、進場、檢查維修 

材料進場 材料裝運、現地堆放 

施工道路 
路基填築 

開挖、填土、滾壓。 

以挖土機配合裝載機、傾卸車作業等作業。 

路面舖築 混凝土鋪面，部分墊鋼板 

施工場地整

備 

整地 
地表清除與掘除、開挖、填土、滾壓。 

以挖土機配合裝載機、傾卸車作業等作業。 

施工水電動

力等供應設

施設置 

施工用水來源、儲存設備、管路配設 

施工用電外線架設、供配電設施、纜線架(埋)設 

壓縮空氣供應設施-空壓機、貯氣筒、供氣管線配設 

通風設施-送風機、風管配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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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區照明、

排水設施 

照明燈具配管、配線、燈桿架設、燈具安裝 

工區排水管涵挖掘、埋設、施築 

施工房舍 工地辦公室、盥洗設施、休息用餐設施設置 

爆材庫設置

及管理 

爆材庫設置 

爆材庫設置申請 

爆材庫興建(或既有構造物改設) 

爆材管理人員設置 

爆材領用管

理 

爆材管理制度建立 

分類存放 

領用及繳回紀錄 

定期檢查 

作業空間防

護 

護欄設置 型鋼式護欄吊放，以起重機配合吊掛人員作業。 

作業區警示

及管制 

活動圍籬設置 

工區出入口剪刀門設置 

安全設施建

置及維護 

水位監測、鄰近水域救生設備置備、檢查紀錄建置、

巡檢及維護權責建立、大甲溪沿線使用及管理單位聯

繫體系建立、緊急救援聯絡體制建立、緊急應變計畫

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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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準備作業及假設工程風險評估表 

工程名稱：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分項工程：準備作業及假設工程                                                 評估日期：XXX 年 00 月 00 日 
 

作業拆解(含現有措施) 風險辨識 風險分析

風

險

評

量

風險處理 

第一階作業
第二階 

作業 

作業內容 

(作業方法、程序、機具設

備、工具、材料、安全設施、

防護具等) 

危害類型

風險描述 

(來源、起因、事件、可能

後果等) 

可
能
性 

嚴
重
度 

風
險
值 

風
險
等
級 

可
否
接
受

風險對策 

(即避免風險或改善機會之措施) 

對
策
負
責
人
員

處
理
成
效

計畫研擬

資料蒐
集及工
址調查 

現場勘查、測繪、資料蒐集
彙整分析 

墜落、溺

斃 

測量、勘查人員不慎墜落、

溺水。 
2 3 6 H 否 測量、勘查人員確實穿戴安全防護具。

B
00 可 

施工計
畫研擬 

施工方案研擬、計畫文件製
作 

施工障

礙 

施工前未依工址調查成果

妥適研擬施工方法、做一程

序等，致施工過程遭受困難

無法順利開展。 

2 1 2 L 可 施工前妥適研擬施工計畫。 

B
00 可 

機具材料

進場 
機具、材
料進場 

機具、材料裝載、運輸、進
場 

交通事

故 

交通維持計畫未妥善研

擬，致發生交通事故。 
2 2 4 M 否

1. 充分掌握工程地點交通量及特性。

2. 妥善研擬施工動線或改道。 

3. 依規定設置防護及安全措施。 

B
00 可 

被撞 

推土機、挖溝機、裝載機等

機具進場，未依指定路徑行

進，致撞及人員、車輛或工

地設施。 

2 2 4 M 否

1. 事前確認路徑動線。 

2. 依指定路徑、作業場所地質及地形狀

況，規定車輛行駛速限(如

20km/hr)，並依速限行駛。 

3. 出入口派訓練合格之交通引導人員

指揮交通。 

B
00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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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 運輸車輛部分翻覆 2 3 6 H 否

1. 運輸通路事先檢查確認 

2. 設置指揮監督人員引導車輛行進路

線 

B
00 可 

材料裝運、現地堆放 倒塌 
物料堆置不當置倒塌壓及

人員 
2 2 4 M 否

1. 堆置地面整平 

2. 依材料性狀妥適堆置 

B
00 可 

施工道路

路基填
築 

開挖、填土、滾壓。 
以挖土機配合裝載機、傾卸
車作業等作業。 

被撞 
機械作業過程撞擊作業人

員 
2 3 6 M 否

1.機具操作應具良好視線。 

2.行進後退聽從指揮、注意動線有無

人員。 

3.作業人員穿戴安全帽、安全鞋等防

護具。 

B
00 可 

墜落、溺

水 

鄰接水域坡地作業不甚墜

落溺水 
3 3 9 H 否 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B
00 可 

路面舖
築 

混凝土鋪面，部分墊鋼板 
被撞、被

夾 

機械作業過程撞擊作業人

員、鋼板吊掛不慎人員被夾 
2 2 4 M 否

1.機具操作應具良好視線。 

2.行進後退聽從指揮、注意動線有無

人員。 

3.起重吊掛作業應設置指揮監督人

員。 

B
00 可 

場地整備 整地 
開挖、填土、滾壓作業，以
挖土機配合裝載機作業、傾
卸車裝運等。 

被撞 
推土機、挖土機等機具作

業、倒退撞及人員。 
2 3 6 M 否

1. 機具操作應具良好視線。 

2. 行進後退聽從指揮、注意動線有無人

員。 

3. 作業人員穿戴安全帽、安全鞋等防護

具。 

B
00 可 

倒塌、滾

落 

鄰近斜坡或陡坡作業不

慎，機械翻落或滾落。 
3 3 9 H 否

1. 機具具堅固頂蓬。 

2. 行進後退聽從指揮，注意地形變化。

B
00 可

物體飛

落、倒塌

危險路段未設置護欄或設

置不當，致發生車輛翻覆。 
3 3 9 H 否

1. 施工便道轉彎處及路面與鄰近地形高

差較大路段應設置車行護欄。 

2. 側向開口應設車行護欄。 

B
00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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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水
電動
力、工區
照明、排
水設施
設置 

起重機配合人力作業 感電 作業人員不慎觸及帶電體 2 3 6 H 否

作業人員確實穿戴絕緣手套等防護

具，正確使用工具 
F
00 可 

房舍興
建 

起重機配合人力作業 墜落 
作業人員不慎自開口邊緣

墜落 
2 3 6 H 否

設置安全母索，人員確實使用安全帶 B
00 可

爆材庫設

置及管理

爆材庫
設置 

作業人員持手工具作業 
跌倒 作業過程不慎絆倒 2 1 2 L 可

 

H
00 可 

爆材領
用管理 

人力作業 
爆炸 取用過程不慎引爆 3 3 9 H 否

設置合格之爆材管理人員依規定程序

取用、搬運 

H
00 可 

作業空間

防護 

護欄設
置 

以起重機配合吊掛人員吊
放型鋼式護欄。 

墜落、溺

水 

護欄材質規格不符、強度不

足、或設置不良，未能發揮

功效。 

3 3 9 H 否

1. 事先查驗護欄，確認外觀無明顯損

傷、變形或腐蝕。 

2. 護欄設置應符合「營造安全衛生設施

標準」第 20 條規定。 

H
00 可 

墜落 
人員於開口邊緣進行安裝，

不慎墜落。 
2 2 4 M 否

1. 作業時避免背向開口。 

2. 開口邊緣作業時使用安全帶。 

B
H00 可

作業區
警示及
管制 

活動圍籬設置 
工區出入口剪刀門設置 

墜落 
人員於開口邊緣進行安裝，

不慎墜落。 
2 2 4 M 否

1. 作業時避免背向開口。 

2. 開口邊緣作業時使用安全帶。 

B
00 可 

安全設
施建置
及維護 

水位監測、鄰近水域救生設
備置備、檢查紀錄建置、巡
檢及維護權責建立、大甲溪
沿線使用及管理單位聯繫
體系建立、緊急救援聯絡體
制建立、緊急應變計畫擬定

溺水 

水上作業警戒及安全設施

設置及維護過程人員不慎

落水 

3 3 9 H 否

1. 設置水位監測設施 

2. 建立水情聯絡機制 

3. 鄰近水域設置救生圈、救生艇、拋繩

槍等，並每檢查確認維護狀況。 

4. 作業人員穿戴救生衣 

5. 與地方消防隊等建立連絡體制 

6. 建立緊急應變機制並定期演練 

H
00 可 

風險評估人員：H00                                                   核准：A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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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進水口工程 

本工程需於水庫內設置進水口。相關工程內容包括：邊坡保護工、圍

堰、進水口水工構造物、閘門等。並需於防淤隧道、出水工等工程全部完

成後，再進行圍堰拆除、引水渠道等工程。 

進水口工程作業拆解，如表 5-3；其施工風險評估，如表 5-4。。 

表 5-3 進水口工程作業拆解 

分項工程：進水口工程 

第一階作業 第二階作業 作業內容(方法、程序、機具設備、工具、材料、安全

設施、防護具等) 

邊坡保護工 

排樁施工 
基樁鑽掘機鑽挖，鋼筋籠吊放、混凝土澆置、樁頂連

梁施築 

坡面修整 挖土機配合人工作業 

地錨施工 
施工構台搭設、鑽機鑽孔、地錨入鍵、灌漿、錨座施

築等 

圍堰施工 
土堤填築 傾卸車、推土機等填土作業，壓路機滾壓夯實 

鋼板樁打設 鋼板樁進場，打樁機作業 

進水口水工

構造物施築 

開挖整地 挖土機、裝載機、傾卸車作業 

鋼筋混泥土

構造施工 
植筋入岩，模板組立、鋼筋組紮、混凝土澆置、拆模

閘門安裝 
框架安裝 起重機吊掛配合人工作業 

門扇吊裝 起重機吊掛配合人工作業，測試等 

圍堰拆除 
鋼板樁拔除 打樁機配合人工拔樁作業 

土堤挖除 挖土機、裝載機、傾卸車作業 

引水渠道施

築 
土石浚挖 挖土機、裝載機、傾卸車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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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進水口工程施工風險評估 

 
工程名稱：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分項工程：進水口工程                                    評估日期：XXX 年 00 月 00 日 
 

作業拆解(含現有措施) 風險辨識 風險分析

風

險

評

量

風險處理 

第一階

作業 

第二階 

作業 

作業內容 

(作業方法、程序、機具設

備、工具、材料、安全設施、

防護具等) 

危害類

型 

風險描述 

(來源、起因、事件、可能

後果等) 

可
能
性 

嚴
重
度 

風
險
值 

風
險
等
級 

可
否
接
受

風險對策 

(即避免風險或改善機會之措施) 

對
策
負
責
人
員

處
理
成
效

邊坡保

護工 

排樁施

工 

基樁鑽掘機鑽挖，鋼筋籠吊
放、混凝土澆置、樁頂連梁
施築 

墜落 人員不慎自高處墜落 2 2 4 M 否 確實使用安全防護具 

C
00 可

被撞 作業機具撞擊人員 2 3 6 H 否 指派指揮監督人員 

C
00 可

倒塌 作業機具翻覆 3 3 9 H 否
1. 確認作業地面整平狀況及承載力 

2. 注意機具作業方式及角度 

C
00 可

坡面修
整 

挖土機配合人工作業 

被撞 作業機具撞擊人員 2 3 6 H 否 指派指揮監督人員 

C
00 可

跌倒 作業人員不慎跌倒 2 2 4 M 否 注意作業姿勢 

C
00 可 

地錨施
工 

施工構台搭設、鑽機鑽孔、
地錨入鍵、灌漿、錨座施築
等 

被撞 作業機械撞擊人員 2 2 4 M 否 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C
00 可 

被夾 作業人員被夾 2 2 4 M 否 注意作業方式及站立位置 

C
00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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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撞 預力構件射出傷及人員 3 3 9 H 否
1. 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2. 注意油壓機操作方式及人員站立位置 
C
00 可 

墜落 作業人員不慎墜落 2 2 4 M 否 設置適當之工作架 

C
00 可 

圍堰施

工 

土堤填

築 
傾卸車、推土機等填土作
業，壓路機滾壓夯實 

被撞、
倒塌 

作業車輛不慎翻覆 2 3 6 H 否
1. 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2. 經常整理作業區域及車輛運行路線，以

有效維持地面承載力 

D
00 可 

被撞、
物體飛
落 

裝載機、挖土機鏟挖土方裝
車作業，撞及人員或土方自
鏟斗掉落傷及人員。 

3 3 9 H 否

1. 車輛系營建機具應依公路監理規定設置
燈光、喇叭、轉向及倒車警報、行車視
野輔助系統等裝置。 

2. 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3. 作業人員確實使用安全帽、安全鞋等防

護具 

D
00 可 

鋼板樁
打設 

鋼板樁進場，打樁機作業 

物體飛
落 

鋼軌樁吊掛不慎飛落 3 3 9 H 否
1.吊掛作業範圍圈圍管制 
2.吊具檢查維護 

D
00 可

被夾 地面作業人員手部被夾 2 1 2 L 可  

D
00 可

進水口

水工構

造物施

築 

開挖整

地 
挖土機、裝載機、傾卸車作
業 

被撞 挖土機不慎撞及作業人員 2 2 4 M 否 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B
00 可 

鋼筋混
泥土構
造施工

植筋入岩，模板組立、鋼筋
組紮、混凝土澆置、拆模 

物體飛
落 

輸送管脫落 2 2 4 M 否 泵送機輸送管應確實鎖緊 

E
00 可

倒塌 混凝土澆置過程爆模 2 2 4 M 否
混凝土澆置前應確實檢查模板支撐，澆置
過程應巡視，施作必要之補強 

E
00 可

被夾、
被刺 

作業人員被夾、鐵釘刺傷 2 1 2 L 可  

F
00 可

閘門安

裝 

框架安

裝 
起重機吊掛配合人工作業 

物體飛
落 

吊掛物不慎飛落 2 2 4 M 否 起重機、吊掛具確實檢查 

F
00 可 

被夾 安裝作業人員被夾 2 2 4 M 否 設置指揮監督人員 

f
00 可 

門扇吊
裝 

起重機吊掛配合人工作業，
測試等 

物體飛
落 

吊掛物不慎飛落 2 3 6 H 否 起重機、吊掛具確實檢查 

F
00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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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撞 作業人員遭吊掛物撞擊 2 3 6 H 否 設置指揮監督人員 
F
00 可 

圍堰拆

除 

鋼板樁

拔除 
打樁機配合人工拔樁作業 

物體飛
落 

鋼板樁吊掛不慎飛落 3 3 9 H 否
1.吊掛作業範圍圈圍管制 
2.吊具檢查維護 

D
00 可 

被夾 地面作業人員手部被夾 2 1 2 L 可  

D
00 可 

被撞 人員遭作業機具撞擊 2 3 6 H 否 設置指揮監督人員 

D
00 可 

土堤挖
除 

挖土機、裝載機、傾卸車作
業 

被撞 人員遭作業機具撞擊 2 3 6 H 否 設置指揮監督人員 

D
00 可 

溺斃 作業人員不慎落水 3 3 9 H 否
1. 設置指揮監督人員 
2. 作業人員穿戴救生衣 

D
00 可 

引水渠

道施築 

土石浚

挖 
挖土機、裝載機、傾卸車作
業 

被撞 人員遭作業機具撞擊 2 3 6 H 否 設置指揮監督人員 

D
00 可

溺斃 作業人員不慎落水 3 3 9 H 否
3. 設置指揮監督人員 
4. 作業人員穿戴救生衣 

D
00 可

風險評估人員：H00                                                   核准：A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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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標準段(地下開挖)隧道工程 

本工程防淤隧道及橫坑均係於地下開挖之隧道工程，以標準段名之。 

標準段隧道工程之施工內容包括：隧道洞口開挖、破碎機逐輪開挖(洞

口段約 50M)、鑽炸法逐輪開挖、逐輪支撐、二次襯砌等。 

於施工過程遭遇地下湧水、破碎乃至崩塌地層、有害氣體等區段，需

施以導排水、先撐鋼管、管冪工法、灌漿等輔助處理措施。 

另於隧道作業區段需設置警示管制措施，實施作業環境氣體偵測，設

置通風、排水、照明設施，設置人車分離設施等。 

標準段隧道施工作業內容，如表 5-5，其施工風險評估，如表 5-6。 

表 5-5 標準段(地下開挖)隧道工程作業拆解 

第一階作業 第二階作業 
作業內容(方法、程序、機具設備、工

具、材料、安全設施、防護具等) 

洞口開挖 

機械開挖 
測量、挖土機、破碎機、傾卸車等配

合人工作業 

支撐架設 
(1) 架設鋼支保 

(2) 鋼纖維噴凝土 

逐輪開挖(破
碎機開挖) 

破碎機開挖 

(1)有害氣體偵測 

(2)斷面測量定位 

(3)破碎機進行開挖作業 

(4)粉塵排除及通風 

出碴 
(1)浮石清理 

(2)裝載車及運輸載具進場裝運碴料 

逐輪開挖(鑽
炸法) 

鑽孔開炸 

(1)有害氣體偵測 
(2)斷面測量及鑽孔放樣 
(3)鑽機就位鑽孔 
(4)爆材領用 
(5)爆藥裝填、結線 
(6)引爆、通風 



77 

第一階作業 第二階作業 
作業內容(方法、程序、機具設備、工

具、材料、安全設施、防護具等) 

出碴 
(1)浮石清理 
(2)裝載機、傾卸車裝運 
(3)棄碴區碴料傾卸 

逐輪支撐 

鋼支保組立 
(1)測量放樣 
(2)鋼支保搬運 
(3)鋼支保吊放組立 

噴凝土施作 

(1)噴漿機進場就位 
(2)預拌車進場及卸料 
(3)鋼線網鋪設 
(4)噴凝土施噴 

岩栓施作 

(1)測量放樣 
(2)鑽堡進場就位 
(3)鑽孔及岩栓安裝 
(4)施預力(視需要) 

先撐鋼管打設(視需要) 

(1)測量放樣 
(2)鑽堡進場就位 
(3)鑽孔及鋼管安裝 
(4)灌漿 

二次襯砌 

施工架組配 
(1)材料搬運 
(2)施工架組配 
(3)施工架移設 

鋼筋組立 
(1)鋼筋吊運 
(2)鋼筋組立 

鋼模組立 
(1)鋼模吊運、組立(第 2 輪之後為移

行、撐組) 
(2)鋼模檢查 

混凝土澆置 

(1)作業動線確認 
(2)泵送車進場就位 
(3)預拌車進場及卸料 
(4)混凝土澆置搗實 

拆模、移模作業 
(1)拆模及移位 
(2)模板整理 

輔助處理措

施(視需要) 
前進排水管打設 

(1)測量放樣 
(2)鑽孔及埋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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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作業 第二階作業 
作業內容(方法、程序、機具設備、工

具、材料、安全設施、防護具等) 

降水 
(1)測量放樣 
(2)鑽孔及埋配管 
(3)抽水作業 

管冪工法 
(1)測量放樣 
(2)鑽孔及鋼管安裝 
(3)灌漿作業 

灌漿 

(1)測量放樣 
(2)鑽孔及埋配管 
(3)灌漿設備進場組立 
(4)施灌作業 

作業空間防

護 

作業區警示及管制 
(1)作業區警示 
(2)人員進出管制 

通風設施設置及氣體偵測 
(1)通風設施設置 
(2)氣體偵測 

照明及通訊設施設置 
(1)照明設施設置 
(2)通訊設施設置 

通道設置 
(1)人行通道設置 
(2)運輸通道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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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標準段(地下開挖)隧道工程施工風險評估 

工程名稱：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分項工程： 標準段隧道工程                                                 評估日期：XXX 年 00 月 00 日 
 

作業拆解(含現有措施) 風險辨識 風險分析

風

險

評

量

風險處理 

第一階作業
第二階 

作業 

作業內容 

(作業方法、程序、機具設

備、工具、材料、安全設施、

防護具等) 

危害類

型 

風險描述 

(來源、起因、事件、可能

後果等) 

可
能
性 

嚴
重
度 

風
險
值 

風
險
等
級 

可
否
接
受

風險對策 

(即避免風險或改善機會之措施) 

對
策
負
責
人
員

處
理
成
效

洞口開挖 

機械開
挖 

測量、挖土機、破碎機、傾
卸車等配合人工作業 

墜落 人員不慎自高處墜落 2 2 4 M 否 確實使用安全防護具 

C
00 可

支撐架
設 

(1)架設鋼支保 
(2)鋼纖維噴凝土 

被撞 機械撞擊作業人員 2 2 4 M 否 設置隧道襯砌作業主管指揮監督 

C
00 可

逐輪開挖

(破碎機

開挖 

破碎機
開挖 

(1)有害氣體偵測 
(2)斷面測量定位 
(3)破碎機進行開挖作業 
(4)粉塵排除及通風 

崩塌 地層崩塌壓擊作業人員 3 3 9 H 否

1. 開挖前先行施作前進鑽探，以掌握前方

地質狀況，探知地層空穴。 

2. 預知開挖面地層呈現不穩定狀況，及時

施作前進支撐。 

3. 設置隧道開挖作業主管指揮監督。 

C
00 可 

爆炸 可燃氣體滲出引爆 3 3 9 H 否
1.持續監測作業場所氣體狀況 

2.加強通風 

C
00 可 

被撞 機械撞擊作業人員 2 2 4 M 否
1. 設置隧道開挖作業主管指揮監督 

2. 設置人行通道 

C
00 可 

出碴 (1)浮石清理 
(2)裝載車及運輸載具進場

崩塌 地層崩塌壓擊作業人員 3 3 6 H 否 設置隧道開挖作業主管指揮監督 

C
00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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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運碴料 
被撞 車輛機械撞擊作業人員 2 3 6 H 否

1. 設置隧道開挖作業主管指揮監督 

2. 設置人行通道 

C
00 可 

逐輪開挖

(鑽炸法) 

鑽孔開
炸 

(1)有害氣體偵測 

(2)斷面測量及鑽孔放樣 

(3)鑽機就位鑽孔 

(4)爆材領用 

(5)爆藥裝填、結線 

(6)引爆、通風 

崩塌 地層崩塌壓擊作業人員 3 3 9 H 否

1.開挖前先行施作前進鑽探，以掌握前方

地質狀況，探知地層空穴。 

2.預知開挖面地層呈現不穩定狀況，及時

施作前進支撐。 

3.設置隧道開挖作業主管指揮監督。 

C
00 可 

爆炸

使用爆材不當，以致引爆 3 3 9 H 否

1. 落實管理爆材使用管理 

2. 隧道開挖作業主管監督炸藥裝填作業

狀況 

C
00 可 

可燃氣體滲出引爆 3 3 9 H 否
1.持續監測作業場所氣體狀況 

2.加強通風 

C
00 可 

被撞 機械撞擊作業人員 2 2 4 M 否
1. 設置隧道開挖作業主管指揮監督 

2. 設置人行通道 

C
00 可

出碴 

(1)浮石清理 

(2)裝載機、傾卸車裝運 

(3)棄碴區碴料傾卸 

崩塌 地層崩塌壓擊作業人員 3 3 9 H 否 設置隧道開挖作業主管指揮監督 

C
00 可

被撞 車輛機械撞擊作業人員 2 3 6 H 否
1. 設置隧道開挖作業主管指揮監督 

2. 設置人行通道 

C
00 可

逐輪支撐 

鋼支保
組立 

(1)測量放樣 

(2)鋼支保搬運 

(3)鋼支保吊放組立 

崩

塌、被

撞、被

夾 

1. 地層崩塌壓擊作業人員 

2. 車輛機械撞擊人員 

3. 作業過程夾傷人員 

2 3 6 H 否

1. 設置隧道襯砌作業主管指揮監督 

2. 車輛系營建機械依規定裝設倒車及轉向

警報系統、行車視野輔助系統 

3. 加強照明 

4. 設置人行通道 

C
00 可 

噴凝土
施作 

(1)噴漿機進場就位 

(2)預拌車進場及卸料 

(3)鋼線網鋪設 

(4)噴凝土施噴 

崩

塌、被

撞、被

夾 

1. 地層崩塌壓擊作業人員 

2. 車輛機械撞擊人員 

3. 作業過程夾傷人員 

2 3 6 H 否

1.設置隧道襯砌作業主管指揮監督 

2.車輛系營建機械依規定裝設倒車及轉向

警報系統、行車視野輔助系統 

3.加強照明 

4. 設置人行通道 

C
00 可 

與有

害物

接觸

噴凝土速凝劑灼傷 2 3 6 H 否
1. 設置隧道襯砌作業主管指揮監督 

2. 使用低鹼速凝劑 

C
00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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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栓施
作 

(1)測量放樣 

(2)鑽堡進場就位 

(3)鑽孔及岩栓安裝 

(4)施預力(視需要) 

崩

塌、被

撞、被

夾 

1.地層崩塌壓擊作業人員 

2.車輛機械撞擊人員 

3.作業過程夾傷人員 

2 3 6 H 否

1.設置隧道襯砌作業主管指揮監督 

2.車輛系營建機械依規定裝設倒車及轉向

警報系統、行車視野輔助系統 

3.加強照明 

4. 設置人行通道 

C
00 可 

先撐鋼
管打設
(視需
要) 

(1)測量放樣 

(2)鑽堡進場就位 

(3)鑽孔及鋼管安裝 

(4)灌漿 

崩

塌、被

撞、被

夾 

1.地層崩塌壓擊作業人員 

2.車輛機械撞擊人員 

3.作業過程夾傷人員 

2 3 6 H 否

1.設置隧道襯砌作業主管指揮監督 

2.車輛系營建機械依規定裝設倒車及轉

向警報系統、行車視野輔助系統 

3.加強照明 

4. 設置人行通道 

C
00 可 

與有

害物

接觸

灌漿材料損傷作業人員 2 3 6 H 否
1.設置隧道襯砌作業主管指揮監督 

2.專人管控灌漿作業 

E
00 可 

二次襯砌 

施工架

組配 

(1)材料搬運 

(2)施工架組配 

(3)施工架移行 

倒塌
施工架移行之軌道設置不

良，致發生沉陷 
2 2 4 M 否

1.軌道基礎面應整平夯實或鋪設墊材，以

提供足夠承載力。 

2.鋼軌應確實固定。 

E
00 可 

鋼筋組
立 

(1)鋼筋吊運 

(2)鋼筋組立 
被刺 鋼筋組立過程人員遭刺傷 2 2 4 M 否

1.戴手套作業。 

2.正確使用適當工具。 

E
00 可 

鋼模組
立 

(1)鋼模吊運、組立(第 2輪

之後為移行、撐組) 

(2)鋼模檢查 

墜落
於高處或開口邊緣作業，

不慎墜落 
2 2 4 M 否

1.正確使用鋼模上之踏板、工作梯 

2.佩戴安全帶作業。 E
00 可 

混凝土
澆置 

(1)作業動線確認 

(2)泵送車進場就位 

(3)預拌車進場及卸料 

被

撞、跌

倒、墜

落 

1. 作業車輛撞擊人員 

2. 作業過程人員不慎跌

倒、墜落 

2 2 4 M 否

1.設置隧道襯砌作業主管指揮監督 

2.車輛系營建機械依規定裝設倒車及轉向

警報系統、行車視野輔助系統 

3.加強照明 

4.設置人行通道 

E
00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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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混凝土澆置搗實 

倒塌

澆置順序、速度不當，致

載重不均、震動過大，模

板支撐倒塌 

2 3 6 H 否

1.指派隧道等襯砌作業主管指揮監督。 

2.依澆置計畫依序均勻灌注。 

3.控制泵送壓力、速度。 

4.震動搗實避免過度。 

5.使用模內震動時，避免直接於接觸鋼筋震

動。 

E
00 可 

拆模、
移模作
業 

(1)拆模及移位 

(2)模板整理 
被夾 作業過程人員被夾 2 2 4 M 否

1.指派隧道等襯砌作業主管指揮監督。 

2.正確使用工具作業。 

E
00 可 

輔助處理

措施(視

需要) 

前進排
水管打
設 

(1)測量放樣 

(2)鑽孔及埋配管 

崩塌 鑽孔過程地層崩塌 2 3 6 H 否
作業平台應設置頂蓋 

C
00 可 

墜落 高處作業不慎墜落 2 2 4 M 否
1.高空作業平台應具安全護欄。 

2.作業人員使用安全帶。 

C
00 可

降水 

(1)測量放樣 

(2)鑽孔及埋配管 

(3)抽水作業 

崩塌 鑽孔過程地層崩塌 2 3 6 H 否
作業平台應設置頂蓋 

C
00 可

墜落 高處作業不慎墜落 2 2 4 M 否
1.高空作業平台應具安全護欄。 

2.作業人員使用安全帶。 

C
00 可

管冪工
法 

(1)測量放樣 

(2)鑽孔及鋼管安裝 

(3)灌漿作業 

崩塌 鑽孔過程地層崩塌 2 3 6 H 否
作業平台應設置頂蓋 

C
00 可

墜落 高處作業不慎墜落 2 2 4 M 否
1.高空作業平台應具安全護欄。 

2.作業人員使用安全帶。 

C
00 可

灌漿 

(1)測量放樣 

(2)鑽孔及埋配管 

(3)灌漿設備進場組立 

(4)施灌作業 

崩塌 鑽孔過程地層崩塌 2 3 6 H 否
作業平台應設置頂蓋 

C
00 可

墜落 高處作業不慎墜落 2 2 4 M 否
1.高空作業平台應具安全護欄。 

2.作業人員使用安全帶。 

C
00 可

與有

害物

接觸

灌漿材料損傷作業人員 1 3 3 M 否
1.設置隧道襯砌作業主管指揮監督 

2.專人管控灌漿作業 

C
00 可 

作業空間

防護 

作業區
警示及
管制 

(1)作業區警示 

(2)人員進出管制 
被撞 作業人員被通過車輛撞擊 2 3 6 H 否

1. 設置交通引導人員 

2. 作業區圈圍管制 

H
00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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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風設
施設置
及氣體
偵測 

(1)通風設施設置 

(2)氣體偵測 
被夾 作業人員被夾 2 1 2 L 可

 
F
00 可 

照明及
通訊設
施設置 

(1)照明設施設置 

(2)通訊設施設置 
感電 設備安裝過程接觸帶電體 2 3 6 H 否

正確使用防護手套等防護具 F
00 可 

通道設
置 

(1)人行通道設置 

(2)運輸通道設置 
被撞 作業人員被通過車輛撞擊 2 3 6 H 否

1.設置交通引導人員 

2.作業區圈圍管制 

H
00 可 

風險評估人員：H00                                                   核准：A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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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明挖覆蓋隧道工程 

本工程防淤隧道出口銜接出水口位置，因應地形狀況設計一段明挖覆

蓋隧道。先以台階開挖方式挖掘後，利用隧道二次襯砌鋼模作為內模，配

合部分外模，以施作鋼筋混凝土之隧道管體結構，再行回填覆蓋。 

明挖覆蓋工法隧道工程作業內容拆解，如表 5-7。施工風險評估如表 

5-8。 

表 5-7 明挖覆蓋隧道工程作業拆解 

分項工程：明挖覆蓋隧道工程 

第一階作業 第二階作業 作業內容(方法、程序、機具設備、工具、材料、安全

設施、防護具等) 

開挖 分階開挖 挖土機、裝載機、傾卸車作業 

鋼模組立 組立作業 牽引機移動鋼模、作業人員組立及調整 

鋼筋組立 
鋼筋吊運 起重機配合人力吊運 

鋼筋組立 人員組立 

外模架設 

模板製備 材料加工、存放 

模板支撐組

立 
起重機配合人力吊裝組立 

混凝土澆置 
泵浦車進場 機具進場定位、配管 

澆置 預拌車進場、泵送、澆置、振動搗實 

脫(拆)模 拆模作業 人力作業 

養生 灑水養治 人力作業 

回填 回填夯實 挖土機、裝載機配合人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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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明挖覆蓋隧道工程施工風險評估 

工程名稱：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分項工程：明挖覆蓋段隧道工程                                                    評估日期：XXX 年 00 月 00 日 
 

作業拆解(含現有措施) 風險辨識 風險分析

風

險

評

量

風險處理 

第一階

作業 

第二階 

作業 

作業內容 

(作業方法、程序、機具設

備、工具、材料、安全設施、

防護具等) 

危害類

型 

風險描述 

(來源、起因、事件、可能

後果等) 

可
能
性 

嚴
重
度 

風
險
值 

風
險
等
級 

可
否
接
受

風險對策 

(即避免風險或改善機會之措施) 

對
策
負
責
人
員

處
理
成
效

開挖 
分階開

挖 

挖土機、裝載機、傾卸

車作業 

被撞 機械撞擊作業人員 2 2 4 M 否 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C
00 可

崩塌 地層崩塌壓擊作業人員 2 3 6 H 否 依地質狀況設定、調整開挖坡度 

C
00 可

鋼模組

立 

組立作

業 

牽引機移動鋼模、作業

人員組立及調整 
墜落 作業人員不慎自高處墜落 2 2 4 M 否

1. 正確使用施工架或構台 

2. 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C
00 可 

鋼筋組

立 

鋼筋吊

運 
起重機配合人力吊運 被刺 鋼筋組立過程人員遭刺傷 2 2 4 M 否

1.戴手套作業。 

2.正確使用適當工具。 

C
00 可 

鋼筋組

立 
人員組立 墜落

於高處或開口邊緣作業，

不慎墜落 
2 2 4 M 否

1.正確使用鋼模上之踏板、工作梯 

2.佩戴安全帶作業。 

C
00 可 

外模架

設 

模板製

備 
材料加工、存放 被切 作業人員手部被切、被割 1 1 2 L 可  

C
00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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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支

撐組立

起重機配合人力吊裝組

立 

物體

飛落
吊掛模板材料不慎飛落 2 2 4 M 否

1. 吊掛作業範圍圈圍管制 

2. 正確使用吊掛具 
C
00 可 

混凝土

澆置 

泵浦車
進場 機具進場定位、配管 被撞 機械撞擊作業人員 2 2 4 M 否 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C
00 可 

澆置 預拌車進場、泵送、澆
置、振動搗實 

倒塌 澆置過程模板倒塌、爆模 2 3 6 H 否

1. 確實鎖固模板支撐構件 

2. 澆置前確實檢查 

3. 按澆置計畫依序緩速對稱澆置 

C
00 可 

脫(拆)

模 

拆模作

業 
人力作業 被夾 作業人員手部被夾 2 1 2 L 可  

C
00 可 

養生 
灑水養

治 
人力作業 跌倒 作業人員不慎跌倒 1 1 1 L 可  

C
00 可 

回填 
回填夯

實 

挖土機、裝載機配合人

力作業 
被撞 機械撞擊作業人員 2 2 4 M 否 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C
00 可 

風險評估人員：H00                                                   核准：A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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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出水口工程 

本工程於防淤隧道下游設置出水口及沖淤池。其施工場地並先提供標

準段隧道施工時之工作場所。 

出水口工程之施工作業內容包括：邊坡保護、池底開挖整理、水工構

造物施築、閘門、淤泥貯留處理設施等。 

出水口工程之作業拆解，如表 5-9，其施工風險評估，如表 5 6。 

表 5-9 出水口工程作業拆解 

分項工程：出水口工程 

第一階作業 第二階作業 作業內容(方法、程序、機具設備、工具、材料、安全

設施、防護具等) 

邊坡保護工 

分階整坡 挖土機配合人工作業 

格梁護坡 
組模、鋼筋組立、混凝土澆置、拆模、格框植生包填

築 

預力地錨 
施工構台搭設、鑽機鑽孔、地錨入鍵、灌漿、預力、

錨座施築等 

池底開挖整

理 

土石方開挖 挖土機、破碎機、裝載機配合人力作業 

碴料填築 挖土機、裝載機配合人力作業 

水工構造物

施築 

渠道等構造

施工 

施工架組立、植筋入岩，模板組立、鋼筋組紮、混凝

土澆置、拆模 

閘門安裝 
框架安裝 起重機吊掛配合人工作業 

門扇吊裝 起重機吊掛配合人工作業，測試等 

淤泥貯留處

理設施 

場地整理 
挖土機、壓路機配合人工進行既有沉澱池構造拆除、

碴料填築夯實、整平作業等 

振篩機、洗

砂機、泥砂

分離機、輸

送帶等安裝 

起重機配合人力吊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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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出水口工程之施工風險評估 

工程名稱：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分項工程：出水口工程                                     評估日期：XXX 年 00 月 00 日 
 

作業拆解(含現有措施) 風險辨識 風險分析

風

險

評

量

風險處理 

第一階

作業 

第二階 

作業 

作業內容 

(作業方法、程序、機具設

備、工具、材料、安全設施、

防護具等) 

危害類

型 

風險描述 

(來源、起因、事件、可能

後果等) 

可
能
性 

嚴
重
度 

風
險
值 

風
險
等
級 

可
否
接
受

風險對策 

(即避免風險或改善機會之措施) 

對
策
負
責
人
員

處
理
成
效

邊坡保
護工 

分階整
坡 挖土機配合人工作業 

被撞 作業機具撞擊人員 3 3 9 H 否 指派指揮監督人員 

C
OO 可

跌倒 作業人員不慎跌倒 2 2 4 M 否 注意作業姿勢 

C
OO 可

格梁護
坡 

組模、鋼筋組立、混凝土澆
置、拆模、格框植生包填築 

被撞 作業機具撞擊人員 3 3 9 H 否 指派指揮監督人員 

C
OO 可

跌倒 作業人員不慎跌倒 2 2 4 M 否 注意作業姿勢 

C
OO 可

預力地
錨 

施工構台搭設、鑽機鑽孔、
地錨入鍵、灌漿、預力、錨
座施築等 

被撞 作業機械撞擊人員 2 2 4 M 否 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C
OO 可

被夾 作業人員被夾 2 2 4 M 否 注意作業方式及站立位置 

C
OO 可 

衝撞 預力構件射出傷及人員 3 3 9 H 否
1. 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2. 注意油壓機操作方式及人員站立位置 

C
OO 可 

墜落 作業人員不慎墜落 2 2 4 M 否 設置適當之工作架 

C
OO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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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底開
挖整理 

土石方
開挖 

挖土機、破碎機、裝載機配
合人力作業 

被撞 作業機具撞擊人員 2 3 6 H 否 指派指揮監督人員 
D
OO 可 

跌倒 作業人員不慎跌倒 2 2 4 M 否 注意作業姿勢 

D
OO 可 

碴料填
築 

挖土機、裝載機配合人力作
業 

被撞、
倒塌 

作業車輛不慎翻覆 2 3 6 M 否
3. 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4. 經常整理作業區域及車輛運行路線，以

有效維持地面承載力 

D
00 可 

被撞、
物體飛
落 

裝載機、挖土機鏟挖土方裝
車作業，撞及人員或土方自
鏟斗掉落傷及人員。 

2 3 6 M 否

4. 車輛系營建機具應依公路監理規定設置
燈光、喇叭、轉向及倒車警報、行車視
野輔助系統等裝置。 

5. 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6. 作業人員確實使用安全帽、安全鞋等防

護具 

D
00 可 

水工構
造物施
築 

渠道等
構造施
工 

施工架組立 

墜落 組裝作業過程不慎墜落 2 2 4 M 否
1. 作業主管在場指揮按圖施工 
2. 確實依規定配戴使用安全帶 

D
00 可

物體
飛落

組件掉落 2 2 4 M 否
1. 吊掛作業範圍圈圍管制 
2. 吊具檢查維護 

D
00 可

植筋入岩 被刺 作業人員被鋼筋刺傷 2 2 4 M 否 直立鋼筋等加護蓋 

D
00 可

模板組立、鋼筋組紮、混凝
土澆置、拆模 

被刺 作業人員被鋼筋刺傷 2 2 4 M 否 直立鋼筋等加護蓋 

D
00 可

被撞 作業機具撞擊人員 2 2 4 M 否 指派指揮監督人員 

D
00 可

物體飛
落 

吊掛作業物體飛落 2 2 4 M 否
1. 指派指揮監督人員 
2. 起重吊掛作業機具、吊具檢查確認 
3. 吊掛作業範圍圈圍管制 

D
00 可 

倒塌 模板支撐倒塌 2 3 6 H 否

1. 規範施工廠商應指派專業技術人員辦
理模板支撐設計、繪製施工圖說，建
立按圖施工機制 

2. 灌漿前確實檢查模板支撐狀況 

D
00 可 

墜落 組裝作業過程不慎墜落 2 2 4 M 否
1.作業主管在場指揮按圖施工 
2.確實依規定配戴使用安全帶 

D
00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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閘門安
裝 

框架安
裝 起重機吊掛配合人工作業 

墜落 作業過程人員不慎墜落 2 2 2 M 否確實依規定配戴使用安全帶 
F
00 可 

被刺 作業過程遭鋼筋刺傷 2 1 2 L 可 

F
00 可 

門扇吊
裝 

起重機吊掛配合人工作業，
測試等 

物體飛
落 

吊掛物不慎飛落 2 2 4 M 否 起重機、吊掛具確實檢查 

F
00 可 

被夾 安裝作業人員被夾 2 2 4 M 否 設置指揮監督人員 

F
00 可 

淤泥貯
處理設
施 

場地整
理 

挖土機、壓路機配合人工進
行既有沉澱池構造拆除、碴
料填築夯實、整平作業等 

被撞、
倒塌 

作業車輛不慎翻覆 2 3 6 H 否
1.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2.經常整理作業區域及車輛運行路線，以
有效維持地面承載力 

D
00 可 

被撞、
物體飛
落 

裝載機、挖土機鏟挖土方裝
車作業，撞及人員或土石方
自鏟斗掉落傷及人員。 

2 3 6 H 否

1.車輛系營建機具應依公路監理規定設置
燈光、喇叭、轉向及倒車警報、行車視
野輔助系統等裝置。 

2.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3.作業人員確實使用安全帽、安全鞋等防
護具 

D
00 可 

振篩
機、洗
砂機、
泥砂分
離機、
輸送帶
等安裝

起重機配合人力吊裝 

墜落 組裝作業過程不慎墜落 2 2 4 M 否
1.作業主管在場指揮按圖施工 
2.確實依規定配戴使用安全帶 

F
00 可

被撞 作業機具撞擊人員 2 3 6 H 否

1.車輛系營建機具應依公路監理規定設

置燈光、喇叭、轉向及倒車警報、行車

視野輔助系統等裝置。 

2.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F
00 可 

被夾 安裝作業人員被夾 2 2 4 M 否 設置指揮監督人員 

F
00 可

風險評估人員：H00                                                   核准：A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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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堤防工程 

本工程出水口排入大漢溪，於出水工末端兩側沿溪岸分別設置堤防。

其施工作業內容包括：前坡基腳、土石堤填築、前坡護面工程等，並於堤

岸外側吊放異形塊保護。堤內則作為隧道開挖碴料之堆置場所。 

堤防工程作業拆解，如表 5-11，其施工風險評估如表 5-12。 

表 5-11 堤防工程作業拆解 

分項工程：堤防工程 

第一階作業 第二階作業 
作業內容(方法、程序、機具設備、工具、材料、安全

設施、防護具等) 

前坡基腳施

工 

擋土支撐
(視需要) 

打樁機打設鋼軌樁 

開挖 挖溝機配合人工開挖 

底部整平夯
實 

挖溝機配合人工持手工具作業 

模板組立 依施工圖組立模板、架設支撐 

混凝土澆置 以泵送車配合預拌車及手持震動器澆置並搗實混凝土

拆模 手工具作業 

內側回填 挖土機配合人工作業 

土石堤填築 

土石裝載 挖土機、裝載機、傾卸車並行作業 

分層滾壓夯

實 

挖土機、推土機、壓路機並行作業 

檢測 施工範圍及高程控制、壓密度檢測 

前坡護面工

程 

整坡 挖土機配合人工作業 

混凝土坡面 泵送車、預拌車配合人工作業 

異形塊製作

及吊放 

場地整備 挖土機配合人工作業 

鋼模組立 起重機配合人工作業 

鐵件預埋 人工作業 

混凝土澆置 預拌車配合人工澆置搗實 

拆模 人工作業 

堆置 起重機配合人工作業 

裝車 起重機、平板車(或吊卡車)配合人工吊掛及固定作業

運輸 載運車輛行駛 

現場吊放 起重機配合人工吊掛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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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後回填 

土石裝載 挖土機、裝載機、傾卸車並行作業 

分層滾壓夯

實 

挖土機、推土機、壓路機並行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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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堤防工程施工風險評估 

工程名稱：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分項工程：堤防工程                                     評估日期：XXX 年 00 月 00 日 
 

作業拆解(含現有措施) 風險辨識 風險分析

風

險

評

量

風險處理 

第一階

作業 

第二階 

作業 

作業內容 

(作業方法、程序、機具設

備、工具、材料、安全設施、

防護具等) 

危害類

型 

風險描述 

(來源、起因、事件、可能

後果等) 

可
能
性 

嚴
重
度 

風
險
值 

風
險
等
級 

可
否
接
受

風險對策 

(即避免風險或改善機會之措施) 

對
策
負
責
人
員

處
理
成
效

前坡基

腳施工 

開挖支

撐 

挖溝機配合人工開挖，

配合必要之鋼軌樁擋土 

物體飛
落 

鋼軌樁吊掛不慎飛落 2 3 6 H 否
1.吊掛作業範圍圈圍管制 
2.吊具檢查維護 

D
OO 可

被夾 地面作業人員手部被夾 2 1 2 L 可  

D
OO 可

底部整
平夯實

挖溝機配合人工持手工

具作業 

被撞 挖土機不慎撞及作業人員 2 2 4 M 否 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D
OO 可

物體飛
落 

挖土斗或土石飛落 2 3 6 H 否 挖土機作業前確實檢查 

D
OO 可

模板組

立 

依施工圖組立模板、架

設支撐 

墜落 施工架上作業不慎墜落 2 2 4 M 否 施工架上作業確實使用安全帶 

D
OO 可

物體飛
落 

模板支撐不慎掉落 2 2 4 M 否
1.吊掛作業範圍圈圍管制 
2.吊具檢查維護 

D
OO 可 

被切、
割、擦
傷 

模板材料裁切過程不慎不
切割工具切割傷 

1 2 2 L 可 模板切割等工具確實裝設安全護罩 

D
OO 可 

混凝土 以泵送車配合預拌車及 物體飛
落 

輸送管脫落 2 2 4 M 否 泵送機輸送管應確實鎖緊 

D
OO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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澆置 手持震動器澆置並搗實

混凝土 
倒塌 混凝土澆置過程爆模 2 2 4 M 否

混凝土澆置前應確實檢查模板支撐，澆置
過程應巡視，施作必要之補強 

D
OO 可 

拆模 手工具作業 被夾、
被刺

作業人員被夾、鐵釘刺傷 2 1 2 L 可  

D
OO 可 

內側回

填 
挖土機配合人工作業 

被撞 作業人員不慎被機具撞擊 2 2 4 M 否 設置紙婚監督人員 

D
OO 可 

跌倒 作業人員不慎跌倒 2 1 2 L 可  

D
OO 可 

土石堤

填築 

土石裝

載 

挖土機、裝載機、傾卸

車並行作業 
被撞、
倒塌 

作業車輛不慎翻覆 2 3 6 M 否
5. 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6. 經常整理作業區域及車輛運行路線，以

有效維持地面承載力 

D
OO 可 

分層滾

壓夯實

挖土機、推土機、壓路

機並行作業 

被撞、
物體飛
落 

裝載機、挖土機鏟挖土方裝
車作業，撞及人員或土方自
鏟斗掉落傷及人員。 

2 3 6 M 否

7. 車輛系營建機具應依公路監理規定設置
燈光、喇叭、轉向及倒車警報、行車視
野輔助系統等裝置。 

8. 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9. 作業人員確實使用安全帽、安全鞋等防

護具 

D
OO 可 

檢測 
施工範圍及高程控制、

壓密度檢測 

被
撞、跌
倒 

檢測人員遭作業機具車輛
撞擊 

2 3 6 M 否
1. 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2. 作業人員確實使用安全帽、安全鞋等防

護具 

D
OO 可 

整坡 挖土機配合人工作業 被撞、
倒塌 

作業車輛不慎翻覆 2 3 6 M 否
1. 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2. 經常整理作業區域及車輛運行路線，以

有效維持地面承載力 

D
OO 可 

混凝土

坡面 

泵送車、預拌車配合人

工作業 

被撞、
物體飛
落 

裝載機、挖土機鏟挖土方裝
車作業，撞及人員或土方自
鏟斗掉落傷及人員。 

2 3 6 M 否

1. 車輛系營建機具應依公路監理規定設置
燈光、喇叭、轉向及倒車警報、行車視
野輔助系統等裝置。 

2. 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3. 作業人員確實使用安全帽、安全鞋等防

護具 

D
OO 可 

異形塊

製作及

場地整

備 
挖土機配合人工作業 跌倒 作業過程人員不慎跌倒 2 1 2 L 可  

D
OO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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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放 
鋼模組

立 
起重機配合人工作業 

物體飛

落 
鋼模吊運過程不慎掉落 2 1 2 L 可  

D
OO 可 

被夾 組立過程手部被夾 2 1 2 L 可  

D
OO 可 

鐵件預

埋 
人工作業 被夾 組立過程手部被夾 1 2 2 L 可  

D
OO 可 

混凝土

澆置 

預拌車配合人工澆置搗

實 
墜落 作業過程人員不慎摔落 2 2 4 M 否 設置適當之工作架 

D
OO 可 

拆模 人工作業 被夾 作業過程不慎被夾 2 1 2 L 可  

D
OO 可 

堆置 起重機配合人工作業 

物體

飛落
起重機吊掛作業不慎脫落 2 3 6 H 否

1. 作業範圍圈圍管制 

2. 確實檢查起重機、吊掛具 

D
OO 可

倒塌
堆置之形塊滑落撞擊作業

人員 
3 3 9 H 否

1. 堆置地面整平夯實 

2. 設置適當之墊襯 

D
OO 可

被夾 作業過程手部被夾 2 2 4 M 否確認與起重機操作手間之聯絡信號 

D
OO 可

裝車 
起重機、平板車(或吊卡

車)配合人工吊掛及固

定作業 

物體

飛落
起重機吊掛作業不慎脫落 3 2 6 H 否

1.作業範圍圈圍管制 

2.確實檢查起重機、吊掛具 

D
OO 可

被夾 作業過程手部被夾 2 2 4 M 否確認與起重機操作手間之聯絡信號 

D
OO 可

運輸 載運車輛行駛 被撞 行駛過程撞擊人員 1 3 3 M 否

1. 車輛進出場應由交通引導員指揮通行 

2. 平板車裝設行車視野輔助系統、倒車及

轉向警報系統 

D
OO 可 

現場吊

放 
起重機配合人工吊掛作

業 

物體

飛落
起重機吊掛作業不慎脫落 3 3 9 H 否

1.作業範圍圈圍管制 

2.確實檢查起重機、吊掛具 

D
OO 可 

被夾 作業過程手部被夾 2 2 4 M 否確認與起重機操作手間之聯絡信號 

D
OO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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溺水 人員不慎自型塊滑落水域 3 3 9 H 否

1. 鄰近水域作業人員確實穿戴救生衣 

2. 鄰水區域確實設置救生圈、救生艇、拋

繩槍等水上救生設備，並每日檢查以維

持其性能 

D
OO 可 

風險評估人員：H00                                                   核准：A00 



97 

5.7 新設道路工程 

本工程新設一條長度 506M 之道路以銜接進水口與橫坑，以銜接至既

有之環湖道路。 

新設道路工程施工內容，如表 5-13；施工風險評估，如表 5-14。 

表 5-13 新設道路施工作業拆解 

分項工程：新設道路工程  

第一階作業 第二階作業 作業內容(方法、程序、機具設備、工具、材料、安全

設施、防護具等) 

整地工程 
開挖 以挖土機配合裝載機、傾卸車作業等作業。 

填土夯實 以壓路機配合裝載機、傾卸車作業等作業。 

路緣擋土牆

施工(配合

地形設置) 

開挖 挖土機開挖配合人工作業 

組模 人工作業 

伸縮縫設置 人工作業 

混凝土澆置 預拌車、泵送車配合人工作業 

拆模 人工作業 

排水溝施工 

開挖 挖土機配合人工作業 

PC 打底 預拌車配合人工作業 

組模 人工作業 

伸縮縫設置 人工作業 

鋼筋組紮 人工作業 

混凝土澆置 預拌車、泵送車配合人工作業 

拆模 人工作業 

級配料底層

鋪築 

路基整理 平路機、壓路機配合人工作業 

級配料鋪設 挖土機、平路機、壓路機配合人工作業 

路面舖築 A/C 舖築 以舖築機、壓路機、A/C 裝載車輛配合人工作業 

交通工程 
標線繪設 以標線繪製機具配合人工作業 

標鈕釘置 人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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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新設道路施工風險評估 

工程名稱：大甲溪東勢堤防(十二工區)防災、減災工程 

分項工程：水防道路工程                                                        評估日期：XXX 年 00 月 00 日 

 

作業拆解(含現有措施) 風險辨識 風險分析

風

險

評

量

風險處理 

第一階

作業 

第二階 

作業 

作業內容 

(作業方法、程序、機具設

備、工具、材料、安全設施、

防護具等) 

危害類

型 

風險描述 

(來源、起因、事件、可能

後果等) 

可
能
性 

嚴
重
度 

風
險
值 

風
險
等
級 

可
否
接
受

風險對策 

(即避免風險或改善機會之措

施) 

對
策
負
責
人
員

處
理
成
效

整地工

程 

開挖 
以挖土機配合裝載機、

傾卸車作業等作業。 

被
撞、跌
倒 

1. 作業人員不慎被挖土
機撞擊 

2. 作業人員不慎跌倒 
2 2 4 M 否

1. 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2. 作業人員確實使用安全

帽、安全鞋等防護具 

B
00 可 

填土夯

實 

以壓路機配合裝載機、

傾卸車作業等作業。 

被
撞、跌
倒 

1. 作業人員不慎被挖土機
撞擊 

2. 作業人員不慎跌倒 
2 2 4 M 否

1. 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2. 作業人員確實使用安全帽、

安全鞋等防護具 

B
00 可 

路緣擋

土牆施

工(配

合地形

設置) 

開挖 挖土機開挖配合人工作業 
被
撞、跌
倒 

1. 作業人員不慎被挖土
機撞擊 

2. 作業人員不慎跌倒 
2 2 4 M 否

1. 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2. 作業人員確實使用安全

帽、安全鞋等防護具 

B
00 可 

組模 人工作業 跌倒 作業人員不慎絆倒 1 1 1 L 可  

B
00 可 

伸縮縫
設置 人工作業 

被
切、割

伸縮縫材料裁切不慎傷及
人員 

2 1 2 L 可  

B
00 可 

混凝土
澆置 

預拌車、泵送車配合人工作
業 

跌倒 作業人員不慎絆倒 1 1 1 L 可  

B
00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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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模 人工作業 跌倒 作業人員不慎絆倒 1 1 1 L 可  

B
00 可 

排水溝  

施工 

開挖 挖土機配合人工作業 
被
撞、跌
倒 

1. 作業人員不慎被挖土
機撞擊 

2. 作業人員不慎跌倒 
2 2 4 M 否

1. 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2. 作業人員確實使用安全

帽、安全鞋等防護具 
B
00 可 

PC 打底 預拌車配合人工作業 
被
撞、跌
倒 

1. 作業人員不慎被輸送
管撞擊 

2. 作業人員不慎跌倒 
2 2 4 M 否

1. 輸送管件連結確實 
2. 作業人員確實使用安全

帽、安全鞋等防護具 

B
00 可 

組模 人工作業 跌倒 作業人員不慎絆倒 1 1 1 L 可  

B
00 可 

伸縮縫
設置 人工作業 

被
切、割

伸縮縫材料裁切不慎傷及
人員 

2 1 2 L 可  

B
00 可 

鋼筋組
紮 人工作業 跌倒 作業人員不慎絆倒 1 1 1 L 可  

B
00 可

混凝土
澆置 

預拌車、泵送車配合人工作
業 

跌倒 作業人員不慎絆倒 1 1 1 L 可  

B
00 可

拆模 人工作業 跌倒 作業人員不慎絆倒 1 1 1 L 可  

B
00 可

級配料

底層舖

築 

路基整
理 

平路機、壓路機配合人工作
業 

被
撞、跌
倒 

1. 作業人員不慎被機具撞
擊 

2. 作業人員不慎跌倒 
2 2 4 M 否

1. 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2. 作業人員確實使用安全

帽、安全鞋等防護具 

B
00 可 

30CM 級
配料鋪
設 

挖土機、平路機、壓路機配
合人工作業 

被
撞、跌
倒 

1.作業人員不慎被機具撞
擊 
2.作業人員不慎跌倒 

2 2 4 M 否
1.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2.作業人員確實使用安全帽、
安全鞋等防護具 

B
00 可 

路面舖

築 

A/C 舖

築 

以舖築機、壓路機、A/C

裝載車輛配合人工作業 

被
撞、跌
倒 

1.作業人員不慎被機具撞
擊 
2.作業人員不慎跌倒 

2 2 4 M 否
1.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2.作業人員確實使用安全帽、
安全鞋等防護具 

B
00 可 

與高
低溫
接觸

作業人員被 A/C 料燙傷 2 2 4 M 否
1.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2.作業人員確實使用安全帽、
安全鞋等防護具 

B
00 可 

標線、

標鈕設

標線繪

設 

以標線繪製機具配合人

工作業 

與高
低溫
接觸

人員被加熱之樹酯材料或
設備燙傷 

2 2 4 M 否
1.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2.作業人員確實使用安全帽、
安全鞋等防護具 

B
00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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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標鈕釘
置 

人工作業 被撞
人員被行經之施工車輛撞
傷 

2 2 4 M 否
1.指派交通引導員指揮監督 
2.作業人員確實使用安全帽、
安全鞋、反光背心等防護具 

B
00 可 

風險評估人員：F00                                                   核准：A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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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六章 風險評估成果之運用 

6.1 高風險作業項目 

依於前章之施工風險評估成果可了解，本工程高風險施工作業項目包

括：施工場地整備、施工道路、隧道工程、進水口、沖淤池、堤防等。其

中尤以進水口之圍堰施築、土堤挖除及大漢溪堤防施工等鄰水作業，以及

隧道工程可能遭遇破碎帶地層、含煤礦地層、地層中空穴、地下水、可燃

氣體等引致之崩塌、湧水、爆炸等災害為最大之危害。與施工作業相關之

潛在危害，摘要如表 6-1。 

表 6-1 本工程高風險作業項目及風險對策 

分項

工程 

第一階

作業 

第二

階作

業 

作業內容 
高度危害

狀況 
風險對策 

準備
作業
及假
設工
程 

機具材
料進場 

機具、
材料進
場 

機具、材料裝載、運
輸、進場 

運輸車輛部
分翻覆 

1. 運輸通路事先檢查確認
2. 設置指揮監督人員引導

車輛行進路線 

施工道
路 

路基填
築、路
面舖築 

開挖、填土、滾壓。 
以挖土機配合裝載
機、傾卸車作業等作
業。 
混凝土鋪面，部分墊鋼
板 

鄰接水域坡
地作業不甚
墜落溺水 

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場地整
備 

施工道
路與場
地施築 

開挖、填土、滾壓作
業，以挖土機配合裝載
機作業、傾卸車裝運
等。 

鄰近斜坡或
陡坡作業不
慎，機械翻
落或滾落 

1. 機具具堅固頂蓬。 
2. 行進後退聽從指揮，注

意地形變化。 

作業空
間防護 

安全設
施建置
及維護 

護欄裝設、警示設施、
鄰近水域救生設備安
裝 

鄰接水域設
置護欄等安
全設施不慎
墜落溺水 
 

1. 設置水位監測設施 
2. 建立水情聯絡機制 
3. 鄰近水域設置救生圈、

救生艇、拋繩槍等，並
每檢查確認維護狀況。

4. 作業人員穿戴救生衣 
5. 與地方消防隊等建立連

絡體制 
6. 建立緊急應變機制並定

期演練 

進水
口工
程 

邊坡保
護 

排樁

施工 

基樁鑽掘機鑽挖，鋼筋
籠吊放、混凝土澆置、
樁頂連梁施築 

作業機具翻
覆 

1. 確認作業地面整平狀
況及承載力 

2. 注意機具作業方式及
角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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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錨
施工 

施工構台搭設、鑽機鑽
孔、地錨入鍵、灌漿、
錨座施築等 

預力構件射
出傷及人員

1. 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2. 注意油壓機操作方式及

人員站立位置 

圍堰施
工 

土堤

填築 
傾卸車、推土機等填土
作業，壓路機滾壓夯實

裝載機、挖土
機鏟挖土方裝
車作業，撞及
人員或土方自
鏟斗掉落傷及
人員。 

1. 車輛系營建機具應依
公路監理規定設置燈
光、喇叭、轉向及倒車
警報、行車視野輔助系
統等裝置。 

2. 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3. 作業人員確實使用安

全帽、安全鞋等防護具
鋼板
樁打
設 

鋼板樁進場，打樁機作
業 

鋼軌樁吊掛不
慎飛落 

1.吊掛作業範圍圈圍管制
2.吊具檢查維護 

圍堰拆

除 

鋼板

樁拔

除 

打樁機配合人工拔樁
作業 

鋼板樁吊掛
不慎飛落 

1.吊掛作業範圍圈圍管制
2.吊具檢查維護 

土堤
挖除 

挖土機、裝載機、傾卸
車作業 

作業人員不
慎落水 

1. 設置指揮監督人員 
2. 作業人員穿戴救生衣 

引水渠

道施築 

土石

浚挖 
挖土機、裝載機、傾卸
車作業 

作業人員不
慎落水 

1. 設置指揮監督人員 
2. 作業人員穿戴救生衣 

標準
段(地
下開
挖)隧
道工
程 

逐輪開

挖(破

碎機、

鑽炸) 

開挖 
破碎機進行開挖作業 
鑽機鑽孔、爆藥裝填、
引爆 

地層崩塌壓
擊作業人員

1.開挖前先行施作前進鑽
探，以掌握前方地質狀
況，探知地層空穴。 

2.預知開挖面地層呈現不
穩定狀況，及時施作前進
支撐。 

3.設置隧道開挖作業主管
指揮監督。 

使用爆材不
當，以致引
爆 

1. 落實管理爆材使用管理
2. 隧道開挖作業主管監督
炸藥裝填作業狀況 

可燃氣體滲
出引爆 

1.持續監測作業場所氣體
狀況 

2.加強通風 

出碴 浮石清除 
裝載機、傾卸車作業 

地層崩塌壓
擊作業人員

設置隧道開挖作業主管指
揮監督 

出水
口工
程 

邊坡保

護工 

分階
整坡 挖土機配合人工作業 

作業機具撞
擊人員 

指派指揮監督人員 

格梁
護坡 

組模、鋼筋組立、混凝
土澆置、拆模、格框植
生包填築 

作業機具撞
擊人員 

指派指揮監督人員 

預力
地錨 

施工構台搭設、鑽機鑽
孔、地錨入鍵、灌漿、
預力、錨座施築等 

預力構件射
出傷及人員

1. 指派專人指揮監督 
2. 注意油壓機操作方式及
人員站立位置 

堤防
工程 

異形塊

製作及

吊放 

堆置 
起重機配合人工

作業 

堆置之形塊
滑落撞擊作
業人員 

1. 堆置地面整平夯實 
2. 設置適當之墊襯 

現場

吊放 
起重機配合人工

吊掛作業 

起重機吊掛
作業不慎脫
落 

1.作業範圍圈圍管制 
2.確實檢查起重機、吊掛
具 

人員不慎自
型塊滑落水
域 

1. 鄰近水域作業人員確實
穿戴救生衣 

2. 鄰水區域確實設置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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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救生艇、拋繩槍等
水上救生設備，並每日
檢查以維持其性能 

6.2 風險評估成果之運用 

依本工程施工風險評估成果規劃應採行之施工安全設施大要如下： 

 工作場所及通路安全 

 隧道開挖及支撐作業安全 

 起重吊掛作業安全 

 施工架作業安全 

 模板支撐作業安全 

 鄰水作業安全 

 坡地作業安全 

等。 

相關施工安全設施細項，如表 6-2。 

表 6-2 本工程施工安全設施類型一覽表 

類型 設施名稱 設置需求 備註 

工作場所及通路 

圍籬 施工作業範圍管制  

出入管制設施 人員、機具進出檢查、登記  

護欄 側向開口等墜落防護  

施工道路及機

具車輛運行路

徑 

機具、車輛運行安全  

上下設備 人員上下安全  

隧道開挖及支撐 機械工作平台
爆藥裝填、岩栓、鋼支保等高處

作業 

 

起重吊掛作業 

起重機及吊具 檢查確認符合作業需求  

操作手、吊掛

手 

確認人員資格  

作業管制 
起重機作業位置承載力確認、作

業範圍圈圍管制、吊掛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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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 

施工架作業 

施工架材料規

格 

確認材料材質符合法令規定  

作業主管 人員資格確認  

施工圖說 
確認設置位置、組立方式，確保

使用安全 

 

模板支撐作業 

作業主管 人員資格確認  

施工圖說 
確認材料規格、模板支撐組立方

式等施工內容 

 

鄰水作業 

救生圈、救生

衣、拋繩槍、

救生艇等 

確認各項救生設施(備)符合法規

及現場作業需求 

 

水位監測 自動水位監測、水情聯絡系統  

坡地作業 

機具穩定性 機具作業位置之確認  

人員安全防護
站立位置、作業方法、施工架、

高空工作車 

 

6.3 施工安全衛生設施參考圖說 

為應本工程施工安全需要，擬定下列施工安全衛生設施參考圖： 

 施工安全衛生設施配置圖(含出水口、橫坑隧道施工設施) 

 施工圍籬及工程告示牌 

 工區入口管制設施-含剪刀門及檢查哨 

 施工架 

 上下設備 

 模板支撐 

 擋土支撐 

等。 

另為應隧道工程潛在地質危害處理，基本設計階段擬定斷層、剪裂帶

處理對策，如圖 6-1；煤層處理對策，如圖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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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斷層剪裂帶處理對策示意44 

 
圖 6-2 煤層處理對策示意圖45 

6.4 施工安全衛生規範 

依施工風險評估成果，擬定本工程施工安全衛生規範如下： 

 施工規劃階段應辦理事項 

 工區保全 

 車輛、機械作業安全 

 起重吊掛作業安全 

 鄰水作業安全 

                                                 
 
44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22 
45摘自：104.10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公司「阿姆坪防淤隧道基本設計報告」，P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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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方作業安全 

 坡地作業安全 

 隧道施工作業安全 

 施工架作業安全 

 模板支撐作業安全 

 混凝土作業安全 

等。 

6.5 施工安全衛生經費之編列 

依據施工風險評估及安全衛生設施參考圖、施工安全衛生規範等，估

算本工程所需設置之施工安全衛生設施數量、單價，編製施工安全衛生經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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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錄 1 隧道工程相關職業災害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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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準備作業災害 
編號  年度  事故  職災實錄頁碼

A01  90  測量被撞  134 
A02  83  炸藥搬運引爆  271 
A03  99  環片吊掛被撞致死  183~184 
 
   



 



134.從事隧道中心樁測量作業被撞死亡災害 
一、行業種類：土木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被撞 
三、媒 介 物 ：卡車 
四、罹災情形：死亡一人、傷 0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據高鐵 C230 標 T4N 隧道口現場作業泰勞恰恰(CHANCHAI PHETNUI)
稱：「十一月四日下午約二點左右，我在洞口附近休息，看到速必被指派進

行測量工作，我主動前往幫忙。當時，速必蹲坐在隧道口面向隧道，我則拿

著皮尺往隧道內前進。約走一半路（當時隧道已挖八十公尺）時回頭看到速

必倒在卡車下。我立刻跑到卡車前請司機停車，並立刻告訴領班。」另據駕

駛韋猜陳述：「當天上午七點上班，如同以往開著卡車從隧道中載土方到放

置處倒放。工作到下午二時正要倒車，我看照後鏡沒有異狀，即倒車進入隧

道，不一會同事恰恰(CHANCHAI)跑到車前用手式告訴我停車，等我將車停

下才發現卡車右車輪輾過同事速必(VONGKAEO SUBIN)」，另據○○公司工

地測量組長崔○○稱：「十一月一日下午一點多，由工地李○○所長（工地

負責人）帶我參觀工地到晚上九點，次日正式上班，擔任隧道測量工作。我

被分配到四號隧道，由工地主任權○○介紹工地的施工方法及作業流程，並

沒有特別針對安全衛生應注意事項上課。我雖然對測量的方法瞭解並能施作，

但對工地仍不夠熟悉，所以仍要向權○○主任學習工地的相關事項。我在四

號隧道主要工作是測量鋼支架位置是否正確。而十一月四日下午權主任約十

三點二十分左右離開工地，離開前交待我要量測隧道高度，每隔五公尺要一

個數據，所以我向隧道班長要求人員協助，隧道班長指派速必協助測量。我

們首先定位每五公尺的定點位置，速必蹲在隧道口，我則步行向隧道內走去，

約走了四十公尺，後方有人喊叫著跑過來，當時我正準備填寫資料，隨即與

同事到隧道口，事故已經發生。同仁進行急救，但無效。」再據○○公司四

號隧道地主任權○○稱：「十一月四日下午我在後龍辦公室處理事情，接到

工地發生工安意外的電話要我過去處理，才知道發生意外。一般我不在工地

時，我的工作由測量管理崔先生及隧道班班長代理。以往卡車倒車進入隧道

時並無專人指揮。」 
(一)直接原因：被撞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於卡車倒車時，未派員指揮且現場噪音大於卡

車倒車聲。 
(三)基本原因： 

1、設置交通管制人員管制交通。 
2、新進勞工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訂定勞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4、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271.從車上搬卸電雷管及硝甘炸藥發生爆炸致二死二傷

災害 
(85)127240 

一、行業種類：土木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爆炸 
三、媒 介 物：爆炸性物質 
四、罹災情形：死亡男二人，三十五歲，工作經歷：三個月 
             二十九歲，工作經歷：四個月 
       重傷男二人，五十七歲，工作經歷：四年 
             四十三歲，工作經歷：八個月 
五、災害發生經過： 

甲建設工程公司承攬東西向快速公路快官－台中段三○九標工程，將該

工程之沉箱下沉工程交付乙基礎工程公司再承攬，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下

午三時許，勞工Ａ、Ｂ二人在彰化市田中莊大肚溪工地合力將硝甘炸藥自貨

車搬下地面時，潛水員Ｃ在距貨車東南方約二○公尺處換穿潛水衣，見到雷

電閃光並聽到爆炸聲，Ａ、Ｂ二人被炸肢體破碎飛散，位於爆炸點西側約八

公尺處蹲在地面檢查沖水機之油壓及水位的勞工Ｄ，及位於西南側約八公尺

處準備潛水員下水工具的勞工Ｅ被炸重傷。 
當天由爆炸物管理員核發硝甘炸藥五六公斤、計四○○支分兩箱裝，電

雷管五○發以木箱裝。 
六、災害發生原因： 

　硝甘炸藥遇高熱，整堆燃燒或雷電直接命中皆可引爆，若雷管或炸藥於搬

運中不慎落地或相互撞擊不會引爆，外來之漏電電流在雷管未拆封前亦不

致使雷管引爆。 
　爆破作業程序為領料→搬運→裝填（將雷管塞入炸藥內）之兩雷管間引線

→潛水員上岸、人員撤離→雷管導通試驗→雷管間之引線接至引爆器→炸

藥引爆。 
　罹災者Ａ、Ｂ分別載運一箱雷管及兩箱硝甘炸藥到工地，先將雷管置放於

爆炸點後，合力將小貨車上之一箱炸藥置於地上，再搬另一箱炸藥到炸爆

點，於拆箱欲裝填炸藥時，工地烏雲密佈突然雷擊，地面靜電荷與烏雲層

靜電荷中和產生高熱，火花觸發雷管引火爆硝甘炸藥爆炸，二人被炸當場

死亡，另二人分別被震爆之砂石傷及眼睛及耳朵在救治中。 
　於雷雨天候中在空曠場所從事爆破準備作業。 

七、防止災害對策： 
為防止類似災害發生，有採取下列措施之必要。 
　雷雨天候在空曠場所應停止爆破準備作業。 
　應加強勞工安全衛生訓練，將本案列入訓練教材，提高勞工安全衛生知識，

防止類似災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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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衝撞 1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隧道環片吊掛作業發生衝撞夾擠致死災害隧道環片吊掛作業發生衝撞夾擠致死災害隧道環片吊掛作業發生衝撞夾擠致死災害隧道環片吊掛作業發生衝撞夾擠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營造業 

二、災害類型：衝撞 

三、媒 介 物：起重機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發生經過： 

○○工程有限公司承攬「臺北都會區捷運系統○○線某區段標潛盾掘進工程」，

99 年 3月 20 日上午 11 時 30 分，該公司勞工陳○○(罹災者)負責固定式起重

機操作(操作手)，另 1 名勞工薛○○負責環片捆紮(吊掛手)，2人將臨時環片

第 7 環 K 片、2塊 B片吊至工作井旁後，空車移回堆料區空檔時，薛員至抽菸

區抽菸，罹災者則繼續捆紮環片及起吊。 

之前環片捆紮皆由吊掛手薛員負責，罹災者捆紮環片時吊索未在環片中心處，

致使環片起吊後成 45 度旋轉，撞擊旁邊另一堆環片並造成缺角，罹災者情急下

欲以雙手推開吊掛物，避免環片再度互撞，惟罹災者手持固定式起重機無線遙

控器，過程中誤觸遙控器走行按鈕，致使起重機走行，吊物衝撞夾擠罹災者，

經送○○醫院急救後，當日 14 時 30 分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遭吊掛物 RC 環片衝撞夾擠致死。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RC 環片進料後，每堆間距在 30～60 公分間，左方、右方各有環

片堆置，作業空間狹小，易造成夾擠風險。 

不安全動作：無。 

(三)基本原因： 

1、未落實施工管理，工區未實施分階段進料，大量物料、設備同時進場，至

可用腹地縮減，材料設備堆放未留充裕空間，徒增各類作業夾擠風險。 

2、高技術性環片吊掛作業未確實要求由 2人共同從事纖維吊索之捆繞。 

3、未落實人員管制及現場巡視，操作手、吊掛手未同步作業、同步休息，吊

掛手（兼指揮手）抽菸休息時，操作手獨自做纖維吊索捆繞、獨自起吊環

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應使其辦理下列事項：

一、…。二、…。三、估測荷物重心位置，以決定吊具懸掛荷物之適當

位置。四、…。五、…。六、當荷物起吊離地後，不得以手碰觸荷物，

並於荷物剛離地面時，引導起重機具暫停動作，以確認荷物之懸掛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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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斜、鬆脫等異狀。七、…。八、…。九、…。十、…。十一、…（起

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63條第3款及第6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

2項）。 

(二)、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作業，應規定一定之運轉指揮信號，並指派專人負

責指揮。但起重機具操作者單獨作業時，不在此限（起重升降機具安全

規則第 64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2 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未落實施工管理及分階段進料，環

片堆放區未留適當距離，致使吊掛

人員於吊掛環片時不慎遭吊物衝撞

夾擠致死。 



 



B洞口施工災害 
編號  年度  事故  職災實錄頁碼

B01  95  從事隧道洞口邊坡開挖作業因邊坡岩石崩塌

被壓致死災害 
124 

B02  89  邊坡岩釘墜落  24 
B03  90  洞口落石  108 
B04  93  洞口落石撞擊致死  119~120 
B05  91  洞口清碴鏟土機滑落至死  28 
 
   



 



從事隧道洞口邊坡開挖作業因邊坡岩石崩塌被壓致死災害 

一、行業種類：一般土木工程業（3801） 
二、災害類型：物體倒塌、崩塌（05） 
三、媒介物：土砂、岩石（711） 
四、罹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據A公司隧道開挖作業主管甲所稱：因為本工地已間斷下了多日之雨量，加上95

年6月8日事故前一日又下了豪雨，95年6月9日下午1時左右，甲在本工程西行線西

洞口5K+284m處附近，察看欲開挖隧道邊坡之噴凝土裂縫、岩釘有無破壞、滲水

量大小、有無落石及岩石節理裂縫有無擴大等作業，進行欲開挖前之作業準備，

當時察看之情形均無異狀，後來看見乙駕駛他自己所有之挖土機從洞口內行至洞

口外5K+284m處附近準備要進行開挖隧道洞口邊坡作業，後來甲就走向隧道洞口

內繼續巡視，行經距離洞口約50公尺處，忽然後方隧道洞口邊坡發生崩塌，乙連

同挖土機在5K+296m處遭崩塌之岩石掩埋，消防局搶救時已當場死亡，掩埋處距

離欲到達點進行開挖作業之位置仍有12公尺，乙駕駛之挖土機尚未抵達5K+284m

處進行開挖作業。 
 
六、災害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因十多天之連日大雨造成邊坡岩石崩塌致罹災者被壓致死。 

  2.間接原因：不安全狀況：十多天之連日大雨造成隧道洞口上方邊坡土壤及岩

層水份飽和，使岩面節理面產生滑動崩塌。 

3.基本原因：事業單位未於事前告知具體告知承攬人有關隧道、坑道進出口附  

近從事開挖作業之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勞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

安全衛生應採取之措施。 

 
七、災害防止對策： 

將本災害製成案例登錄本所網頁。 
 



108.勞工因大雨導致土石崩落倒塌致死 
一、行業種類：其他營造業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崩塌 
三、媒介物：土石 
四、罹災情形：死亡一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本案經本所派員實施職業災害檢查後，依災害當時目擊者范○○及另一

模板工徐○○之口述：在九十年四月二十三日上午九點三十分左右，范○○

等四人在明隧道靠山側結構體上方（高約七.二公尺），由地面以上第三層（范

明星、徐永佐兩位）及第四層（死者及傷者兩位）之工作台工作，范○○在

結構體另一端整理工具，徐○○在第三層遞交模板給第四層之死者及傷者，

以便組立，遞交中徐○○就看結構體後方山坡之有岩石滑落，立刻喊叫“有

石頭”，瞬間只聽到”轟”的聲音，就只見死者及傷者，已躺在路邊之排水溝

旁，林○○當場死亡，劉○○則受傷，立刻由范○○送往台中縣東勢鎮農民

醫院急救後，轉送台中縣沙鹿鎮童綜合醫院，繼續醫治中。 
六、災害原因分析： 

自九二一地震後，中橫路段山坡地質受創嚴重，明顯鬆動，不預期之落

石不斷，時有所聞，而該工程開挖之山坡，靠東勢側偏重於土石，也因土石

含量高，受地震後幾乎破碎不完整，草木大部份都已枯竭，每逢下雨即坍方，

故施工前實施噴漿護坡，靠谷關側偏重於岩石，岩盤結構完整，草木茂盛，

故未噴漿護坡，加上先前開挖過程中，機具、來往車輛之震動、下方開挖後

上方岩石無支撐力、施工當日早上之下雨，雨水滲透岩石縫間、或樹根盤錯

於岩石間等因素，山坡岩石間之凝聚力明顯降低，造成岩石滑落潛在因素大

增，不幸於施工中，雖無外力，惟山坡岩石、樹木仍然崩落，滑落之岩石，

擊中結構體頂端之鋼筋及橫束筋後，再將林工及劉工由七.二公尺高之工作

台彈落至地面，落地後林工不幸受落石再度擊中，當場死亡，而劉工則幸運

僅受傷。 
(一)直接原因：依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証明書所載，本次災害

發生死亡之原因為：甲、外傷性休克死亡。乙、全身多處重

物壓創。丙、落石壓傷。 
(二)間接原因：勞工於工作台上工作，該工作台未設護欄，及勞工未確實配

戴安全帶。 
(三)基本原因： 

1、未確實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及預防災變之訓練。 
2、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3、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應依其事業之規範、性質，實施安全衛生管理；並應依中央主管機

關之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 
(二)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十三條）  
(三)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須要之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

法第二十五條） 
(四)雇主對於開挖場所有地面崩塌或土石飛落之虞時，應依地質及環境狀況

設置適當擋土、反循環樁、連續壁、邊坡保護等方法或張設防護網等設

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一項暨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六十一

條） 
(五)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處所（工作台之邊緣及開口部分等除外）

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以架設施工架等方法設置工作台。雇

主依前規定設置工作台有困難時，應採取張掛安全網，使勞工使用安全

帶等防止因墜落而致勞工遭受危險之措施。（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二百二十五條第一項） 
(六)雇主僱用勞工從事模板支撐作業，應選派經訓練之作業主管，辦理左列

事項：一、：：。：：。三、監督勞工使用安全帶。（營造安全衛生設

施標準第一一八條）  
 



勞工於隧道洞口遭落石撞擊致死職業災害 

核備文號：93-51965 

一、行業種類：一般土木工程業（三八○一）。 

二、災害類型：物體飛落（○四）。 

三、媒介物：岩石（七一一）。 

四、罹災情形：死亡一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九十三年○月○日罹災者自東隧道內走出西洞口欲開啟置放於洞口旁之空壓

機時，遭洞口上方掉落之石塊擊中頭部，經送醫後不治。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遭落石擊中頭部致死。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１）對於隧道進出口附近有土石飛落之危害，未張設防護網、清除浮石

或採取邊坡保護。 

（２）對於工作場所有物體飛落之虞者，未使勞工戴用符合國家標準之工

地用安全帽。 

（三）基本原因： 

（１）危害認知不足。 

（２）自動檢查不確實。 

七、災害防止對策： 

對於隧道進出口附近表土之崩塌或土石之飛落致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張設防

護網、清除浮石或採取邊坡保護。 

八、本災害違反勞工法令事項： 

一級承攬人： 

（一）雇主對於隧道、坑道作業，為防止隧道、坑道進出口附近表土之崩塌或土石

之飛落致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設置擋土支撐、張設防護網、清除浮石或採

取邊坡保護。（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八十四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

一項第五款） 

（二）雇主僱用勞工從事隧道、坑道開挖作業或襯砌作業，應分別選任隧道等挖掘

作業主管、隧道等襯砌作業主管，辦理下列事項：一、…。二、檢查器具、

工具、安全帽及安全帶等，並汰除其不良品。三、 監督勞工使用安全帽或安

全帶。（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一百零二條第二、三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五條第二項） 

（三）雇主對於工作場所有物體飛落之虞者，應設置防止物體飛落之設備，並供給

安全帽等防護具，使勞工戴用。（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二百三十八條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 



（四）應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申報薪資。（勞工保險

條例第十四條）



 28

22.從事鏟土作業時因鏟土車發生滑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含代碼）土木工程業（0401） 

二、災害類型（分類號碼）：（０一）墜落 

三、災害媒介物（分類號碼）：鏟土機（一四二） 

四、罹災程度：死亡 

五、災害發生經過：泰籍勞工，90 年 2 月 21 日上午 8 時上工，駕駛鏟土機清除隧道口

外碴料，上午 11 時 30 分卻逕自將鏟土機駛下施工便道，不慎滑落魯丹溪床，經附

近靳行橋販賣部人員聽到巨響，馬上通知現場工作人員，並緊急，送至醫院急救，

隨後轉至慈濟醫院加護病房觀察治療。延至 2 月 26 日上午經急救無效後，宣告死

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如下： 

１.直接原因：高處滑落頭部碰撞駕駛座致腦內出致死。 

２.間接原因： 

（１）不安全狀況：1.施工便道未設置適當標誌杆、防禦物。 

２.施工便道未規定車輛行駛速率。 

（２）不安全動作：車輛行經施工便道轉彎處，未減速面慢行。 

３.基本原因： 

（１）安全認知不足。。 

（２）未對作業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對作業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C  開挖作業災害 
編號  年度  事故  職災實錄頁碼

C01  87  裝藥落盤  22 
C02  87  開挖面裝藥落盤  10 
C03  95  從事隧道開挖炸藥裝填作業落磐發生致死災

害 
108 

C04  86  開挖面修挖落盤  175 
C05  83  破碎機作業引爆未爆藥  272 
 
   



 



22.標題：於隧道內進行開炸前鑽孔埋藥及電氣雷管結線作業被飛落岩石重壓致

死災害 
(87)036968 

一、行業種類：土木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崩塌 

三、媒介物：土砂,岩石 

四、罹災情形：死亡男 39 歲 

五、災害發生經過： 

甲公司承建位於台北巿南港區北宜高速公路第一標(南港至石碇段)工

程，於八十七年七月十九日上午時許現場工程師孟○威帶領罹災者勞工甲等

六名泰籍勞工進入北宜高速公路西行線隧道內進行開炸前鑽孔埋藥及電氣

雷管結線作業。約上午九時炸藥填裝完成後，孟○威即先行離開，留下六名

泰榮繼續進行電氣雷管結線及檢查作業。約至九時三十分罹災者正於開炸面

下緣進行電氣雷管結線檢查時，隧道開挖壁面忽然發生落磐(約長 1.5 公尺、

寬 1 公尺、厚 40 公分、重約 1.4 公噸)落石直接擊中在下方之罹災者，現場

人員立刻徒手挖出罹災者後，於送醫途中不幸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依據臺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記載，死亡原因為：顱內及胸腔

內出血、落石壓斃。 

(二)於隧道內從事作業，未落實清除浮石，罹災者被飛落之岩石塊重壓致

死。 

(三)未指派經火藥爆破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合格人員從事火藥爆破作

業。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為防止坑內落磐、落石或側面壁崩塌等對勞工之危害，應設置支撐

或清除浮石。 

(二)雇主對從事火藥爆破作業，應指派經火藥爆破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

人員擔任。 

(三)對於長度一千公尺以上之隧道工程之危險性工作場所，非經檢查或審查

合格不得使勞工工作。 

 



10.標題：於隧道內開挖面處作業時，因隧道頂拱岩石突然崩落被壓埋災害 
(87)022306 

一、行業種類：無解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崩塌 

三、媒介物：土砂,岩石 

四、罹災情形：死亡男 42 歲 

重傷男 42 歲 

輕傷男 28 歲 

五、災害發生經過： 

八十七年四月九日十一時四十分許，李○勝及泰勞甲站於鑽堡之工作台

架上，周○翰站於地面，當時三人均於隧道開挖面處從事裝填炸藥工作，突

然其上方隧道頂拱岩石崩落，三人閃避不及被崩落岩石擊中，經搶救後送醫

急救。 

六、災害原因分析： 

研判本災害發生之可能原因如下：罹災者李○勝、周○翰及泰勞甲三人

於隧道內開挖面處作業時，因隧道頂拱岩石突然崩落，三人走避不及而被崩

落岩石擊中，李○勝經送醫不治死亡，另二人受傷。 

(一)直接原因：岩石崩落被擊中致死、受傷。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情況：隧道頂拱岩石不穩定。 

(三)基本原因： 

1.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並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未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僱用勞工從事工作應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以防災變所必要之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 

(二)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三)雇主對於隧道、坑道作業為防止落磐或土石崩塌危害勞工，應設置支撐、

岩栓、噴凝土等支持構造，並清除浮石等。 

(四)雇主應依事業之規模、性質，實施安全衛生管理；並應依中央主管機關

之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作業主管)實施自動檢

查。 

(五)對於隧道等挖掘作業主管，應使其接受營造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 

 



從事隧道開挖炸藥裝填作業落磐發生致死災害 

 

 

一、行業種類：一般土木工程業。（3801） 

二、災害類型：崩塌（05） 

三、媒 介 物：落磐（岩石）（711） 

四、罹災情形：死亡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本案據○○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當日現場領班蔡○○（身分證字號

x1xxxxxxx3，本工程隧道爆破作業人員，結業證書：工業安全衛生協會安

基火爆字第○○-○○號）稱：「95年6月15日上午6時40分，我在○○號隧

道西口東行線18K+869處鑽堡機旁準備裝炸藥的工具，林○○在工作籃上

裝填炸藥，石○○在林○○的右下方地面裝填炸藥，他發現有落石並大叫

1聲「有落石」，後來就發現林○○被滑落之岩石擊中受傷已昏迷，石○○

操作工作籃將工作籃放至地面，我與陳○○將林○○由工作籃內抬出至小

貨車上，由石○○開車送到○○營造公司工務所，由○○營造公司準備公

務車，工程師王○○開車將林○○送至○○醫院急救（我有陪同），約7

時12分到達實施急救，醫生7時30分許告知生還機會渺茫，再急救半小時

至8時許宣告不治死亡。」。 

六、災害原因分析： 

    依據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記載：罹災勞工林○○死亡原

因為：「甲、中樞神經衰竭。乙、創傷性顱骨骨折併腦損傷，遭落石擊中頭部（工

程意外）。」 

（一）直接原因：遭重約 100 公斤之順向岩石（尺寸約為長 90 公分、寬 50

公分、厚度 5-16 公分）滑落打擊臉頰，造成創傷性顱骨

骨折併腦損傷，致中樞神經衰竭，送醫後不治死亡。 

（二）間接原因： 

1、不安全狀況： 

（1）隧道開挖作業，未就開挖現場及周圍之地表、地質及地層之狀

況，採取適當措施，以致發生落磐危害。 

（2）隧道作業為防止落磐或土石崩塌危害勞工，未設置岩栓等支持

構造及未確實實施鏡面混凝土噴漿封面（噴凝土）。 

2、不安全動作：無。 

（三）基本原因： 

1、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份交付承攬時，未於事前告知承

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勞工安全衛生法有關安全



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2、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勞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

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未採取下列必要措施：1、設置協議組織，

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及協調之工作。2、工作之連繫

及調整。3、工作場所之巡視。4、…。5、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

必要事項。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於僱用勞工時，應施行體格檢查及管理。【勞工安全衛生法第 12 條】 

2、雇主對所設置之設備及其作業，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勞

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2項】 

3、雇主對於隧道、坑道開挖作業，應就開挖現場及周圍之地表、地質及地

層之狀況，採取適當措施，以防止發生落磐、湧水、高溫氣體、蒸氣、

缺氧空氣、粉塵、可燃性氣體等危害。【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81

條第 1項暨勞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4、雇主對於隧道、坑道作業為防止落磐或土石崩塌危害勞工，應設置支撐、

岩栓、噴凝土、環片等支持構造，並清除浮石等。【營造安全衛生設施

標準第 83 條第 1項暨勞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5、雇主應依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辦理勞工保

險。【勞工保險條例第 14 條】 

 

從事橋樑預鑄拱型樑鋼筋籠鋼模作業因移除部分支撐發生倒塌致死災害 
 

 

一、行業種類：一般土木工程 

二、災害類型：物體倒塌 

三、媒 介 物：營建物 

四、罹災情形：死亡 男 66 歲 

五、災害發生經過： 

  罹災者林○○夥同勞工於 95 年 11 月 1 日上午 7 時 50 分許於台南園區

○○工程進行橋樑預鑄拱型樑鋼筋籠鋼模組立前之現場整理作業，災害現場

原設置有長 7.88 公尺、高 3 公尺、厚度為 45 公分及重約 4.5 公噸之預鑄拱

型樑鋼筋籠數座，鋼筋籠兩側為防止倒塌設有斜撐，作業中一鋼筋籠因失去

支撐力量瞬間向罹災者方向倒塌，罹災者逃離不及被該鋼筋籠壓住，目擊者

見狀立即與現場吊車司機將鋼筋籠吊高以便救出罹災者，救護車於 8 時 10



分許抵達工地，並立即將傷者送至醫院急救，但因傷重於同日 8 點 33 分宣

告死亡。 

六、災害原因分析： 

（一） 直接原因：被預鑄拱型樑鋼筋籠壓傷致死。 

（二） 間接原因：  

１. 不安全的環境：鋼筋籠未設置拉索。 

２. 不安全的行為或狀況：於鋼筋籠旁作業前，未先以鋼索固定。 

（三） 基本原因： 

１. 未於作業前實施施工安全評估並訂定鋼筋籠支撐或拆除之作業標

準或未依標準作業程序施作。 

２. 未確實巡視鋼筋籠作業場所，以發現不安全狀況及勞工不安全動

作。 

３. 原事業單位（營造廠）未確實執行工安查核，監造單位未確實督導

承包商執行工地安全衛生工作。 

七、災害防止對策：預鑄拱型樑鋼筋籠作業應於作業前實施施工安全評估並依作

業程序施作，並加強現場巡視管理。 
 



175.在隧道開挖面從事修改作業時岩石崩落被壓死亡災害 
(85)134234 
一、行業種類：土木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物體崩塌 
三、媒  介  物：岩石 
四、罹災情形：死亡男一人，十七歲 
  工作經歷：一年 
五、災害發生經過： 
甲營造公司承攬台灣省住都局發包之基隆市西定河、南榮河上游截流隧道工程之

南榮河部分工程，八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時許，勞工Ａ等四人進入隧道接

班，前班於上午十一時開炸後並出碴，Ａ等接班人員原訂從事開炸後之隧道表面

噴漿封面及掛網作業，惟因前班未炸好，故改為從事修炸作業，下午四時許，Ａ

彎腰面向開挖面拉空壓管時，開挖岩石崩落，背部被壓，經送醫院急救無效死亡。 
該隧道設計長度一○三一公尺，開挖斷面高四‧三公尺、寬四‧三公尺，已開挖

至 OK+568 處，岩石種類屬泥質砂炭頁岩，強度弱、風化程度新鮮，地下水量少

量，有滲水、層面夾泥炭板，易鬆落。 
六、災害發生原因： 
　依據基隆地檢署相驗書記載：罹災者死亡原因為骨盤骨折、腹腔內出血致死。 
　罹災者在隧道內開挖面從事修改作業時，開挖面岩石崩落，閃避不及被壓死

亡。 
　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實施自動檢查。 
　對勞工未實施安全衛生訓練，勞工安全衛生知識不足。 
　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供勞工遵循。 
七、防止災害對策： 
為防止類似災害發生，有採取下列措施之必要。 
　對於隧道作業，為防止土石崩塌危害勞工，應確實清除浮石。 
　對於隧道挖掘、襯砌作業主管，應使其受營造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應設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對使用之設備及其作業實施自動檢查。 
　對勞工應實施從事工作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將本案列入訓練教材，

提高勞工安全衛生知識，防止類似災害發生。 
　應訂定適合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272.破碎機打除隧道岩塊觸擊未爆炸藥發生爆炸死傷

災害 
(85)139438 

一、行業種類：土木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爆炸 
三、媒 介 物：爆炸性物質 
四、罹災情形：死亡男一人，三十六歲，工作經歷：一年 
       輕傷男一人，四十九歲，工作經歷：三年三個月 
五、災害發生經過： 

甲公營工程單位承攬北迴鐵路雙線新和平隧道新建工程，將其中明挖段

及隧道本體工程交付乙營造公司再承攬，八十五年九月五日下午一時二十分

許，組長 A、監工 B、技術員 C 及破碎機操作手 D 等四人在隧道內測量支

堡高程，結果發現支堡靠海測底部高出二六～三○公分部分應予打除，乃由

B、C 二人以破碎機打除過高部分之岩石，A 站在二人後方指揮作業，經數

次打除後發生殘留岩石內之未爆炸藥爆炸，C 被炸當場倒地死亡，B 亦嚴重

受傷，A 立即指揮附近之推土機等前來協助搶救。 
該隧道為馬蹄型全斷面鑽炸開挖，鑽炸時使用七五%硝化甘膠質炸藥，

愛神非電氣雷管，搭配導爆索，使用台製引爆用發爆器，鑽孔深二‧五公尺，

有效深度二‧二公尺，孔徑四五公厘，發生爆炸孔位於支堡腳，裝填六支炸

藥，每支○‧三一二五公斤，直徑三八公厘，雷管裝填於最低層藥支，作為

起爆藥之逆向引爆方式裝藥。 
六、災害發生原因： 

　依據花蓮地檢署相驗書記載：罹災者死亡原因為爆炸傷、氣管斷離，呼吸

衰竭致死。 
　勞工在隧道內使用破碎機鈍頭將高出之岩塊打除時，因支堡腳之岩塊殘留

未爆之炸藥，被塵埃覆蓋致檢視未發現，娙鈍頭與岩面接觸震動，摩擦產

生衝擊性高熱及明火，引爆炸藥，從事指揮之罹災者遭炸開岩石碎塊擊傷

當場死亡。 
　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對勞工未實施安全衛生訓練，勞工安全衛生知識不足。 
　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供勞工遵循。 

七、防止災害對策： 
為防止類似災害發生，有採取下列措施之必要。 
　對於隧道、坑道開挖作業，應指派專人確認　施炸前各砲孔之裝藥是否適

當　砲孔及爆落之石碴堆、出碴堆有無未引爆之炸藥。 
　開炸後之修挖作業，除操作手坐在破碎機駕駛座內，視窗並應以鐵網防護

外，其餘人員應退避至安全場所，指揮人員應有妥適之防護措施。 
　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對使用之設備及其作業實施自動檢查。 
　對勞工應實施從事工作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將本案列入訓練

教材，提高勞工安全衛生知識，防止類似災害發生。 
　應訂定適合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D  出碴作業災害 
編號  年度  事故  職災實錄頁碼

D01  83  出碴落盤  154 
D02  87  棄碴墜落  123 
D03  88  出碴墜落  6 
D04  96  曾文氣爆  278~279 
 
   



 



154.在開挖隧道內駕駛鏟土機發生落盤被壓死

亡災害 
(85)108789 

一、行業種類：土木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物體崩塌 
三、媒 介 物：岩石 
四、罹災情形：死亡男一人，四十一歲，工作經歷：八個月 
五、災害發生經過： 

台灣電力公司將鯉魚潭水庫士林水力發電工程引水隧道及地下廠房土

木工程交付某公營工程單位承攬，該單位將頭水隧道進水口段工程交付某營

造工程公司再承攬，八十五年一月十五日下午六時三十分許，噴凝工甲、乙、

丙三人在開挖隧道內頂盤舖妥鋼絲網準備噴漿，當三人走到鏟土機後方時頂

盤發生落盤，巨石將領班丁所駕駛之鏟土機全面壓住，經由坑外人員協助將

罹災者拖離駕駛座送醫急救無效，於當晚八時許死亡。 
落盤發生於距頭水隧道坑口ＯＫ＋七○○至ＯＫ＋七二○處，掉落之最

大岩盤東西長約一八公尺、西側高約二公尺、底寬約三公尺、東側高約五公

尺、底寬約六公尺、兩側呈三角形、重約三七公噸、全部落下之岩盤重約七

五○公噸，該頭水隧道坑道原寬八公尺，已開挖至ＯＫ＋七二一公尺處，鋼

線網、噴凝土厚約一○公分、岩栓深約二‧五公尺， 
支撐已設置至ＯＫ＋七二一公尺處，於ＯＫ＋七○○至七二○坑道北側

擴挖為一○公尺之避車道，當避車道開挖完成並架妥鋼絲網，準備噴凝土時

發生落盤。 
六、災害發生原因： 

　依據台中地檢署相驗書記載：罹災者死亡原因為被落石壓傷、胸腹腔內出

血致死。 
　該頭水隧道坑道ＯＫ＋七○九及ＯＫ＋七二○處皆有實施地質檢驗，岩體

評分皆為五○，依南非科學研究院岩體分類法適宜採用新奧工法（開挖→

出碴→掛鋼絲網→噴凝土→打岩栓）。 
　坑道因開炸後造成岩盤不連續面的擴大及延伸，形成一孤立岩塊，因不連

續面無法承受岩塊自重而落盤，駕駛鏟土機的罹災者正處於落盤岩塊下方，

被壓死亡。 
　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實施自動檢查。 
　對勞工未實施安全衛生訓練，勞工安全衛生知識不足。 
　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供勞工遵循。 

七、防止災害對策： 
為防止類似災害發生，有採取下列措施之必要。 
　對於擴挖之避車道應採分段開挖分段支撐方法施工。 
　應於工地設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對使用之設備

及其作業實施自檢查。 
　對勞工應實施從事工作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將本案列入訓練



教材，提高勞工安全衛生知識，防止類似災害發生。 
　應訂定適合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

施。  



123.棄渣時隨裝載機滾落深度三．五公尺之棄渣坑內死亡災害 
(87)052297  

一、行業種類：一般土木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墜落,滾落                      

三、煤 介 物：動力鏟類設備                   

四、罹災情形：死亡男 52 歲 

五、災害發生經過： 

台灣省水利局將其南化水庫越域引水工程（土木部分）交付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於八十七年十月十四日上午五時二十分，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勞工高○○與王

○○上大夜班，於十月十四日零時上工，二人與另同班之四人在距隧道出口一．

二二八公尺處之隧道內施行襯砌澆置，上午四時許，混凝土澆置完成，高○○與

王○○駕駛機車頭，至隧道出口，以水清洗軌道式氣壓混凝土幫浦車，並清理內

部之混凝土渣料，四時十分，王○○駕駛小型裝載機，接取混凝土渣料，與高○○

同至棄渣場旁，高政章觀察棄渣場路面後，向王○○說：「渣料不要直接倒入坑

內，可放在較低窪之處再予整平。」，王○○先將第一車渣料先置於車道之右側，

第二車渣料則置於車道之左側，五時十七分，再將第三車渣料運往棄渣場時，在

幫浦車旁清理之高○○，忽然聽到碰的聲音，立即前往棄渣場查看，發現王○○

已隨裝載機滾落坑內，高○○立即下坑將昏迷在車廂內之王○○抱出車外，並送

醫院急救，惟傷重不治死亡。 

災害處為混凝土棄渣場，右側有棄渣坑乙處，長十四公尺、寬六公尺、深三．五

公尺，滾落坑下之小型裝載機四輪朝天，坐椅置於其左側，車廂前遺留王○○配

載之藍色安全帽。 

六、災害原因分析： 

本次災害發生可能原因研判如下：勞工王○○駕駛小型裝載機載運第三車混凝土

渣料至棄渣場時，可能擬將混凝土渣倒下棄渣坑內，或擬以裝載機之鏟斗，將置

於車道左側之第一車渣料推下棄渣坑，因混凝土渣料內飽含水量，極為鬆軟，當

裝載機前輪輾過置於地面之第一車渣料時，可能前輪陷入渣料內（三十公分深），

造成裝載機往前傾斜，且位於裝載機前之鏟斗內裝滿約三００公斤重之渣料及水

份，造成裝載重心往前偏移，於瞬間滾落棄渣坑內，王○○因被壓，傷重不治死

亡。綜上所述，本災害可能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隨裝載機滾落深度三．五公尺之棄渣坑內，傷重死亡。 

(二)間接原因：駕駛裝載機鏟裝混凝土渣料時，車輛超越地面填放之混凝土渣料 ，

造成人與車滾落之不安全行為。 

(三)基本原因：無。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倒渣場之倒渣位罝應妥為規劃設計。 

二﹑施工工地應設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6. 操作鏟土機從事出渣棄渣作業時不慎自開口處翻落致
死災害 

  (88)51630 

一、行業種類：土木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墜落,滾落 

三、媒 介 物：動力鏟類設備 

四、罹災情形：死亡男 37 歲 

五、災害發生經過： 

八十八年十月一十九日下午，Ａ公司勞工甲和罹災者勞工乙及勞工丙三人在北迴

線新蘇澳三號隧道內，從事噴漿作業。至當日十四時三十分許下班，勞工甲和勞工丙

先下工，罹災者勞工乙則獨自駕駛鏟土機於隧道內整地，約當日十四時四十分許，勞

工甲和勞工丙步行至工務所旁之便橋時，罹災者勞工乙則已駕駛鏟土機在土方棄置Ｂ

區從事整地作業，突聞巨響，回顧便見鏟土機已翻覆於施工中之車行箱涵內，人則墜

落於排水箱涵頂版上，勞工甲立即至工務所內通報，搶救後經送羅東聖母醫院急救，

延至當日十五時三十分許不治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研判本災害發生之可能原因如下：罹災者勞工乙操作鏟土機從事出渣、棄渣作業，

於土方棄置Ｂ區處進行整地作業時，因無指揮人員且土方棄置場開口緣未設置護欄，

致不慎發生鏟土機翻覆於施工中之車行箱涵內，人則墜落於排水箱涵頂版上，經搶救

送醫後不治死亡。 

(一)直接原因：墜落致死。 

(二)間接原因： 

1.不安全情況：對於車輛機械進行整地作業時，土方棄置場所之開口有使人員發

生墜落或使車輛機械可能翻落之虞，未於開口緣設置適當強度之

柵欄或其他能安全止擋之設施，且未派員指揮車輛機械運行作

業。 

2.不安全行為：使動力系挖掘機械於動力鏟在負載情況下行駛。 

3.基本原因：自動檢查結果未能發現作業場所開口部分等之危害因素以採取改善

措施。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就業場所作業之車輛機械，應規定駕駛者或有關人員應不得使動力系挖

掘機械於鏟、鋏、吊斗等，在負載情況下行駛。 

(二)雇主對於有車輛出入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依左列規定設置適當

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 

(三)應於搬運機械作業或開挖作業時，應指派專人指揮，以防止機械翻覆或勞工自機

械後側接近作業場所。 

 



爆炸 1 

從事隧道出碴作業發生爆炸致死災害 

ㄧ、行業種類：一般土木工程業 
二、災害類型：爆炸  
三、媒 介 物：可燃性氣體  
四、罹災情形：死亡 2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災害發生於 96 年 11月 4日中午 12時 55 分許，災害發生當日中午 12時 10分
許，完成 13K+302~13K+300處之鑽炸作業（洞口里程為 14K+354）並開始送風，
於中午 12時 25分許，陳○○駕駛柴油箱型車進入隧道內開炸面處以可攜式 4合
1氣體檢測器量測危險及有害物氣體含量(量測高度約1.3~1.8公尺)並判斷安全無
虞後，即退出隧道並通知出碴工班邱○○等 4人可以進洞從事出碴作業，於中午

12時 40分許，邱○○及劉○○步行進入隧道內，邱○○準備駕駛剷裝機出碴（剷

裝機係停於距隧道洞口約 684公尺之避車道處，其為型號 PC228型挖土機改
裝），劉○○則負責開炸後隧道內電氣設備維修，而另 2名卡車司機則於隧道口

外北邊約 10公尺處等候，於中午 12時 55分許，隧道內突然發生爆炸，爆風威
力將隧道洞口外約 35公尺處之噴漿機推倒，工務所人員即通知消防隊並開始搶
救，於下午 11時 55分許，將劉○○尋獲，於隔日凌晨 0時 40分許，尋獲邱○
○，惟均已無生命跡象。 
 
六、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因可燃性氣體燃燒爆炸，導致勞工劉銘文及邱仕聰全身性燒灼傷休克死

亡。 
（二）間接原因：  

不安全動作： 
對於作業場所有可燃性氣體滯留，而有爆炸之虞者，雖有指定專人實施氣

體檢測，然並未針對測點妥善規劃，致使偵測人員僅於高度約 1.3~1.8公
尺處實施測定，卻未針對隧道內可能累積可燃性氣體之處確實檢測（如隧

道頂拱處），導致無法確實檢測可燃性氣體之濃度是否達爆炸下限值之

30%，俾使作業勞工及時退避至安全場所，並停止使用有產生點火源之虞

之機具。 
（三）基本原因： 

(1)未確實辦理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2)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分別僱用勞工共同作業時，雖有設置協議組織，

然對於隧道內從事出碴作業之安全措施，未實施「指揮協調」、「連繫調

整」、「工作場所巡視」，且未指導協助承攬人辦理教育訓練及未採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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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以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對於作業場所有可燃性氣體滯留，而有爆炸之虞者，應針對氣體偵測之測

點妥善規劃，並指定專人於作業前針對隧道內可能累積可燃性氣體之處確

實檢測（如隧道頂拱處），且應確實檢測可燃性氣體之濃度是否達爆炸下

限值之 30%，而使作業勞工退避至安全場所，並停止使用有產生點火源之

虞之機具。 
 
八、災害示意圖： 
 

 
圖 1：平面圖 

西西隧道平面圖 

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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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特殊處理作業災害 
編號  年度  事故  職災實錄頁碼

F01  86  可燃氣體引爆  273 
F02  90  崩塌段臨時擋牆施工土石崩落  107 
F03  86  捷運壓氣  277 
F04  101  湧水  307~309 
F05  96  隧道內清淤溺斃  284~285 
 
   



 



273.進入頭水隧道開挖面偵測可燃性氣體發生爆炸死亡

災害 
(86)019781 

一、行業種類：土木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爆炸 
三、媒 介 物：可燃性氣體 
四、罹災情形：死亡男二人，四十五歲，工作經歷：二十二年 
             四十一歲，工作經歷：四個月 
五、災害發生經過： 

甲公營工程單位承攬台灣電力公司鯉魚潭水庫士林水力發電工程第 1─
B 標引水隧道及地下廠房土木工程，將其中頭水隧道工程交付乙營造公司再
承攬，八十五年十月八日下午四時四十分許，甲公司施工所主任 A 偕同乙
公司工地負責人 B 進入頭水隧道欲偵測可燃性氣體，四時五十四分隧道內
發生爆炸，有通風軟管往進水口側施工橫坑飛出，工地立即成立救災小組，
由台電公司施工處副處長 C 指揮，因隧道內有可燃性氣體及爆炸後之一氧
化碳彌漫，搶救人員進入至二○○公尺處即無法再深入，至夜間十時裝設緊
急送風管路，在深夜十一時三十分許發現 A、B 二人遺體，於翌日凌晨一時
十五分將二具遺體送省立豊原醫院報驗。 

該隧道於施工至 STAOK＋715 於水平探查孔有偵測到可燃性氣體混溶
於水中，開挖至 STAIK＋75 處先試鑽一八公尺探測孔，出水量大，判斷已
進入富含可燃性氣體之地層，乃於 STAIK＋10 處設置固定式監測器，施工
時人員攜帶移動式監測器，八十五年十月二日凌晨三時三十分於掛網噴凝土
封面後停止施工，十月四日下午二時將 STAOK500 之後至開挖面之照明燈
關掉，十月八日上午十一時五十分，罹災者 B 又進入至 STAOK＋90 處將
STAOK＋500 之前照明燈關掉，僅保持四部抽水機及 STAOK＋660 之兩部
送風機，洞口之兩部送風機繼續抽水及送風。 

六、災害發生原因： 
　依據新竹地檢署相驗書記載：二位罹災者死亡原因為突發性隧道內氣爆、

頭部、胸腔內損傷致死。 
　隧道內設置之監測器為偵測甲烷，故於 STAOK＋715 處測得之氣體為甲

烷，該監測器之警示值為一％，而其爆炸下限值為五％，罹災者配戴空氣
呼吸器及充電蓄電池頭燈，手提攜帶監測器進入坑道內欲尋找甲烷二％在
坑道之位置，由於二人攜帶之偵測器於可測之範圍未達可能爆炸之警戒值，
但甲烷之比重為○‧六，可能積滯於隧道頂部已達爆炸範圍，因不明火花
引燃甲烷發生爆炸，造成罹災者頭部、胸腔內損傷死亡。 

　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實施自動檢查。 
　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供勞工遵循。 

七、防止災害對策： 
為防止類似災害發生，有採取下列措施之必要。 
　對於易引起火災及爆炸危險之場所，不得設置有火花、電弧或用高溫成為

發火源之虞之機械、器具或設備。 
　所設置之固定監測器所偵測之資料，宜能由線路連接至洞口外，並採取自

動警示訊號，以便採取防範措施。 
　應設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對使用之設備及其作業實施自動檢查。 
　應訂定適合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107.勞工從事隧道擋土牆作業因土石崩塌發生勞工被

掩沒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道路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物體崩塌 

三、媒介物：土砂、岩石 

四、罹災情形：死亡一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A 公司承攬隧道開挖工作，九十年四月二十日發生第一次抽心，土石由

37K+099 堆積至 37K+143 處，考量開挖面附近地質破碎，由原事業單位 B

公司與 A 公司研討後，開始執行「主坑西行線 37K+151~099 及後續段特殊

情況處理施工計畫」，九十年五月十一日凌晨二點五十分，現場於 37K+102

處執行上述計畫中擋牆施作步驟，其時擋牆初步輪廓已清理完成，正準備交

班由下一班人施作擋牆混凝土封面時，於開挖面爆出大量土石流，A 公司工

地負責人勞工甲當時正於開挖面後方十公尺指揮監督並紀錄作業情形，見狀

即呼叫挖溝機作業手緊急撤離，同時自己也開始往後跑，卻未逃離現場，並

於當日下午二點二十五分從土石中挖出勞工甲屍體。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遭土石掩埋致死。 

(二)間接原因：無。 

(三)基本原因：無。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密集偵測開挖面後方水層及地質狀況。 

(二)對偵測有問題區域縮小開挖面混凝土封面距離及開挖面積。 

(三)非開挖面作業人員預估較長之安全距離，開挖面作業派專人隨時注意四

周狀況。 

(四)開挖面後方設置適當高度之砂包堆及重型平台，以利緊急時人員逃生避

難及阻擋土石。 
 



277.從事捷運工程壓氣施工法作業發生集體減壓症職業病 
(86)019411 

一、行業種類：土木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其他 
三、媒 介 物：特殊環境 
四、罹災情形：四肢關節酸痛，背、腰部脊椎酸痛、肢體麻木、頭昏等九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日商甲建設公司承攬台北市捷運新店線 CH 二二一標工程，將其中新奧工法隧
道工程交付乙土木包工業公司再承攬，自八十二年十二月九日至八十四年八月五日
使用壓氣工法在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構築隧道，有勞工 A 等二十三人於該期
間在工作環境錶壓力○至一‧四公斤／每平方公分下每日工作八小時，中間休息一
小時，工作期間分別為十二個月至二十四個月不等，自覺有減壓症狀之九人分別於
八十三年五月至八十五年四月間前往基隆海軍醫院就診，接受理學檢查及腰椎 X 光
照射檢查並無特殊之所見，在減壓第二型的診斷下，接受高壓氧治療一次者三人，
三次者四人，六次者一人，八次者一人，症狀皆有明顯改善，惟偶有肢體酸痛之症
狀發作，案經勞工 A 等人於八十五年年二月二十九日向台北市政府勞工局申請調解
交由該局勞動檢查處檢查，將檢查結果函報勞委會鑑定。 

六、災害發生原因： 
　從事異常氣壓作業勞工因減壓不當，溶解於組織內之氣體形成氣泡充滿於身體各

組織器官，造成減壓症。 
　高壓室內作業勞工，部分工作時間超過規定。 
　高壓室內作業勞工，於二次作業時間部分中間減壓時間不足。 
　高壓室內作業勞工，於減壓時部分減壓階停留時間不足。 
　對勞工未實施體格檢查及定期健康檢查。 
　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實施自動檢查。 
　對勞工未實施安全衛生訓練，勞工安全衛生知識不足。 

七、防止災害對策： 
為防止類似災害發生，有採取下列措施之必要。 
　對於勞工從事高壓室內作業時，該勞工自開始加壓至開始減壓之高壓下時間，應

符合　作業壓力在每平方公分四公斤以下且勞工之一日作業次數在二次以下者：
　初次作業時，於附表一「作業壓力欄」取該次作業壓力對照「高壓下時間欄」
規定之最長時間，　第二次作業時，於附表一「作業壓力欄」及「高壓下時間欄」
取最高作業壓力及初次高壓下時間對照「第二次高壓下時間欄」規定之時間。 

　對於勞工於當日從事二次以上之高壓室內作業時，為減少其體內氮氣殘留，應於
前次減壓終了時起算，連續給與下列規定以上之時間為「中間減壓時間」，且在此
時間內不得使其從事重體力作業：　合於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第十九條第一款
規定者，於附表一「作業壓力欄」及「高壓下時間欄」取初次之作業壓力及高壓
下時間對照「中間減壓時間欄」規定之時間。 

　對於在氣閘室為高壓室內作業實施減壓時，其減壓時間，應依下列規定：合於第
十九條第一款規定者，於附表一「作業壓力欄」及「高壓下時間欄」取該次作業
壓力及高壓下時間對照「減壓階欄」規定之時間實施減壓；當減壓至各階壓力時，
應迅即停止減壓，且其停止時間不得少於同欄規定之時間。 

　對於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對於在職勞工應施行定期健康檢查：對於從
事特別危害健康之作業者，應定期施行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並建立健康檢查手
冊，發給勞工。 

　應設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對使用之設備及其作業實施自動檢查。 
　對勞工應實施從事工作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將本案列入訓練教材，

提高勞工安全衛生知識，防止類似災害發生。 
 



 301 

 

被撞 5 

從事隧道挖掘作業發生湧水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一般土木工程業(3801) 

二、災害類型：被撞（06）。 

三、媒 介 物：人力搬運機（36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據目擊者吳○○稱：101年 2月 15日下午，罹災者秦○○負責清土作業，我

和吳○○則在推進管前方，進行挖土作業，下午 4時左右，觀音坑溪水突然從

推進管的上方衝入管內，將水、砂土、手堆車及人全部往推進坑方向衝出，不

久推進坑整個被水淹滿，我們三人也被淹在水裏，我游出水面時，只看到我爸

吳○○，卻沒看到罹災者秦○○，我和吳○○及老闆陳○○就下水去救秦○

○，因為水很混濁，只能用摸的，吳○○摸到秦○○，因手堆車撞到秦○○，

所以陳○○就把手堆車移開，再由吳○○將秦○○救出水面，馬上對他進行

CPR，並叫救護車，送到 00醫院急救。 

六、原因分析： 

據現場人員所述及現場勘查研判本災害發生之可能原因如下：罹災者秦 00於

推進管內清除土方時，因橋墩下方未施作藥劑處理，且覆土深度不足，又因滿

潮，導致溪水由橋墩牆面與溪床縫隙滙流灌入隧道推進刄頭上方，水壓衝撞手

推車，再撞擊罹災者秦坤利致死。 

（一）直接原因：遭手推車撞擊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對於隧道、坑道開挖作業應依調查結果訂定合適之施工計畫，並依該計畫

施工。 

2.對於隧道、坑道支撐之構築，應事前就支撐場所之湧水等因素，妥為設計

施工。 

3.對於營造工作場所，於勞工作業前，應實施危害調查、評估，並採適當防

護設施，以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 

（三）基本原因： 

1.未實施工作環璄應採取防範措施。 

2.未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並據以執行。 

3.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4.未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5.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使勞工遵守。 

6.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未事前告知再承攬人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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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7.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未採取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

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及協調之工作。工作之連繫與調整。工作場所之

巡視。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隧道、坑道開挖作業，為防止落磐、湧水等危害勞工，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二、 依調查結果訂定合適之施工計畫，並依該計畫施工。該施工計

畫內容應包括開挖方法、開挖順序與時機，隧道、坑道之支撐、換氣、照明、

搬運、通訊、防火及湧水處理等事項。（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80條暨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2.雇主對於營造工作場所，應於勞工作業前，指派勞工安全衛生人員或專任工

程人員等專業人員實施危害調查、評估，並採適當防護設施，以防止職業災害

之發生。（違反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6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3.雇主對於隧道、坑道支撐之構築，應事前就支撐場所之表土、地質、含水、

湧水、龜裂、浮石狀況及開挖方法等因素，妥為設計施工。（違反營造安全衛

生設施標準第 90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4.應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

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5.雇主對於隧道、坑道挖掘（以下簡稱隧道等挖掘）作業或襯砌（以下簡稱隧

道等襯砌）作業，應指定隧道等挖掘作業主管或隧道等襯砌作業主管於作業現

場辦理下列事項：一、 決定作業方法，指揮勞工作業。二、 實施檢點，檢查

材料、工具、器具等，並汰換其不良品。三、 監督勞工個人防護具之使用。

四、 確認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有效狀況。五、 其他為維持作業勞工安全衛

生所必要之措施。（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02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

第 2項） 

6.應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7條第 1項第 12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7.雇主對於隧道、坑道開挖作業，應就開挖現場及周圍之地表、地質及地層之

狀況，採取適當措施，以防止發生落磐、湧水、高溫氣體、蒸氣、缺氧空氣、

粉塵、可燃性氣體等危害。（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8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8.雇主對於隧道、坑道開挖作業，為防止落磐、湧水、開炸炸傷等危害勞工，

應指派專人確認下列事項：一、 於每日或四級以上地震後，隧道、坑道等內

部無浮石、岩磐嚴重龜裂、含水、湧水不正常之變化等。（營造安全衛生設施

標準第 82條第 1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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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示意圖 



其他 1 

從事隧道內清淤作業因行走於隧道(引水道)內發生溺斃致死災害 
一、行業種類：一般土木工程業 
二、災害類型：溺斃 
三、媒 介 物：水 
四、罹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96 年 3月 16日下午 2時許，由○○○帶著第 2工作班(工作時間約為下午 2時至
10時)之 4位勞工一同進入隧道(即引水道：洞口頂拱高度約 185公分深度約

0K+640公尺處)進行清淤作業。到了當天晚上約 9時許，工班準備收工，○○○
與○○○等 4人即一同從隧道(引水道)內約 0 K+640公尺處走出。○○○走出至
隧道(引水道)口時大約 8-10分鐘後，○○○及其他 2人發現罹災者尚未走出洞

口，於是就由○○○與○○○兩人再進入隧道(引水道)內找尋罹災者，並由○○

○於隧道(引水道)口等候，當○○○及○○○兩人進入隧道(引水道)內約 0K+150
公尺處，即發現罹災者頭朝洞口方向，面朝下趴在水面上(水位約在膝蓋下方，
深度約 50公分左右)。於是便由○○○背著罹災者另由○○○幫忙攙扶著，合力

將○○○救出洞口。將罹災者救出洞口後，並經我們現場簡單急救及通知 119前
來載往埔里基督教醫院後不治死亡。據○○○又稱述：罹災者可能因為年齡稍

長，經災害發生當日工作約 7個小時以後，因為體力不支，跌入深度約 50公分
之水中後，無力自救造成溺斃。 
 
六、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體力不支倒入水中，溺斃死亡。 
（二）間接原因：空白。 
（三）基本原因： 

(1)未實施適於其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2)未實施勞工體格檢查。 
(3)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4)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勞工應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二）雇主對於營造工作場所應於勞工作業前，應指派勞工安全衛生人員或專任

工程人員等專業人員實施危害調查、評估，並採適當防護設施，以防止職

業災害之發生。 
（三）雇主於僱用勞工時，應施行體格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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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 1,2：隧道(引水道)內約 0K+135公尺之 

地面有積水，水深度 42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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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二次襯砌工程災害 
編號  年度  事故  職災實錄頁碼

G01  87  襯砌落盤  31 
G02  95  隧道內從事施工架搭設作業墜落溺水致死   
G03  88  鋼模作業感電 190  190 
G04  94  襯砌鋼筋組立感電致死  92~93 
G05  96  側壁修飾跌倒  215~216 
 
   



 



31. 從事地下廠房襯砌工程被頂拱落石擊中致死災害 
(87)054564  

一、行業種類：一般土木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崩塌                  

三、煤 介 物：土砂,岩石                      

四、罹災情形：死亡男一人﹑ 重傷男一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將鯉魚潭水庫士林水力發電工程第Ｉ─Ｂ標引水隧道及

地下廠房土木工程交由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承攬，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再將該工

程地下廠房襯砌部份交由Ｂ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承攬，於八十七年十月十七日下午

十四時三十分許，Ｂ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工地主任李○○在地下廠房工程一號機組

旁通道內，突然聽到一聲巨響，李○○立即前往二號機組工地查看，發現勞工湯

○○、外勞（CHANGADRAM）被頂拱落下的石頭擊中受傷後，李○○調集附近

人員實施搶救，先將外勞（CHANGADRAM）送大千醫院急救，當清出勞工湯○○

時發現已死亡。 

災害現場位於鯉魚潭水庫士林水力發電廠工程之地下廠房。頂拱落石距勞工工作

地點高程差約三十公尺。落石重約二五０公斤（厚約二十公分、長寬各約七十五

公分）。 

六、災害原因分析： 

本災害發生之可能原因為當罹災者湯德盛及外勞 CHANGADRAM 兩人正在從

事二號機組土木工程鋼筋組立工程時因地下廠房頂拱落石擊中兩人致勞工湯

○○死亡及外勞 CHANGADRAM 受傷。 

(一)直接原因：被地下廠房頂拱落石擊中致一死一傷。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於隧道之營建工程中，有因落磐、崩塌等致發生災

害之危險未清除浮石。 

(三)基本原因： 

    1.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實施自動檢查。 

    2.未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及預防災變訓練。 

    3.未訂適合工作所需要之勞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應依事業之規模、性質，實施安全衛生管理；並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二)雇主對其設備及其作業，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三)雇主僱用勞工從事工作應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以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 

(四)雇主應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

查後公告實施。 

(五)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

原事業單位應採取必要防止職業災害措施。 



(六)雇主為防止坑內落磐、落石或側壁崩塌等對勞工之危害，應設置支撐或清除

浮石等。 

 

 



從事施工架搭設作業墜落致死災害 
 

一、行業種類：一般土木工程業（4501） 
二、災害類型：墜落（01）、溺斃（10） 
三、媒介物：開口部份（414） 
四、罹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據目擊者稱：95 年 6 月 24 日上午約 10 時 20 分許，當時我欲前往隧道口從

事清潔工作，我看到在隧道口地面一個小水溝孔上有一支腳露在外面，我上前探

視，就發現罹災者整個人倒立插入水溝孔內，頭埋入水面下，於是我電話通知○○

公司工程師○○○，○○○立刻趕抵現場並連絡救護車，救護車趕抵現場後，將

罹災者送醫急救。等語。 
 
六、災害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墜落溺水窒息死亡。 
2.間接原因： 
  不安全狀況： 
（1）雇主設置之護蓋，應依下列規定辦理：一、．．．。二、應以有效

方法防止滑溜、掉落、掀出或移動。三、．．．。四、．．．。五、．．．。

六、臨時性開口處使用之護蓋，表面漆以黃色並書以警告訊息。 
  （2）對於在高度 2 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勞工有墜落之虞者，未使勞

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 
3.基本原因： 
（1）未設置勞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未確實實施自動檢查。 
  （3）未落實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4）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向本所報備。 

 
七、災害防止對策：開口護蓋應以有效方法防止滑溜、掉落、掀出或移動，表面

應漆以黃色並書以警告訊息，高架作業應使勞工確實使用安

全帶、安全帽。 
 
 



190. 鋼模上作業時因斷裂電源線電流經鋼模引起感電致死
災害 

              (88)35871 

一、行業種類：其他營造業 

二、災害類型：感電 

三、媒 介 物：輸配電線路 

四、罹災情形：死亡男 36 歲 

五、災害發生經過： 

八十八年七月二日上午十時左右，Ａ公司勞工甲在鋼模右下角以鐵鉗觸及右邊岩

壁鋼筋，感覺鐵鉗有火花現象，勞工甲告訴其他工作同仁有漏電現象，而當時並未發

現勞工乙，只因為勞工丙要噴模板油，因無人接油管勞工甲才主動爬上鋼模上端準備

拉油管，勞工甲在上面聽到下方工作人員呼喝「上面的人在幹什麼？」勞工甲轉頭一

看赫然發現勞工乙躺在踏板上，勞工甲隨即大聲呼喊，並趨前急救，不久其他工作伙

伴一起將勞工乙抬到後方並送醫急救，但不治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研判本次災害之可能原因如下：為了配合隧道內鋼模之寬度高度，該公司以勞工

丁使用挖土機削切岩壁，掉落之岩塊擊斷地面上之電源線，因壁體四周上下被覆鋼筋，

故電流經鋼奧屋鋼模導致鋼模上作業之勞工乙引起電擊致死。 

(一)直接原因：斷裂電源流經鋼模引起感電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情況：未於各該電路設置適合其規格，具有高敏感度之漏電斷

路器。 

(三)基本原因： 

1.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及預防災變訓練。 

2.未訂定適合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報經當地檢查機構核備。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僱用勞工從事工作應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以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 

(二)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

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三)雇主對於使用對地電壓在一百五十伏特以上之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或於濕

潤場所、鋼板上或鋼筋上等導電性良好場所使用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及臨時

用電設備，為防止因漏電而生感電危害，應於各該電路設置適合其規格，具有高

敏感度，能確實動作之感電防止用漏電斷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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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室內裝潢作業因物體倒塌發生死亡職業災害 

(核備文號：94年11月28日勞檢4字第0940065837號) 

一、行業種類：建物裝修及裝潢業 

二、災害類型：墜落（01） 

三、媒 介 物：木質合梯（371） 

四、罹災情形：死亡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據瑞溪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鋼筋工盧慶廣稱：94年6月18日10點25分許，

新建廠房通道STA 0K+800M處，和倪乾坤、太太溫雅蘭3個人在同一側，於施

工架上組紮鋼筋，當天隧道頂部滲水嚴重，我看到倪乾坤穿著雨衣但未穿雨

褲（當天一起在施工架上作業之勞工皆有穿雨衣、雨褲），雙手戴綿紗手套，

坐在施工架上綁鋼筋，我有聽到他發出一小聲「啊」，自己也感到背部麻麻

的，就用腳踢鋼筋，發現他怪怪的沒有反應，將他拉後退約50公分，立刻對

他施行C.P.R心肺復甦術，然後有同事叫在附近作業的貨車來，將他擡下施

工架後，先由貨車送到隧道口，大約8分鐘後救護車趕到，由救護車送往東

勢農民醫院急救，延至6月18日上午11時05分許不治。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施工架上1具靠近罹災者220V、1000W投光燈接線盒內之電

線絕緣被覆絕緣劣化，造成漏電，致勞工倪乾坤遭感電死

亡。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220V、1000W投光燈接線盒內之電線絕緣被覆絕緣劣化。 

2、位於STA0K+835處配電箱內之具電流過負荷兼漏電斷路器功能

開關，其漏電斷路器故障失效，無法確實動作。 

（三）基本原因： 

1、罹災者倪乾坤，未確實穿著防潮衣物(僅著雨衣，未著雨褲，且坐

在潮濕及導電性良好之施工架上作業)，以保持絕緣。 

2、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份交付承攬時，未於事前告知承攬

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勞工安全衛生法有關安全衛生

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3、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未採取防

止職業災害之必要措施。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電氣技術人員或其他電氣負責人員，除應責成其依電氣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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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規定辦理，並應責成其工作遵守左列事項：「一、隨時檢修電氣

設備，…。」 

（二）雇主對於電氣設備裝置、線路，應依電業法規及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

規之規定施工，所使用電氣器材及電線等，並應符合國家標準規格。

(建築或工程興建之臨時用電設備或線路，應按規定施行接地外，並

在電路上或該等設備之適當處所裝設漏電斷路器。以防止感電事故為

目的裝置漏電斷路器者，應採用高感度高速形。) 



跌倒衝撞 2 

從事隧道表面修飾作業發生跌倒致死災害  

一、行業種類：道路工程業 
二、災害類型：跌倒 
三、媒 介 物：無媒介物 
四、罹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據勞工甲稱：我和勞工乙 2人於於 96 年 1月 24日到四脚亭隧道從事隧道內人行

道及側壁清理及修飾，我們工作時都有帶安全帽、帽頤帶都有繫，有穿反光背心，

當天作業範圍是隧道東行線內側面，佔用約半個內側車道，有用交通錐、拒馬、

警示燈等作區隔警戒，我們工作到下午 5時左右準備收工，正在整理工具時，突

然聽到他叫聲，就看到他已經跌倒在車道上靠近人行道處，他距隧道口較近，我

離他約 5公尺左右，那時他的安全帽掉落在頭旁邊，我就立即跑過去將他扶起坐

在人行道上，我先打電話通知公司負責人，然後打 119請救護車，之後救護車將

他送至八堵礦工醫院急救。等語。 
 
六、災害原因分析： 
災害原因為勞工乙於四脚亭隧道內表面修飾工作，準備收工時，不慎跌倒，頭部

後枕部（安全帽後緣下方處）可能撞擊凸出物（如人行步道邊緣之路沿石），安

全帽亦被撞掉，致顱內出血，經送醫急救，仍於 6日後因心肺衰竭、酸中毒不治

死亡。 
（一）直接原因： 

跌倒致頭部外傷合併嚴重腦水腫、腦疝致急性腎衰竭致心肺衰竭、酸中毒

死亡。 
（二）間接原因：空白。 
（三）基本原因：危害認知不足。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將本災害製成案例登錄本所網頁。 
 
八、災害示意圖： 

 215



 

 
照片 1：罹災者於罹災前位置距隧道口約 3公尺之內側人行步道處， 

人行步道外緣之路沿石與車道之高差約為 2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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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機電工程災害 
編號  年度  事故  職災實錄頁碼

H01  86  電纜作業感電  234 
H02  105  電氣  425~428 
H03  86  抽水感電  232 
H04  92  台車配電盤感電    135 
H05  87  電纜線安裝墜落  28 
H06  97  電纜架安裝被夾致死  348~349 
 
   



 



234.從事電力電纜之地放電作業因誤爬電桿發生感

電災害 
 (86)039197  

一、行業種類：機電，電路及管道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感電                           

三、媒 介 物：輸配電線路                     

四、罹災情形：死亡男 26 歲，工作經歷： 3 年 1 個月 

五、災害發生經過： 
台灣省政府交通處東部鐵路改善工程局將新觀音隧道施工用電力設備

工程交由甲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承造，甲電機股份有限公司將本工程外線部分

交由乙工程有限公司承攬，乙工程有限公司將其承攬外對線分之電力線路檢

測部分交付蘭陽機電顧問有限公司承攬，於在八十六年八月十日下午五時五

分左右，丙機電顧問有限公司的四名員工在蘇花公路一四五公里附近對因雨

受損的台灣省政府交通處東部鐵路改善工程局已竣工尚未送電之新觀音隧

道施工用電力設備工程電力電纜進行電纜測試修護時，A 在欲實施接地放電

時，因誤爬該處之台灣電力公司和平高幹一七一號電力桿，在該桿離地約七

米左右之橫擔處觸電，因身上掛有安全帶，A 昏迷於該桿上，經送醫不治死

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推測本災害發生之可能原因如下：罹災者 A 於蘇花公路一四五公里至

一四六公里間，進行台灣省政府交通處東部鐵路改善工程局已竣工，因雨受

損尚未送電之新觀音隧道施工用電力設備工程電力電纜檢修時，未辨明電力

桿標示，而誤爬台電和平一七一號電力桿執行接地放電，致感電送醫不治死

亡。茲分析此次災害發生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電擊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動作：未辨明作業電力桿是否為欲檢修之電力桿即行

實施作業。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應設置丙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並實施自動檢查。 
(二)僱用勞工從事工作應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受

適於各該工作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三)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四)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

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

施。 
(五)雇主對於高壓以上之停電作業、活線作業及活線接近作業，應將作業期

間、作業內容、作業之電路及接近於此電路之其他電路系統，告知作業

之勞工，並應指定監督人員負責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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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撞 6 

從事隧道內電氣開關箱新設作業作業發生被撞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土木工程業（4290） 

二、災害類型：被撞（06） 

三、媒 介 物 ：動力鏟類設備（14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發生經過： 

（一）民國 105 年 2 月 4 日，台南市楠西區，辛銳○○○。 

（二）災害發生於 105 年 2 月 4 日 13 時 54 分許。災害發生當天 8 時許，工班監工

李員及勞工盧罹災者、劉員、鄭員及張員等五人至本工程東口隧道從事隧道

第 66 輪徑（里程 0K+095.4）之開挖及支撐作業。其中，盧罹災者負責電工作

業，而劉員、鄭員及張員則負責開挖及支撐作業，於當日 13 時許，盧罹災者

進入隧道內從事電氣開關箱新設作業，架設位置位於里程 0K+033 之隧道南

側壁，至 13 時 52 分許，李員於隧道外連絡晚上送便當的事情，劉員等 3 人

已完成第 66 輪徑之開挖作業，鄭員及張員先行退至隧道洞口外，從事組立桁

型支堡之準備工作，而劉員則駕駛挖土機準備退出隧道外，至 13 時 54 分許，

劉員聽到挖土機後有異聲，下車察看，發現盧罹災者已被挖土機履帶撞倒且

下腹部及下肢被挖土機碾壓 

（三）劉員立即呼叫隧道外之同事，並由李員連絡救護車將盧罹災者送往台南市柳

營區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急救，惟延至當日 15 時 16 分仍傷重死

亡。 

六、原因分析： 

依據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所載盧罹災者死亡原因：「直接

引起死亡之原因：甲、大量出血。先行原因：乙、（甲之原因）下腹部及下肢多處開

放性傷口乙、（乙之原因）挖土機撞擊碾壓。」及相關人員口述、災害現場概況研判

本次災害發生之可能原因分析如下： 

使勞工劉員於隧道內使用挖土機從事開挖作業，因未指派專人指揮，且對於隧

道之通路未規劃作業人員專用通路，致挖土機後退時，盧罹災者遭挖土機履帶撞倒

並碾壓下腹部及下肢而傷重不治。 

綜上所述，本次災害發生之可能原因研判如下： 

（一）直接原因：遭挖土機碾壓，造成下腹部及下肢多處大量出血，經送醫傷重不

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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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規劃作業人員專用道路。 

2.於搬運機械作業或開挖作業時，未指派專人指揮，以防止勞工自機械後側接

近作業場所。 

（三）基本原因： 

1.將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或再承攬時，未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

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2.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對於隧道碴料出碴作業場所

之安全措施，未實施「指揮協調」、「連繫調整」、「工作場所巡視」及「相關

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以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 

3.未實施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4.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5.未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 條第 1 項暨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 32 條第 1 項） 

（二）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 條之 1 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23 條第 1 項） 

（三）雇主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79 條暨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 項） 

（四）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0

條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 條第 1 項） 

（五）投保單位應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

報（勞工保險條例第 14 條）。 

（六）雇主使勞工以機械從事露天開挖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三、於搬運機械

作業或開挖作業時，應指派專人指揮，以防止機械翻覆或勞工自機械後側接

近作業場所。（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69 條第 3 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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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一 
照片 1：災害發生於台南市楠西區「新烏山嶺引水隧道工程」之隧道東

洞口內約 15 公尺處。 

 

說明二 
照片 2：災害現場東口隧道為寬 6.2 公尺高 6.5 公尺馬蹄型隧道，於隧

道右側佈設一排照明燈具，左側設置電力線及直徑 1 公尺之通風管。 

直徑 1公尺之

通風管 

電力線 

6.2m 

高 6.5公尺 

照明

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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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三 
照片 3：災害發生當日，正從事第 66 輪徑（里程 0K+095.4，距洞口約

77 公尺）之開挖及支撐作業，災害發生位置為距洞口約 15 公尺處。 

 

說明四 

照片 4：災害發生當時劉○○駕駛之挖土機（HITACHI 廠牌，號碼為

4420890）寬度為 2.8 公尺，其後退時並無專人指揮，其迴轉警示燈及

蜂鳴器經現地測試皆正常，挖土機距通風管 50 公分。 

  



232.在隧道內水溝中碰觸沉水泵浦致感電死亡

災害 
(85)139433 

一、行業種類：土木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感電 
三、媒 介 物：電力設備 
四、罹災情形：死亡男一人，四十七歲  
  工作經歷：一個月 
五、災害發生經過： 

甲營造公司承攬基隆港西岸港區聯外道路西二隧道及西五號橋新建工

程，將隧道工程部分交付乙重機械公司再承攬，八十五年八月二十日上午，

勞工 A 等幾人在南下隧道內從事臨時襯砌之紮鋼筋工作，中午休息時，A、

B 二人在南口約七公尺隧道內，分別躺在鋼絲網堆及棧板堆上休息，A 不久

醒來發現 B 俯臥在隧道內水溝中，經將其送醫急救無效死亡。 
罹災者倒臥處距隧道南口約八○公尺之左側水溝中，水深約六○公分，

水溝內裝設單相二二○伏特，二馬力沉水泵浦，將積水排出隧道外，其電源

係自隧道口右側分路開關箱接線沿隧道壁向內延伸，再以角材壓條越過路面

銜接泵浦電源線，開關箱內裝設漏電斷路器，跳脫動作正常。 
六、災害發生原因： 

　依據基隆地檢署相驗書記載：罹災者死亡原因為高壓電擊死亡，驗斷書記

載：右手背指 
甲呈青紫色，左側腰部二度灼傷呈放射狀。 
　經現場檢測結果，沉水泵浦絕緣電阻在五 MΩ以上，但送電後漏電斷路

器下方負載側之無熔絲開關卻先跳脫，顯示馬達線圈燒燬短路。 
　罹災者在隧道南口附近休息時，可能發現排水管未將隧道內水溝之積水排

出，乃赤腳涉入水溝中欲清除沉水泵浦底部之淤泥，因馬達過熱燒燬線圈

發生短路漏電，致感電死亡。 
　二二○伏特沉水泵浦金屬外殼未接地。 
　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實施自動檢查。 
　對勞工未實施安全衛生訓練，勞工安全衛生知識不足。 
　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供勞工遵循。 

七、防止災害對策： 
為防止類似災害發生，有採取下列措施之必要。 
　低壓用電設備對地電壓超過一五○伏特沉水泵浦金屬外殼應予接地。 
　應設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對使用之設備及其作業實施自動檢查。 
　對勞工應實施從事工作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將本案列入訓練

教材，提高勞工安全衛生知識，防止類似災害發生。 
　應訂定適合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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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勞工操作電源開關感電致死職業災害 

一、行業種類：道路工程業（三八○一）  

二、災害類型：感電（十三） 

三、媒介物：電力設備（三五二） 

四、罹災情形：死亡一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經罹災者起工作之梁○○所述：災害發生時（九十二年七月十四日晚

上八時十分許）我站於罹災者范○○後方，范○○站於車上，使用裝於厚

紙板盒裝著的汽車故障警告標誌，將移動至定位之台車配電盤之送電開關

往上推時，不慎碰觸到配電盤上方匯流排，瞬間感電倒於車上，經送至竹

北市東元醫院急救不治死亡。等語。 

六、災害原因分析： 

ｌ、直接原因：感電休克致死。 

２、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從事高壓電路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時，未

使作業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並於有接

觸或接近該電部分設置絕緣用防護設備。 

              不安全動作：操作電源開關未使用絕緣棒及絕防護手套（罹

災者具甲種電匠資格並為現場電氣作業主

管） 

３、基本原因：危害意識不足。 

七、災害防止對策： 

將本案例上網宣導，並函送各隧道施工單位參考。



28.標題：從事裝設隧道上方電纜線架設工作不慎由護欄上墜落地面致死災害 
(87)016225 

一、行業種類：機電,電路及管道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墜落,滾落 

三、媒介物：施工架 

四、罹災情形：死亡男 60 歲 

五、災害發生經過： 

八十七年三月二十日上午九時二十分許，勞工湯○江及盧○山兩人，位於工地隧

道內施工架上，從事裝設隧道上方之電纜線架設工作，因施工架所在位置未於電

纜線架正下方，勞工湯○鴻站於施工架內不易工作，乃爬上施工架護欄側身從事

工作，不慎由護欄上墜落地面，經現場工人合力搶救，並立刻將其送往台南成大

醫院急救，因傷重於當日上午十時二十分不治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研判本次災害發生原因分析如下：勞工湯○鴻站立於距地面高度約六公尺之施工

架的上欄杆處，從事裝設電纜線架工作時，未能將雇之提供之安全帶妥為配戴，

不慎墜落至地面，傷重死亡。綜合上述，研判本次災害可能原因分析如下： 

(一)直接原因：自距地面高度六公尺之施工架的上欄杆處，墜落地面，傷重死亡。 

(二)間接原因：從事高架作業，未能站於施工架護欄內，而爬上施工架之上欄杆

且未繫上安全帶從事工作，造成不安全動作。 

(三)基本原因：未訂定適合勞工工作所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供勞工遵行。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對在職勞工應施行定期健康檢查；對

於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之作業者，應定期施行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並建立健康檢

查手冊，發給勞工。 

(二)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

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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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夾、被捲、被割 3 

從事電纜架安裝工程作業發生被夾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機電、電信及電路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被夾、被捲 
三、媒 介 物：其他 
四、罹災情形：死亡1人 

五、發生經過： 
災害於 97 年 11 月×日 9 時許，某甲與罹災者○○○在隧道裏同一高空

工作車上工作，當時某甲正背對著罹災者裝配電纜架，突然間聽到ㄧ

聲，某甲回頭看到罹災者頸與胸被夾於高空工作車平台（即工作台）

上操作台與鋼樑之間，馬上將罹災者送至南投縣埔里基督教醫院急

救，之後又轉送臺中市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急救後於 97 年 11 月×

日 21 時×分許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操作高空工作車胸部遭高空工作車操作台與鋼

樑夾住，致胸部挫傷及內出血，造成缺氧性腦損傷死亡。 

(二)間接原因：使用高空工作車從事作業，未於事前依作業場所之狀

況、高空工作車之種類、容量等訂定包括作業方法之作業計畫，使作

業勞工周知，且亦未指定專人指揮監督勞工依計畫從事作業。 

(三)基本原因： 

(1) 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2) 未實施自動檢查。 

(3) 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擔任高空工作車作業之勞工，

未依其工作性質施以勞工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4) 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 

(5)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未確實於事前告

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

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6)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為防止職業災害，事

業單位未確實採取左列必要措施：1.…。2.…。3.工作場所之巡視。

4.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5.其他為防止職業

災害之必要事項。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 雇主對於使用高空工作車從事作業，應依下列事項辦理：1.除行

駛於道路上外，應於事前依作業場所之狀況、高空工作車之種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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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等訂定包括作業方法之作業計畫，使作業勞工周知，並指定專人指

揮監督勞工依計畫從事作業。2.、、、。3.、、、。4.、、、。5.、、、。

6.、、、。7.、、、。 

(二)雇主應依其事業之規模﹑性質，實施安全衛生管理；並應依中央

主管主管機關之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三)雇主應依其設備及作業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四)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對擔任高空工作車作業之勞工，應依其工作性質施以勞工安全

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五)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需要

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罹災者頸與胸被夾於高空工作車工作台上之操作台（高空作業車工作

台上之操作台）與鋼樑之間。當時高空工作車工作台距地面高約 4.3

公尺，高空工作車工作台上之操作台前護欄上欄杆距地面高約 5.2 公

尺，肇災鋼樑底部距地面高約 5.2 公尺，○○○要安裝之電纜架距地

面高約 5.5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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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豎井災害 
編號  年度  事故  職災實錄頁碼

I01  92  通風豎井檢修墜落  25 
I02  93  工作井環片假組立被夾致死  114~115 
 
   



 



 25

18.勞工從事通風豎井檢修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一般土木工程（三八○一）  

二、災害類型：（○一）墜落 

三、媒 介 物： （三七一）梯子 

四、罹災情形：死亡一人、傷○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據與罹災者 A君共同作業的勞工 B君稱：在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

六時許，我和 A君及○○營造有限公司現場監工 C君一起進入通風豎井進

氣井準備做鉆堡檢修，我們三人一起進入第一層工作平台後，我先下至二

層工作平台，待工作平台下降至豎井底時，我就直接由至二層工作平台經

過爬梯下至豎井底，並開始循著豎井壁邊繞邊檢查鉆堡油壓管，約幾分鐘

後就看到 A君躺在爬梯右邊，頭頂著豎井壁，我就叫上面的 C君，並說出

事了趕快放吊籠下來，後來我將 A君半拖至吊籠，由上面的同事幫忙將 A

君拉上去，由救護車緊急送醫院急救，等語。 

六、災害原因分析： 

１．直接原因：罹災者 A君高處跌落、顱內併胸腹腔出血致死。 

２．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設置之垂直安全母索不足以使勞工安全上下。 

不安全動作:未確實使用安全帶。  

３．基本原因：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不足。 

七、災害防止對策： 

１． 製作災害案例上網。 

２． 提供災害案于隧道工程相關單位。



從事潛盾隧道掘進施工工程隧道襯砌作業作業發生勞工被夾死亡職

業災害 

(94)勞檢四字第 0940001588 號 

一、行業種類：一般土木工程業(3801)。  

二、災害類型：被夾(07)。 

三、媒 介 物：營建物(418)。 

四、罹災情形：死亡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本案發生在台北捷運工程內湖線的某個地下施工處所，93年9月26日○○營造有

限公司的勞工，在該工地之通風豎井口下約30公尺處之潛盾隧道內進行假組立環

片拆除作業，在下午約5時50分左右，現場領班勞工胡員(罹災者)帶領其他四位

作業員繼續尚未完成之工作，並以移動式起重機於環片上方約50公尺處吊住環

片，當時正進行第5環之右側環片拆除作業，環片下邊螺栓共二支已拆除，側邊

螺栓共二支，其中下方一支也已拆除，而上方螺栓之螺帽亦已拆除，但螺栓卻卡

住無法分離，罹災者見狀以氧乙炔火燄切斷螺栓，當螺栓斷裂時環片側傾，撞及

罹災者將之夾在環片與後面鋼柱間，當時週邊人員聞聲響並前往查看異狀，並發

現罹災者已受傷倒地，且安全帽破裂頭部受創出血，經緊急連絡地面人員協助並

送往馬偕醫院，於當晚7時13分不治身故。 

六、災害原因分析： 

因現場沒有隧道襯砌作業主管，負責協議、指揮、巡視、指導及監督之責任，亦

未明確訂定環片拆除作業標準作業程序，更未於事前告知於環片與鋼柱間作業可

能發生被夾之危害。故當現場在拆除環片螺栓時，使用吊升荷重45公噸之移動式

起重機於垂直方向吊住A3環片(假組立環片外徑約6公尺，共有5片組成，A3環片

重約2,780公斤)，未考量水平方向之晃動，致以氧乙炔火燄切割於螺栓斷裂時，

環片水平方向傾倒撞及罹災者將其夾在環片與後面鋼柱間(僅餘18公分間隙)，造

成罹災者安全帽破裂，頭部受創。 

直接原因：遭環片與鋼柱水平夾擊。 

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未考慮環片拆除作業時水平晃動。 

2、勞工於未設置隧道襯砌作業主管指揮監督之環境從

事隧道襯砌作業。 

不安全動作：罹災者位於環片與鋼柱間作業。 

(三)基本原因： 

1、雇主○○營造有限公司未於本工地設置隧道襯砌作業主管。 

2、未詳細訂定環片拆除作業標準作業程序。 

3、有關潛盾隧道掘進施工隧道襯砌作業工作環境之被夾危害因素未危

害告知。 



4、有關潛盾隧道掘進施工共同作業時，隧道襯砌作業未採取必要之被

夾防災措施。 

七、災害防止對策：  

從事潛盾隧道掘進施工應設立隧道襯砌等作業主管，工地應設專人負

責協議、指揮、巡視、指導及監督之責任，於作業前明確訂定標準

作業程序，並研擬任何可能發生之對策，在勞工作業前給予危害告

知，並採取必要之被夾防災措施。



 



J  機械作業災害 
編號  年度  事故  職災實錄頁碼

J01  92  車輛維修被夾致死  91 
J02  100  潛盾機驅動裝置維修被捲致死  259~262 
J03  102  隧道內噴漿機保養遭通過之吊卡車夾死  489~490 
J04  102  挖溝機保養挖斗擊中致死  425~426 
J05  86  機車頭夾死  267 
J06  87  噴漿車輛倒車壓擊  4 
J07  88  TBM壓傷  174 
J08  94  混凝土預拌車夾死  149~150 
J09  102  棄碴車翻覆  289~292 
J10  101  隧道內車輛碰撞致死  386~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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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搬運物料勞工遭車斗重壓死亡 
一、行業種類：一般土木工程業（四五○一） 

二、災害類型：被夾（07）。 

三、媒介物：卡車（221）。 

四、罹災情形：死亡一人、傷○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目擊者表示：「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四日十八時三十分許，於「花蓮縣秀

林鄉和平溪碧海水力發電工程施工道路（第二至第五段）工程」之 18K 隧

道上口與北南山隧道下口交界處搬運物料從事進入隧道工作前準備作業

時，即看到距我三十公尺外，已先將搬運車車斗升起，並趴坐在該車橫樑

上從事引擎油路迴路彈簧檢查作業之罹災者快被突然掉落的車斗壓到，於

是我趕緊大叫要罹災者趕緊離開，可惜他逃避不及，瞬間即被車斗壓到。

旋即我馬上連絡中華工程Ｂ工房聯繫直昇機上山救援，大約半小時後即由

直昇機送至山下急救，但仍於當晚八時十分許不治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１直接原因：遭重積壓身導致胸腹腔內出血、心臟休克死亡。 

２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於搬運車車斗下從事檢查油路迴路時，未先將

安全擋塊（枕木）置於車斗底部，或未將

安全支撐妥為固定。 

３基本原因：（1）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未實施自動檢查。 

（3）罹災者高仲輝於進入該工程作業前未接受六小時之勞工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原事業單位將工程交付承攬，並與承攬人所僱勞工共同

作業未採取協議指揮、巡視、連繫、調整等具體防止職業

災害之必要措施。 

七、災害防止對策：對於掀舉傾卸車之載貨台，使勞工在其下方從事修理或檢點

作業時，除應提供安全擋塊或安全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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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夾、被捲、被割 1 

從事潛盾機後蓋鈑拆卸作業發生被捲致死災害從事潛盾機後蓋鈑拆卸作業發生被捲致死災害從事潛盾機後蓋鈑拆卸作業發生被捲致死災害從事潛盾機後蓋鈑拆卸作業發生被捲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一般土木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被夾、被捲 

三、媒介物：其他（潛盾機後蓋鈑）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災害發生於民國 100 年 7 月 22 日下午 2時許。災害發生當日上午 8時許，領班

謝○○與其 3名勞工（羅○○、羅○○及李○○）及配合作業之勞工李○○共

5名勞工，抵達本工程工地進入隧道後開始於隧道末端從事潛盾機驅動部中心

軸後蓋鈑（以下簡稱後蓋鈑）拆卸作業，後蓋鈑總重約 4.8 公噸，欲拆卸後由

駕駛手李○○利用隧道電動台車將後蓋鈑運至隧道入口處吊離工地。拆卸作

業、災害發生及搶救過程之各狀態如相關圖說：上午由李○○利用氧氣乙炔切

斷後蓋鈑之鎖固螺絲後，使用機械千斤頂將後蓋鈑往隧道入口方向推動，配合

羅○○及羅○○同時利用固定於隧道上方 1、2 號吊耳處之 2 台捲揚機（最大荷

重 5噸）承重，另以 1 台最大荷重 2.5噸之捲揚機牽引方向，將後蓋鈑順軸心

方向往隧道入口外移（狀態 a），上午作業即結束。下午 1時許○○等 3人繼續

利用千斤頂配合捲揚機進行後蓋鈑脫離軸心作業，待後蓋鈑脫離軸心後傾斜靠

於軸心，下午 1時 30~45 分許，羅○○將 2 台 5噸捲揚機自 1、2 號吊耳處卸下

後移至 3、4 號吊耳處，李○○協助羅○○作業（狀態 b），下午 1時 45 分許，

羅○○完成捲揚機移動作業後向外往飲水區去喝水休息，李○○因已完成工作

便移動至潛盾機頭後進出人孔之腳踏平台處暫時休息。約下午 2時許，領班謝

○○指揮電動台車駕駛李○○與勞工羅○○分別將 2 台 5噸捲揚機之鍊條張

緊，此時後蓋鈑下緣僅抵於下方 2 處基座上（狀態 c），鍊條張緊後領班謝○○

指揮電動台車駕駛李○○將已卸下之軸心軸承運往坑口，領班謝○○與羅○○

發現後蓋鈑呈現不穩定狀態，欲利用枕木加以穩固時，領班謝○○喊叫羅○○

自休息處拿枕木回來後，領班謝○○與羅○○蹲下確認電動台車軌道下方尚需

墊置多少枕木，隨即後蓋鈑瞬間往外翻倒，領班謝○○與羅○○抬頭發現李○

○自腰部被 2 號捲揚機之鎖鍊與後蓋鈑夾住（狀態 d）。領班謝○○呼叫正駕駛

電動台車往外的李○○及其餘 2名現場作業人員及鄰近作業之勞工戴○○進行

搶救，先將 1 號捲揚機之拉昇點移往中央，使 2 號捲揚機受力較小後卸下其鉤

環，將李○○搬移下來後，將 2 號捲揚機鉤環移至較外側處（狀態 e）加以固

定，經領班謝○○通知工務所撥打 119呼叫救護車，以電動台車將李○○運往

坑口後以船型擔架吊送上地面，由救護車將李○○送至國軍高雄總醫院急救，

但仍於 100 年 7 月 22 日下午 3時 30 分傷重不治。（臺灣○○地方法院檢察署註

明死亡時間為 100 年 7 月 22 日下午 3時 30 分） 

六、災害原因分析： 



 260 

（一）直接原因：被夾在 2 號捲揚機張緊之鍊條與後蓋鈑之間，以致傷重死亡。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使勞工以捲揚機等吊運物料時，吊運作業中未嚴禁人員進入吊鍊

內側角。 

（三）基本原因：  

1.雇主未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勞工

安全衛生事項。 

2.雇主未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3.雇主未訂定勞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1、 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實施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下列勞工安全衛生

事項：「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十六、其他

安全衛生管理措施」，並留有執行紀錄或文件以代替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

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 條之 1 暨勞工安全衛生

法第 14 條第 1 項) 

2、 應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向檢查機構報備。(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第

1 項) 

3、 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2 項） 

4、 雇主使勞工以捲揚機等吊運物料時，吊運作業中未嚴禁人員進入吊鍊內側

角。(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55 條之 1 第 6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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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原 1號捲揚機

勾掛位置 

原 2號捲揚機

勾掛位置 

1 號捲揚機 2 號捲揚機 

2 號捲揚機 1 號捲揚機 
2 號捲揚機 1 號捲揚機 

(狀態 d)手搖式吊車鍊條張緊，罹災(續)   

者李○○腰部被夾於 2 號捲揚機鍊條與後蓋

之間，臉部朝外。 

(狀態 e) 領班及其餘 4名勞工先將1號捲揚機

吊點移動至現況吊點，2 號捲揚機受力較小

後，將人移下後，將 2 號捲揚機移置現況吊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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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 a) 後蓋未脫離軸心 

(狀態 c) 後蓋脫離軸心，捲揚機鍊條張緊，

後蓋重量完全承載於鋼基座上，呈不穩定狀

態 

(狀態 d) 罹災者加重承載，造成後蓋翻覆，捲

揚機鍊條被後蓋上緣張緊，並將罹災者夾住 

(狀態 b) 後蓋脫離軸心，斜靠於軸心且置於

基座上，捲揚機移至 3、4 號吊耳耳，鍊條未

張緊 

軸心  約 0.9 m 

約 1.2 m 

約 1.2 m 

約 0.5 m 1.5 m 

  

約 0.5 m 

1.5 m 

3、4 號吊耳 1、2 號吊耳 

約 0.5 m 1.5 m 

  

約 0.5 m 1.5 m 

  

約 1.2 m 

基座 

基座 
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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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9 

從事保養維修作業發生被夾致死災案 

一、行業分類：道路工程業（4210） 

二、災害類型：其他交通事故（23）。 

三、媒 介 物：卡車（22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依據目擊者潘○○、王○○及外勞稱：案發當天 102年 12月 26日早上罹災

者與潘○○及 2位外勞於北洞口南下線隧道口距洞口約 7.5公尺處，有穿著

顏色鮮明反光帶背心從事噴漿機簡易保養維修作業，罹災者在噴漿機右側地

面作業，潘喬治在噴漿機右側車上作業，2位外勞則於噴漿機後方地面作

業。當日上午 10時 15分許由興○○有限公司司機游所○○駕駛車輛(車號：

482-○○，廠牌為三菱 20噸附加吊升荷重 8噸吊桿之卡車)，由隧道洞口外

向洞口內駛入，當時王○○認為卡車會受阻無法通行，故馬上進入原已停放

於噴漿機右前方小貨車(車號：7690-○○)，欲將該車駛離以讓出車道；另

潘○○向司機游○○口頭表示因為噴漿機保養工作即將完成，請游○○先暫

停勿通過，但游○○認為所駕駛三菱 20噸卡車可以通過，在罹災者尚未離

開噴漿機右側即向前開車通過，不久聽到罹災者大叫一聲，已被夾在噴漿機

與卡車之間，經搶救送到羅東聖母醫院仍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綜上並依據現場相關人員所述及調查結果，研判災害原因為罹災者於隧道內

站立於噴漿機右側地面從事保養維修作業中，不慎遭到後方行駛經過之卡車

夾在噴漿機與卡車車斗之間，不治死亡。 

1、直接原因：遭噴漿機與行駛中卡車車斗夾住致死。 

2、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使用搬運機械從事隧道作業時未事前決定運行路線及未派指揮人員

從事指揮作業。 

（2）於隧道之通路未規劃作業人員專用通路，未於車輛行駛路徑以欄杆

等設施加以隔離。  

（3）使用道路作業之工作場所未禁止與作業無關之車輛停入工作場所。 

（4）車輛出入工作場所未設置適當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使受警告者清

晰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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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原因： 

（1）未確實協議管制隧道車輛機械進出隧道，未實施隧道內作業之連繫

調整及巡視。 

（2）勞工危害認知與辨識能力不足。 

（3）未確實危害告知。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隧道、坑道之通路，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規劃作業人員專

用通路，並於車輛或軌道動力車行駛之路徑，以欄杆或其他足以防護通

路安全之設施加以隔離。二、…。三、…。（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00條第 1項第 1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二)雇主對於使用道路作業之工作場所，為防止車輛突入等引起之危害，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一、…。二、…。三、與作業無關之車輛禁止停入工

作場所。四、…。五、於勞工從事道路挖掘、施工、工程材料吊運作業、

道路或路樹養護等作業時，應於適當處所設置交通引導人員。六…。(勞

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1條之 2第 1項第 3、5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三)雇主對於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鄰接道路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

之虞之工作場所，應依下列規定設置適當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一、

交通號誌、標示應能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二、…。三、…。四、…。

五、…。六、…。七、…。八、…。(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1條之

1第 1項第 1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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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撞5 

從事機械檢查保養作業發生被撞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道路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被撞 

三、媒 介 物：動力鏟類設備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據挖土機司機甲稱：於 102 年 2 月 27 日 7 時許我到○○隧道南洞口工區，

我先檢查挖土機（PC-300）的水量及油量然後熱車 10 分鐘，7 時 25 分許

我駕駛挖土機從降挖後下方平台，自空壓機旁之邊坡開到上方平台，沿著邊

坡邊緣右轉，當挖土機右轉後，我感覺挖土機後方地面有鬆動，右方履帶有

滑動的感覺，瞬間挖土機就往右方翻覆，之後我從駕駛室爬出來，看到勞工

乙已被同事移到地面，我就過去幫忙作 CPR 急救。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遭挖土機挖斗擊中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未於事前決定挖土機之運行路線。 

2、未指派專人指揮挖土機，以防止翻覆。 

（三）基本原因： 

1、危害認知不足。 

2、自動檢查未確實。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使勞工以機械從事露天開挖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二、事前

決定開挖機械、搬運機械等之運行路線及此等機械進出土石裝卸場所

之方法，並告知勞工。三、於搬運機械作業或開挖作業時，應指派專

人指揮，以防止機械翻覆或勞工自機械後側接近作業場所。（營造安

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69條第 2、3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二）雇主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及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三）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執行。（勞

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之 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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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 
翻覆之挖土機的機械臂及挖斗分別擊中置於北上線之空

壓機及發電機，罹災者在發電機上方遭挖土機挖斗擊中。 

 



267.解開機車頭與台車間連結器被機車頭側板夾

死災害 
(85)126667 

一、行業種類：土木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被夾 

三、媒 介 物：運碴台車 

四、罹災情形：死亡男一人，三十八歲 

  工作經歷：九個月 

五、災害發生經過： 

某公營工程單位承攬苗栗縣卓蘭鎮鯉魚潭水庫士林水力發電工程引水

隧道及地下廠房土木工程，將全斷面隧道鑽掘開挖工程交付某外商工程公司

再承攬，八十五年六月二十日中午十一時五十分許，勞工甲在隧道內解離機

車頭與運碴台車之聯結器時，因誤觸按鈕開關，使控制台人員拉動運碴台車

帶動未解離之機車頭，被該機車頭側壁擠壓於固定支撐鋼架間隙，窒息死

亡。 

災害發生於全斷面隧道鑽掘機末端機車頭與出碴車分離台，分離台架設

一座次要送風機之支撐鋼架，支撐鋼架外側設有按鈕開關。 

六、災害發生原因： 

　依據新竹地檢署相驗書記載：罹災者死亡原因為小火車擠壓傷，窒息死

亡。 

　罹災者站在機車頭分離台之送風機支撐鋼架之內側，欲解開運碴車與機車

頭間連結器前，可能觸及按鈕開關，致監控人員收到按鈕訊號使啟動系統

拉拖運碴車，帶動未解離之機車頭，將罹災者擠壓於支撐鋼架之間隙窒息

死亡。 

　對勞工未實施安全衛生訓練，勞工安全衛生知識不足。 

　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供勞工遵循。 

七、防止災害對策： 

為防止類似災害發生，有採取下列措施之必要。 

　應督促勞工正確站在支撐鋼架之外側，確認已解離運碴車與機車頭之連結

器後，方得按鈕通知控制人員啟動系統拖拉運碴車。 

　對勞工應實施從事工作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將本案列入訓練

教材，提高勞工安全衛生知識，防止類似災害發生。 

　應訂定適合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4.標題：駕駛卡車載滿噴漿料在倒車時壓擊勞工致死災害  
(87)025280 

一、行業種類：無解 

二、災害類型：被撞 

三、災害媒介物：卡車 

四、罹災情形：死亡男 43 歲 

五、災害發生經過： 

八十七年五月十二日二十二時許，卡車駕駛泰籍勞工甲駕駛卡車載滿噴

漿料，以倒車方式進入新觀音隧道南橫境隧道開挖面處，將噴漿料後傾倒入

噴漿機內，以供隧道噴漿作業，泰籍勞工甲在倒車時突然發現卡車壓到林○

陽，趕快按鳴喇叭通知在隧道開挖面準備噴漿作業之其他勞工，由噴漿工卓

○明將林○陽送醫院急救，延至當日二十三時四十分不治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研判本災害發生之可能原因如下：罹災者林○陽於隧道內開挖面處準備

從事噴漿作業時，因罹災者林木陽並未穿反光背心及隧道內未規劃工作人員

專用通路，林○陽被未裝置閃光燈號及警報措施之卡車倒車時，輾壓致死。 

(一)直接原因：被卡車輾壓，頭部外傷、顱內出血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情況： 

1.隧道內行駛之卡車未裝置閃光燈號及警報措施。 

2.該隧道未規劃工作人員專用通路，對於卡車行駛之路徑，未以欄杆或

其他足以防護通路安全之設施加以隔離。 

3.勞工進入隧道內未穿反光背心。 

(三)基本原因： 

1.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並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未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應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二)雇主對其設備及其作業，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三)雇主僱用勞工從事工作應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以防災變所必要之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 

(四)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五)對於隧道等挖掘作業主管。應使其接受營造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 

(六)雇主對於隧道、坑道之通路，應依左列規定：1.規劃作業人員專用通路，

並於車輛或軌道動力車行駛之路徑，以欄杆或其他足以防護通路安全之

設施加以隔離。2.除工作人員專用通路外，應避免舖設踏板，以防人員



誤入危險區域。 

(七)雇主對於隧道、坑道作業，應使作業勞工佩戴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

具(如反光背心等)。並置備緊急安全搶救器材、吊升搶救設施、安全燈、

呼吸防護器材、氣體檢知營系統及通訊信號等必要裝置。 

(八)對於隧道內行駛之動力車，應裝置閃光燈號或警報措施。 

(九)應設置專人於隧道洞口，對於勞山進出隧道之清點、登記及有無穿戴反

光背心等必要防護具應詳加管制。 

 
 



174. 操作裝載機不慎滑落邊坡被隧道鑽掘機壓傷致死
災害 

                  (88)19771 

一、行業種類：土木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被夾,被捲 

三、媒 介 物：其他 

四、罹災情形：死亡男 53 歲 

五、災害發生經過： 

交通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將北宜高速公路第四標工程坪林頭城段交由Ａ公

司承攬，於八十八年四月三日上午七時四十分許，外籍勞工勞工甲於坪林隧道主坑東

行線隧道鑽掘機機頭前方之出碴處進行堆碴作業，工作至上午八時二十分許，未聽到

裝載機發出之聲音，同時也沒有看到勞工甲及裝載機，於是即刻到斜坡處，發現裝載

機墜落在出碴坑內，經電話通知主控室將鑽掘機(T、B、M)停機後，下去尋找，發現 T、

B、B 機頭上沾有血跡，之後尋獲勞工甲之手臂等屍塊，隨即保持現場，報警處理。 

六、災害原因分析： 

研判本次災害發生之可能原因如下：八十八年四月三日上午七時三十分許，罹災

者勞工甲駕駛裝載機作業至八時二十分許，勞工甲駕駛裝載機跨越過警示線，並將土

堤推掉，致使裝載機滑落於出碴坑斜坡上，作業手勞工甲與碴料一同被捲入旋轉中 T、

B、M 鑽掘機削刀頭中，雖經由現場人員勞工乙利用對講機呼叫主控室停機，但隧道鑽

掘機削刀頭仍依慣性旋轉，致使勞工甲被壓成屍塊傷重致死。 

(一)直接原因：自高處約七公尺之坡肩處墜落，遭 T、B、M鑽掘機壓傷致死。 

(二)間接原因：無。 

(三)基本原因：作業手缺乏作業警覺性。 

七、災害防止對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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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因從事混凝土壓送作業被夾災害案 

（核備文號）：0940041645  

一、行業種類：一般土木工程業（3801）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崩塌（05） 

三、媒介物：被夾（07）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一）據○○工程有限公司混凝土預拌車駕駛陳○○稱述「94 年 4 月 28

日上午 11 時左右到工地拌合廠載料，裝載時間大約 10 分鐘,裝載完

後由拌合廠開車到通道入口處大約 5分鐘，11 時 20 左右由通道口倒

車進入隧道，一直倒車到壓送機處，大約是 11 時 30 分左右，我把混

凝土預拌車固定住，有拉手剎車，後輪也有擺墊木，我下車要移動卸

料槽使其對準壓送機之卸料桶，此時莊○○告訴我混凝土預拌車往下

滑，我馬上跑到駕駛座踩剎車，莊○○來不及離開，頭部被混凝土預

拌車及壓送機夾住，那時我大喊「人被車夾住了」，馬上上車將預拌

車往前開，這時監工張○○及領班全來民趕到，把莊○○由兩車間拖

出，那時他已經無知覺，我跑到辦公室叫周○○主任報警，其他人將

莊○○送到洞口，救護車大約 12 時到，送到豐原署立醫院急救（當

場已死亡）。」。 

（二）據○○工程有限公司混凝土預拌車駕駛陳○○稱述「94 年 4 月 28 日

11 時 35 分許在和平鄉東關路一段 25 號，○○工程處工地廠房通道

338 公尺處。我當時開混凝土預拌車（821-RG）準備卸料，我當時下

車調整卸料槽對準壓送機時，車輛往後滑行，以致當時站在車後之莊

○○閃避不及被夾在混凝土預拌車與混凝土壓送機間。當時我立刻上

車將車往前挪移，將莊○○拉出然後請工地主任打電話報警請求救

護。頭部受傷破裂。意外發生前有將手剎車拉起，並在司機側後輪放

置約輪寬 2吋之枕木。」（台中地檢署 94 年 4 月 28 日偵訊筆錄） 

（三）據○○工程有限公司混凝土預拌車駕駛陳○○稱述「災害發生當時只

有我和莊○○一同工作，事後才請其他人幫忙。災害發生時我和莊○

○一起在調整混凝土預拌車卸料斗，莊○○大叫車子往後移動，那時

我才由卸料斗下方位置跑到駕駛座將車子往前移。現場有放枕木，車

子往後移動時已壓過枕木。當時排擋放在空擋。當時我已將車輛停

住，拉起手煞車，放空擋才下車和莊○○一同調整卸料斗。」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因混凝土預拌車滑動導致勞工莊慶祥被夾於該車與混凝土 

壓送機間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混凝土拌合機具或車輛停放於斜坡上作業時， 

除應完全剎車外，未將機械墊穩而滑動。                 

（三）基本原因： 

1.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實施安全衛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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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3.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4.未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5.未禁止駕駛者或有關人員將車輛停止於有滑落之虞之斜坡。 

6.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份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承攬人有

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勞工安全衛生法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

採取之措施。 

7.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未採取防止職

業災害之必要措施。 

8.從事隧道作業，未指派指揮人員，從事指揮作業，作業場所應有適當之

安全照明。 

9.隧道內行駛之動力車未裝置閃光燈或警報裝置。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應依其事業之規模、性質、實施安全衛生管理；並依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設置勞工安全衛生組織。【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

辦法第 2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 項】（無檢查通知

改善在案） 

2.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份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

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

規定應採取之措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7 條第 1項】（無檢

查通知改善在案） 

3.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

事業單位應採取左列必要措施：「一、．．．五、其他為防止

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8 條第 1項第 5

款】（無檢查通知改善在案） 

4.雇主使用搬運機械從事隧道、坑道作業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

二、應指派指揮人員，從事指揮作業。三、作業場所應有適

當之安全照明。四、．．．。」【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88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第 2項】（無檢查通知改

善在案） 

5.雇主對於隧道、坑道之電力及其他管線系統，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

六、隧道內行駛之動力車，應裝置閃光燈或警報裝置。．．．。」【營造安

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99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1 項】（無檢查通知改

善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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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1 

從事隧道開挖棄碴作業發生運碴車翻覆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土木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墜落、滾落 

三、媒 介 物：卡車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發生經過： 

罹災者潘○○駕駛「出碴車」載運碴料至臨時堆置場，由南向北以倒退方式，

將碴料倒至約 3.0至 4.0公尺深之碴料整理區，車輛翻覆在卸料平台下方之

整理區內，罹災者潘○○側身倒臥於該部車輛車斗後側，經由救護車送醫急

救，延至當日上午 9時 10分仍傷重不治。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於車輛翻落之過程中，摔出跌落於 3.0至 4.0公尺深之碴料堆上，造成

顱腦及胸部腹部損傷併出血，經送醫救治仍傷重不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使用搬運機械從事隧道、坑道作業時，未事前決定運行路線、進出交

會地點及此等機械進出土石裝卸場所之方法，並告知勞工。 

2.使用搬運機械從事隧道、坑道作業時，未指派指揮人員，從事指揮作

業。 

(三)基本原因： 

1、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未於事前告知該承

攬人有關其隧道碴料出碴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

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2、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對於隧道碴料出碴

作業場所之安全措施，未實施「指揮協調」、「連繫調整」、「工作場

所巡視」及「指導協助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以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 

3、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管理。 

4、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5、未辦理教育訓練。 

6、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7、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七、災害防止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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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雇主應依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

動檢查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二）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

之事項。……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

件代替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

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三）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

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四）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

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五）雇主應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向檢查機構報備。(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六）雇主使用搬運機械從事隧道、坑道作業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1.

事前決定運行路線、進出交會地點及此等機械進出土石裝卸場所之方

法，並告知勞工。（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88條第 1款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七）雇主使用搬運機械從事隧道、坑道作業時，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2.應指派指揮人員，從事指揮作業。（營造安全衛生設施

標準第 88條第 2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八）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

人有關隧道碴料出碴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

應採取之措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7條第 1項） 

（九）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對於碴料臨時堆置場作業場所之

安全措施，應實施「指揮協調」、「連繫調整」、「工作場所巡視」及「指

導協助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8條

第 1項第 1、2、3、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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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 1：災害現場之碴料臨時堆置場，以堆置之碴料整理出一卸料平台，呈南北

向，作為出碴車卸料之道路，該卸料平台寬度約 9.5至 10.0公尺，長度約 15.3

公尺，平台北側處高度約 3.0至 4.0公尺不等。平台北側下方有一碴料整理區，

寬度約 9.5至 10.0公尺、長度約 20.0公尺 

 
照片 2：罹災者潘金田駕駛之「出碴車(2)號」由卸料平台北側翻覆至下方之碴料

整理區，該車翻覆後車頭朝西，車底朝北。 

 

「出碴車(2)號」

倒退路線 
 

「出碴車(2)號」

前進路線 
 

碴料臨時堆置場 

整理區 

 

碴料臨時堆置場 

卸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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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潘○○於翻覆過程中，摔出車外跌落於車尾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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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2 

勞工因交通事故致死職業災害 
一、行業種類：其他土木工程業（4290） 

二、災害類型：其他交通事故（23） 

三、媒介物：汽車(23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受傷 0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據與罹災者搭乘同一部汽車之測量工程師稱：101年 9月 8日下午 14時左右，

我在隧道南口辦公室要去隧道北口作測量，我看到罹災者開自己的自用箱型車

要到北口，我便搭他便車要到北口，我不知道他為何到北口去，平時我們都會

去隧道北口外面買東西，上車後罹災者開車進隧道內有開車燈，首先先碰到一

輛灑水車，當時灑水車車燈有開，跟灑水車會車之後約 200~300公尺後，大約

到接近壓路機前方 80公尺時，我看到前方有車燈，我跟罹災者說前面還有大

車，他都沒有回應。後來我感覺壓路機已經到我眼前時，我用手推住前方，然

後車子就撞上壓路機。此時我走出車外頭很昏靠在欄杆旁，約 2~3分鐘後，我

先去叫駕駛座上的罹災者，他沒有外傷也沒有回應，接著我問壓路機駕駛有沒

有交通工具，他回答說沒有，所以我就往北口跑，我快跑到北口時有看到一部

車我就搭便車到隧道北口處，出隧道後我用手機打電話給工務所通報。從車子

與灑水車會車後到撞車這段期間我一直有跟罹災者說前方有車，可是他都沒有

回應，也沒有煞車、減速或轉向的動作。當時罹災者駕駛的自用車車速大約

50~60公里/小時。隧道內從南口往北口右側每 10公尺都有一盞日光燈。事發

時壓路機的車燈、前後警示燈都有開，我有看到壓路機有在移動，但是速度很

慢。等語。 

六、災害原因分析： 

１直接原因：交通事故車禍致死。 

２間接原因：無 

３基本原因：無 

七、災害防止對策：無 

八、災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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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災害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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